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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4年度辽宁省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辽住建科〔2024〕40 号）

的要求，由沈阳建筑大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组成标准

编制组。在消化吸收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总结装配式部分包覆钢

—混凝土组合结构特点，并充分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

制了本规程。 

本规程共 10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和符号、材料，结构设计基本规定、受弯构件设计、轴心受力及压

弯构件设计、连接与节点设计、防护设计、生产与施工、施工验收。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发

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沈阳建筑大学

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将有关资料和建议寄送解释单位（地址：沈阳市沈河区

建院街 9-10号甲,邮编：110015），以供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沈阳建筑大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东跃建设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阳建筑大学 

同济大学 

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辽宁中远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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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技术应用，做

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辽宁省工业与民用建筑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

凝土组合结构的设计、制作、施工与验收。 
1.0.3  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设计、制作、施工与

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辽宁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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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steel-concrete members 

开口截面主钢件外周轮廓间包覆混凝土，且混凝土与主钢件共

同受力的结构构件。 
2.1.2  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prefabricated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steel-concrete structures 

全部或部分采用工厂预制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通

过可靠连接装配形成整体的结构。 
2.1.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steel-concrete beams 

主要承受弯矩或弯矩-剪力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包

括无翼板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和有翼板的部分包覆钢-混

凝土组合梁，分别简称矩形组合梁和 T 形组合梁。 
2.1.4  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  partially encased 
castel-lated composite steel-concrete beams 

主钢件采用腹板开孔的 H 形或工字形钢，在主钢件外周轮廓间

包覆混疑土，且混凝土与蜂窝式主钢件共同承受弯矩或弯矩剪力共

同作用的组合构件。 
2.1.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  partially encased composite 
steel-concrete columns 

主要承受轴力或轴力-弯矩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包

括框架柱、排架柱和两端铰接柱。 
2.1.6  异形截面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 special-shaped 
partially-encas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columns 

截面形状不规则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包括十字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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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和 T 形柱等。 
2.1.7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支撑  partially-encas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bracings 

仅承受轴力且与框架结构协同抵抗侧向力的部分包覆钢-混凝

土组合构件。 
2.1.8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框架 partially-encased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frames 

由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和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组

成的框架。 
2.1.9  主钢件  main steel component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的承载结构钢，由单个或若干

个钢板、T 形、H 形或工字形钢组成，包括采用型钢或钢板焊接截

面。 
2.1.10  连杆  link 

焊接于主钢件两翼缘间的连接钢筋、圆钢或钢板。 
2.1.11  厚实型截面  compact section 

无需设置连杆即能满足塑性承载能力要求的主钢件截面。 
2.1.12  薄柔型截面  non-compact section 

设置连杆方能满足塑性承载能力要求的主钢件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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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2.2.1  材料性能 
Ea —— 钢材弹性模量； 
Ec —— 混凝土弹性模量； 

EEQ —— 组合截面当量弹性模量； 
Es —— 钢筋弹性模量； 

EA ——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截面轴向刚度； 
EI ——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截面抗弯刚度； 

(EI)e —— 轴心受压构件等效截面抗弯刚度； 
fa —— 钢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fa′ —— 钢材抗压强度设计值； 
fac —— 折减后的主钢件腹板钢材抗压、抗拉强度设计值； 
fat —— 圆柱头焊钉极限抗拉强度设计值； 
fay —— 钢材屈服强度； 
fau —— 钢材抗拉强度最小值； 
fav —— 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fc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ck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cw —— 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EQ —— 组合截面当量强度； 
fr1v —— 竖向加劲肋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ft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ftk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fy ——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y′ —— 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fyv —— 箍筋或横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Ga —— 钢材剪切模量； 
Gc —— 混凝土剪切模量； 

GA ——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截面剪切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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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作用效应和承载力 
M —— 正弯矩设计值； 
M′ —— 负弯矩设计值； 

Mcr —— 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j —— 主次梁连接的弯矩设计值； 
Mq ——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Mu —— 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u,r —— 部分抗剪连接时组合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Mux、Muy —— 受压构件绕 x 轴和 y 轴截面承载力设计值； 

Mcr —— 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开裂弯矩值； 
N —— 轴力设计值； 

Na,y、Nan,u —— 毛截面屈服承载力设计值、净截面断裂承载力设计

值； 
NEx、NEy —— 轴心受压构件绕 x 轴和 y 轴弹性稳定临界力； 

Nm —— 特征轴力； 
Nu —— 截面轴压承载力设计值； 

Nv
c —— 单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R —— 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Sd ——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Vb、Vc、Vj —— 梁（框架梁）、柱及节点剪力设计值； 
Vju —— 节点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s —— 每个剪跨区段内梁主钢件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

向剪力； 
Vu —— 主钢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ux、Vuy —— 截面上沿 x 轴方向、y 轴方向主钢件受剪承载力设计

值； 
Vx、Vy —— 沿 x 轴方向、y 轴方向剪力设计值； 

σsa —— 计入梁主钢件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等

效钢筋应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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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sq —— 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ωmax —— 最大裂缝宽度。 

2.2.3  几何参数 
Aa —— 主钢件截面（毛截面）面积； 

Aac —— 梁主钢件受压区截面面积； 
Aac、Aaf′、Aw —— 主钢件受拉（或一个）翼缘截面面积、受压翼缘截

面面积、腹板截面面积； 
Aan —— 柱主钢件的净截面面积； 
Ac —— 混凝土截面面积； 
Acf —— 混凝土翼板截面面积； 

Acw —— 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受压截面面积； 
As —— 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As′ —— 纵向受压钢筋截面面积；负弯矩区混凝土翼板有效

宽度范围内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Ast —— 圆柱头栓钉钉杆截面面积； 
as —— 受拉区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拉边缘的距离； 
as′ —— 受压区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压边缘的距离； 
b0 —— 翼缘外伸部分宽度，或板托顶部宽度； 
bc —— 混凝土外轮廓宽度； 
be —— 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 
bf —— 主钢件翼缘宽度； 
cs —— 纵向受拉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dc —— 梁主钢件截面形心到混凝土翼板截面形心的距离； 
de —— 计入主钢件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有效

直径； 
h —— T 型组合梁截面总高度； 

h0 —— 腹板计算高度，混凝土截面有效高度； 
h0s —— 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重心至混凝土截面受压边缘的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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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f —— 主钢件受拉翼缘截面重心至混凝土截面受压边缘的

距离； 
h0w —— 主钢件受拉腹板截面重心至混凝土截面受压边缘的

距离； 
ha —— 主钢件截面高度； 
hc —— T 形组合梁混凝土翼板厚度； 
hw —— 主钢件腹板高度； 

i —— 组合截面回转半径； 
Ia —— 主钢件截面的惯性矩； 
Ic —— 混凝土截面的惯性矩； 
Icf —— 混凝土翼板截面的惯性矩； 
Icr ——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开裂截面的换算截面惯

性矩； 
Ieq ——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截面的等效惯性矩； 
Is —— 钢筋截面的惯性矩； 

Iucr ——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未开裂截面的换算截面

惯性矩； 
l ——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的跨度； 

l0 —— 构件计算跨度；轴心受压构件计算长度； 
le —— 等效跨度； 
sa —— 沿构件长度方向上连杆的间距； 

Sat —— 受拉区梁主钢件截面对组合截面塑性中和轴的面积

矩； 
Sac —— 受压区梁主钢件截面对组合截面塑性中和轴的面积

矩； 
tf —— 主钢件受拉翼缘厚度；拉、压翼缘等厚时的受压翼

缘厚度； 
tf′ —— 受压翼缘厚度； 
tw —— 主钢件或槽钢连接件腹板厚度； 
x ——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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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 构件长细比； 
λn —— 构件正则化长细比。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B —— 计入混凝土翼板与主钢件之间滑移效应的折减刚

度； 
k —— 抗剪连接件的刚度系数； 
n —— 轴压比； 
α1 —— 受压区混凝土压应力影响系数； 
αE —— 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βmx、βmy —— 计算平面内稳定时，关于 x、y 轴的等效弯矩系数； 
βtx、βty —— 计算平面外稳定时，关于 x、y 轴的等效弯矩系数； 

γ0 —— 结构重要性系数； 
γRE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δ —— 钢贡献率； 
εk —— 钢号修正系数； 
ξ —— 刚度折减系数； 
ρte —— 计入梁主钢件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有

效配筋率； 
φ ——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ψ —— 计入梁主钢件翼缘作用的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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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钢材和钢筋 

3.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主钢件的钢材宜采用 Q235、

Q355、Q390、Q420、Q355GJ、Q420GJ 钢，质量等级不宜低于 B
级，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低合

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建筑结构用钢板》GB/T 19879 和

《碳素结构钢》GB/T 700 的有关规定。 
3.1.2  承重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主钢件所用的钢材应具

有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和硫、磷含量的合格保证，对

焊接结构尚应具有碳当量的合格保证。焊接承重构件及重要的非焊

接承重构件主钢件采用的钢材应具有冷弯试验的合格保证。 
3.1.3  钢材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强度设计值、弹性模量和剪切

模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和《钢结构

设计标准》GB 50017的有关规定采用。 
3.1.4  采用塑性设计的结构、进行弯矩调幅的构件及抗震设计中具

有产生塑性铰要求的构件，所用钢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屈服强度实测值与抗拉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大于 0.85； 
2  钢材应有明显的屈服台阶，且伸长率不应小于 20%； 
3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发生塑性变形的构件或节点部位的钢材，

其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其标准值之比不应大于 1.35。 
3.1.5  当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主钢件采用钢板厚度不小于

40mm，且沿板厚方向有拉力作用时，该部位板件钢材应具有厚度

方向抗撕裂性能的合格保证，其沿厚度方向断面收缩率不应小于按

现行国家标准《厚度方向性能钢板》GB/T 5313 规定的允许值。 
3.1.6  组合楼板中压型钢板的材质和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用压型钢板》GB/T 12755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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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钢筋的选用，钢筋的屈服强

度标准值、极限强度标准值、抗拉强度设计值、抗压强度设计值和

弹性模量取值，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 
3.1.8  抗震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框架和斜撑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和《混凝

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中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有关材

料性能的规定。 
3.1.9  焊接钢筋网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焊接钢筋网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 114的有关规定。 

3.2  混  凝  土 

3.2.1  混凝土材料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8 和《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

梁、柱构件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不宜高于 C70；
楼板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30。混凝土的最大骨料直径不宜

大于 20mm。对浇筑难度较大或复杂节点部位，宜采用骨料更小、

流动性更强的高性能混凝土。 
3.2.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可采用轻骨料混凝土，轻骨料混

凝土的选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

JGJ/T 12的规定，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LC30。 
3.2.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后浇连接区宜采用自密实混

凝土或结构用水泥基灌浆料，梁的后浇连接区也可采用普通混凝土。

自密实混凝土的选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

规程》JGJ/T 283 的有关规定。水泥基灌浆料的选用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的有关规定。 
3.2.4  柱、支撑的后浇连接区的材料强度等级应比相应主体构件材

料强度等级提高一级，梁的后浇连接区的材料强度等级不应低于相

应主体构件材料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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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后浇连接区的材料采用自密实

混凝土或水泥基灌浆料时，应满足表 3.2.5-1的要求，冬期施工时

尚应满足表 3.2.5-2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材料时，材料应具备一定的微膨胀性，

其主要性能应满足表 3.2.5-3中 IV 类材料的性能要求； 
2  当采用水泥基灌浆料时，其主要性能应满足表 3.2.5-3 中

I～IV 类材料的性能要求。 

表 3.2.5 – 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构件后浇连接区材料选择 

主钢件外伸翼缘长度

（mm） 
主钢件腹板高度（mm） 

h≤200 h＞200 

70＜b≤100 I 类、II 类、III 类 I 类、II 类、III 类 

100＜b≤200 I 类、II 类、III 类 IV 类 

b＞200 IV 类 IV 类 

表 3.2.5-2  冬期施工时后浇连接区浇筑材料性能指标 

规定温度（℃） 
抗压强度比（%） 

R－7 R－7＋28 R－7＋56 

－5 ≥20 
≥80 ≥90 

－10 ≥12 

注：R－7表示负温养护 7d 的试件抗压强度值与标准养护 28d 的试件抗压强度值的比值；R－7＋28、

R－7＋56分别表示负温养护 7d 转标准养护 28d 和负温养护 7d 转标准养护 56d 的试件抗压强

度值与标准养护 28d 的试件抗压强度值的比值；施工时最低温度可比规定温度低 5℃。 

表 3.2.5-3  后浇连接区材料的主要性能指标 

类别 I 类 II 类 III 类 IV 类 

最大骨料粒径（mm） ≤4.75 ＞4.75 且≤25 

截锥流动

度（mm） 

初始值 — ≥340 ≥290 ≥650
*
 

30min — ≥310 ≥260 ≥550
*
 

初始值 ≤35 — — — 

30min ≤5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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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3  续表 

类别 I 类 II 类 III 类 IV 类 

竖向膨胀

率（%） 
3h 0.1～3.5 

24h 与 3h 之差值 0.02～0.5 

抗压强度

（MPa） 

1d ≥15 ≥20 

3d ≥30 ≥40 

28d ≥50 ≥60 

氯离子含量（%） ＜0.1 

泌水率（%） 0 

注：*表示坍落扩展度数值。 

3.3  连 接 材 料 

3.3.1  受力螺栓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螺栓连接的强度指标、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设

计值，及高强度螺栓连接的钢材摩擦面抗滑移系数，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和《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 
3.3.2  焊缝材料选用和强度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通用

规范》GB 55006 和《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规定；焊缝质

量等级、检验方法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规定。 
3.3.3  圆柱头焊钉连接件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弧螺柱焊

用圆柱头焊钉》GB/T 10433 的规定，圆柱头焊钉的材料及力学性

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的有关规定。 
3.3.4  锚栓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 规定的

Q235钢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规定的 Q355、Q390

或强度更高的钢材，其质量等级不宜低于 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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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框架结构、框架-支撑结构、框架-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

框架-钢板抗震墙结构、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的框架柱、框

架梁、次梁和支撑构件可全部或部分采用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

构件；排架结构、门式刚架结构的柱、梁构件可采用部分包覆钢-

混凝土组合构件。 
4.1.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主钢件可为单 H 形截面，也可

为两个或多个钢板、T 形和 H 形截面焊接组合，主钢件混凝土内可

设纵筋、箍筋、抗剪件、连杆等钢配件（图 4.1.2-1和图 4.1.2-2）。 

   

（a）矩形组合梁截面 （b）T 形组合梁截面 

图 4.1.2-1  梁的截面形式示意图 
1—开口截面主钢件；2—混凝土；3—箍筋；4—纵筋；5—连杆； 

6—抗剪件（栓钉）；7—楼板 

 
（a）矩形组合柱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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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异形组合柱截面 

图 4.1.2-2  柱的截面形式示意图 
1—开口截面主钢件；2—混凝土；3—箍筋；4—纵筋；5—连杆；6—抗剪件（焊钉） 

4.1.3  主钢件的截面分类与截面板件宽厚比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柱、梁等构件中主钢件截面按塑性发展能力分为三类，

各类截面的板件宽厚比限值应符合表 4.1.3的规定。 

表 4.1.3  框架柱、梁主钢件截面分类和宽厚比限值 

截

面

分

类 

构件设计要求 

外伸翼

缘

（ b/t）  

腹板（ h0/tw）  

梁 柱 

A 全截面达到塑性弯矩，且构件发生充分塑

性转动 
9εk 65εk 35εk 

B 截面达到塑性弯矩 14εk 124εk 70εk 

C 主钢件仅截面边缘达到钢材屈服强度 20εk 250 250 

注：1  εk 为钢号修正系数，𝜀𝜀k = �235/𝑓𝑓ay，fay 为钢材的屈服强度，当翼缘和腹板的钢材牌

号不同时，应取各自对应的屈服强度； 
2  b 为工字形、H 形截面的翼缘外伸宽度，t 为翼缘厚度； 
3  h0为工字形、H 形截面的腹板净高，对轧制截面，腹板净高不包括翼缘腹板过渡处圆

弧段，tw为腹板厚度。 

2  轴心受压柱中主钢件翼缘外伸部分的宽厚比不应大于表

4.1.3中 B 类截面的规定；当柱子整体稳定承载力小于截面强度承

载力的 75%时，宽厚比不应大于表 4.1.3中 C 类截面的规定。 

3  支撑中主钢件翼缘外伸部分的宽厚比不宜大于表 4.1.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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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截面的规定；腹板的宽厚比不宜大于表 4.1.3中 A 类截面柱的

规定。 
4  当主钢件受压翼缘通过连杆与另一侧翼缘牢固连接，且连

杆间距 sa（钢筋或钢棒连杆取中心距，钢板条连杆取净距）与翼缘

宽度 bf的比值不大于 0.25时，表 4.1.3中的宽厚比限值可放大 1.5

倍；当比值大于 0.25 且不大于 0.5 时，表 4.1.3 中的宽厚比限值

可在 1.5倍～1.0 倍间插值采用。 
5  梁和框架柱构件沿全长弯矩分布不均匀时，满足本条第 4

款要求的 sa/bf的范围应覆盖弯矩最大值相邻区域，当受集中荷载控

制时，区域长度不应小于 0.125倍的构件计算跨度,当受均布荷载控

制时，区域长度不应小于 0.5倍的构件计算跨度。 
6  当 T 形组合梁的主钢件受压翼缘外侧面与钢筋混凝土板、

钢筋桁架楼承板、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等刚度较大的板件可靠连

接或贴合连接，且其受弯中和轴位于混凝土板或与混凝土板相连的

主钢件翼缘内时，表4.1.3中B类截面的宽厚比限值可采用表4.1.3

中 C 类截面的宽厚比限值。 
4.1.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混凝土外轮廓宽度 bc 宜与主钢

件翼缘宽度bf一致；当需缩进时，bc不应小于bf的0.8倍（图4.1.4）。 

 

图 4.1.4  混凝土的外轮廓尺寸示意 

4.1.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楼板可选用钢筋桁架楼承板、

压型钢板组合楼板、预制混凝土叠合楼板等型式，楼板与主体结构

应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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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1  钢筋桁架混凝土 

叠合楼板示意 

图 4.1.5-2  局部现浇整体式混凝土 

叠合楼板示意 

1—预制区；2—后浇区；3—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4—抗剪连接件 

4.1.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主钢件宜选用成品型材。 
4.1.7  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建筑宜采用信息模型

BIM 技术，实现全专业、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4.2  房屋适用高度和高宽比 

4.2.1  采用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作为框架柱、框架梁或支

撑的结构，其房屋最大适用高度应符合表 4.2.1的规定，平面和竖

向均不规则的结构，其最大适用高度应适当降低。 

表 4.2.1  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度（m）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0.20g） 
9 度 

框架结构 60 50 40 24 

框架-支撑结构 200 170 150 70 

框架-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 130 120 100 50 

框架-钢板抗震墙结构 200 170 150 70 

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 220 190 150 70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2  采用异形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的结构体系，其最大适用高度应进行折减，折减

系数可取 0.8； 

3  超过表内高度的房屋，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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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高宽比不宜超过表 4.2.2 的

规定。 

表 4.2.2  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宽比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框架结构 5 5 4 4 

框架-支撑结构 6 6 5 4.5 

框架-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 6.5 6.5 5.5 5 

框架-钢板抗震墙结构 6.5 6.5 6 5.5 

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 7 7 6 5.5 

注：采用异形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的结构，其适用的最大高宽比应进行折减，折减系

数可取 0.9。 

4.3  结构变形和舒适度 

4.3.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在风荷载或多遇地震作用下按

弹性方法计算的楼层弹性层间位移角，及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薄弱

层弹塑性层间位移角，不宜超过表 4.3.1的限值。 

表 4.3.1  结构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弹性层间位移角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 

框架结构 1/400（1/350） 1/50 

框架-支撑结构 

框架-钢板抗震墙结构 
1/400 1/50 

框架-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 

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 
1/800 1/100 

注：表中括号内数值适用于外挂墙板、内嵌装配式墙板等变形适应能力较好的情况。 

4.3.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受弯构件的最大挠度，不应超过表

4.3.2 规定的挠度限值。如构件有预先设计起拱，可将计算所得的

挠度值减去起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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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值 

构件类型 跨度 挠度限值 

楼盖、屋盖 

及楼梯构件 

l0＜7m l0 /200（l0/250） 

7m≤l0＜9m l0/250（l0/300） 

l0≥9m l0/300（l0/400） 

注：1  表中 l0 为构件的计算跨度；计算悬臂构件挠度限值时，其计算跨度按实际悬臂长度

的 2 倍取用； 
2  表中括号内的数值适用于使用上对挠度有较高要求的构件。 

4.3.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不应大

于表 4.3.3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表 4.3.3  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环境类别 裂缝控制等级 
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ωlim

（mm） 

一 
三级 

0.3（0.4） 

二 a、二 b、三 a、三 b 0.2 

注：对年平均相对湿度小于 60%的地区，一类环境下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混凝

土裂缝最大宽度限值可采用括号内的数值。 

4.3.4  房屋高度不小于 150m 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高层

民用建筑应满足风振舒适度要求，结构顶点的顺风向和横风向振动

最大加速度不应超过表 4.3.4规定的加速度限值。 

表 4.3.4  结构顶点风振加速度限值 alim 

使用功能 加速度限值 alim（m/s2
） 

住宅、公寓 0.20 

办公、旅馆 0.28 

其他 0.30 

4.3.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楼盖应具有适宜的舒适度，

其舒适度验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 99和《建筑楼盖结构振动舒适度技术标准》JGJ/T 44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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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计原则与结构分析 

4.4.1  承重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

设计。 
4.4.3  结构的安全等级和设计工作年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

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

标准》GB 50068和《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的有关规定。 
4.4.4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设计时，应采用作用效应的基本组

合，必要时尚应采用作用效应的偶然组合，对地震设计状况应采用

作用效应的地震组合；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时，应采用作

用效应的标准组合，对组合梁，尚应采用作用效应的准永久组合，

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 
4.4.5  荷载的标准值、分项系数、组合值系数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 50009 和《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的有关规定。 
4.4.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连接及节点的承载力设

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γ0 Sd≤R （4.4.6-1） 

2  地震设计状况： 

γRE Sd≤R （4.4.6-2） 

式中：γ0 —— 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

小于 1.1，对安全等级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0，对安全等级为三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0.9； 
Sd ——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承载能力极限状下应符合本

规程第 4.4.4条的规定； 

R —— 结构或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γRE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按表 4.4.6采用，其他情况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

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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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构件类型 梁 柱及支撑 核心区 

受力特征 受弯 受剪 

偏压 

轴压 轴拉 受剪 稳定 抗剪 n＜
0.15 

n≥
0.15 

γRE 0.75 0.75 0.75 0.80 0.80 0.75 0.75 0.80 0.80 

注：n 为轴压比。 

4.4.7  在竖向荷载、风荷载及多遇地震作用下，部分包覆钢-混凝

土组合结构的内力和变形可采用弹性方法计算；罕遇地震作用下的

弹塑性变形可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法或静力弹塑性分析法计算。 
4.4.8  在进行结构整体内力分析和变形计算时，组合梁和柱构件的

截面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 a c c+=EA E A E A  （4.4.8-1） 

a a c c+=GA G A G A  （4.4.8-2） 

a a c c+=EI E I E I  （4.4.8-3） 

式中：Ea、Ec —— 钢材弹性模量（N/mm2）、混凝土弹性模量

（N/mm2）； 
Ga、Gc —— 钢材剪切模量（N/mm2）、混凝土剪切模量

（N/mm2
）； 

Aa、Ac —— 主钢件面积（mm2
）、混凝土面积（mm2

）； 
Ia、Ic —— 主钢件惯性矩（mm4

）、混凝土惯性矩（mm4
）； 

EA、GA —— 组合构件截面轴向刚度（N）、抗剪刚度（N）、 
EI —— 组合构件截面抗弯刚度（N·mm2

）。 

4.4.9  在进行结构弹性整体内力分析和变形计算时，可计入钢筋混

凝土楼板对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抗弯刚度的增大作用，对一

侧有楼板的梁其抗弯刚度可取矩形截面的 1.2倍；对两侧有楼板的

梁其抗弯刚度可取矩形截面的 1.5 倍。弹塑性计算时，不应考虑楼

板对梁刚度的增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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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抗 震 设 计 

4.5.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抗震设计，应根据设防类别、

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

计算和构造措施规定。丙类建筑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4.5.1确定。 

表 4.5.1  结构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框架 

结构 

房屋高度

（m） 
≤24 ＞24 ≤24 ＞24 ≤24 ＞24 ≤24 

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一 一 

大跨度框架 三 二 一 一 

框架-钢

筋混凝

土抗震

墙结构 

房屋高度

（m） 
≤60 ＞60 ≤24 

24～

60 
＞60 ≤24 

24～

60 
＞60 ≤24 ＞24 

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抗震墙 三 三 二 二 二 一 一 

框架-支

撑结构 

房屋高度

（m）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一 一 特一 

支撑框架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特一 

支撑 四 三 二 一 特一 

框架-核

心筒结

构 

房屋高度

（m） 
≤150 

＞

150 
≤130 ＞130 ≤100 ＞100 ≤70 

框架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核心筒 二 二 二 一 一 特一 特一 

注：1  建筑场地为 I 类时，除 6 度设防烈度外可按表内降低一度所对应的抗震等级采取抗震

构造措施，但相应的计算要求不应降低； 

2  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可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地基条件确定抗震等级； 
3  大跨度框架指跨度不小于 18m 的框架； 
4  高度不超过 60m 的框架-核心筒结构按框架-剪力墙的要求设计时，应按表中框架-

剪力墙结构的规定确定其抗震等级； 
5  当采用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时，框架的抗震等级可按框架-支撑结构中的框架确定，



 

22 

剪力墙抗震等级可按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有关

规定确定。 
6  特一级抗震等级的结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规定。 

4.5.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抗震计算的阻尼比宜符合下列

规定： 
1  在多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阻尼比可取为 0.04；房屋高度超过

200m 时，阻尼比可取为 0.03； 
2  风荷载作用下楼层位移验算和构件设计时，阻尼比可取为

0.02～0.04； 
3  结构舒适度验算时，阻尼比可取为 0.01～0.02。  

4.5.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整体稳定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结构应符合下式要求： 

( )i j i
1

7 /      1,2,...,n
=

≥ =∑
n

j
D G h i  （4.5.3-1） 

2  框架-支撑结构、框架-钢板剪力墙板结构、框架-钢筋混凝

土剪力墙结构、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应符合下式要求： 

2
d i

1
1.0

=

≥ ∑
n

i
EJ H G  （4.5.3-2） 

式中： Di —— 第 i 楼层抗侧刚度（kN/mm），可取该层剪力与层间

位移的比值； 
Gi、Gj —— 分别为第 i、j 楼层重力荷载设计值（kN）； 

hi —— 第 i、j 楼层层高（mm）； 
H —— 房屋高度（mm）； 

EJd —— 结构一个主轴方向的弹性等效侧向刚度（kN·mm2
）。 

4.5.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房屋的防震缝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防震缝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结构、框架-支撑结构、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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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震缝宽度，当高度不超过 15m时不应小于 130mm；

高度超过 15m时，6度、7度和 8度分别每增加高度 5m、

4m 和 3m，宜加宽 30mm； 
2） 框架-剪力墙结构房屋的防震缝宽度不应小于本款第 1）

项规定数值的 70％，且不宜小于 100mm； 
3） 防震缝两侧结构类型不同时，宜按需较宽防震缝的结构

类型和较低房屋高度确定缝宽。 
2  8 度、9度设防烈度的框架结构房屋防震缝两侧结构层高相

差较大时，可根据需要在缝两侧沿房屋全高各设置不少于两道垂直

于防震缝的抗撞墙。抗撞墙的布置宜避免加大扭转效应，抗撞墙的

长度可不大于 1/2 层高，抗震等级可同框架结构；框架构件的内力

应按设置和不设置抗撞墙两种计算模型的不利情况取值。 
3  当相邻结构基础存在较大沉降差时，宜增大防震缝的宽度。 
4  防震缝宜沿房屋全高设置，地下室、基础可不设防震缝，

但在与上部防震缝对应处应加强构造和连接。 
4.5.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柱中主钢件的截面分类应根据

构件抗震等级按表 4.5.5确定，表中截面分类和宽厚比限值应符合

本规程第 4.1.3条的规定。 

表 4.5.5  梁、柱中主钢件受压翼缘外伸部分宽厚比 

构件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四级 

截面分类 A A、B A、B、C 

4.5.6  非结构构件、非结构构件与结构构件的连接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和《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规范》JGJ 339的有关规定。 
4.5.7  建筑附属设备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机电工

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的有关规定。 

4.6  一 般 构 造 

4.6.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采用截面分类 A、截面分类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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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厚实型主钢件截面时，截面高宽比宜为 0.2～5.0。 
4.6.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采用截面分类 C 的薄柔型主钢

件截面时，柱截面高宽比宜为 0.9～1.1，且应设置防止板件局部屈

曲的连杆；梁截面高宽比宜为 0.25～4.0，矩形梁应设置防止板件

局部屈曲的连杆，T 形梁正弯矩区段可不设连杆，负弯矩区段宜设

连杆。主钢件外伸翼缘宽度不宜小于 70mm。 
4.6.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采用厚实型主钢件截面时，包

覆混凝土内纵筋、箍筋、连杆和腹板连接件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包覆混凝土内应设纵向钢筋、箍筋、连杆、焊钉或穿孔拉筋。 
2  设置箍筋时，箍筋可通过焊接在腹板上的直径大于 10mm 的

焊钉连接；也可将箍筋焊接在腹板上；或箍筋穿过腹板焊接连接（图

4.6.3a～图 4.6.3c）。 
3  腹板设置焊钉或穿孔拉筋时，焊钉或穿孔拉筋的纵向间距不

应大于 400mm。翼缘内表面到腹板最近一排焊钉或穿孔拉筋的距离

不应大于 200mm，沿腹板高度方向焊钉或穿孔拉筋之间的距离不应

大于 250mm。当截面高度大于 400mm 且有两排或两排以上焊钉或

穿孔拉筋时，可采用交错布置焊钉或穿孔拉筋的方式。 
4  包覆混凝土内也可设置纵筋和连杆（图 4.6.3d），此时纵筋

和连杆的设置应符合本规程第 4.6.4条的规定。 

    
（a）焊钉连接的 

封闭箍筋 
（b）焊接到腹板 

的箍筋 
（c）穿过腹板的 

焊接箍筋 
（d）焊接到翼缘 

的连杆 

图 4.6.3  厚实型截面构造形式示意 

4.6.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采用薄柔型主钢件截面时，包

覆混凝土内纵筋、连杆和焊钉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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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覆混凝土应设置纵向钢筋和连杆。截面高宽比不大于 2时，

可不设置焊钉（图 4.6.4-1a）；截面高宽比大于 2 且不小于 4 时，

宜设置焊钉（图 4.6.4-1b）；截面高宽比大于 4时，应设置焊钉（图

4.6.4-1c）。 

2  连杆可采用钢筋连杆、圆钢连杆和钢板连杆。钢筋连杆和圆

钢连杆形式有 I 型、C 型（图 4.6.4-2）。 

  

 
 

（a）纵筋和连杆 
（b）纵筋、连杆 

和栓钉 
（c）纵筋、箍筋、

连杆和栓钉 

图 4.6.4-1  薄柔型主钢件截面构造形式示意 

1—纵向钢筋；2—连杆；3—焊钉；4—箍筋 

  

 

（a）I 型 （b）C 型 （c）钢板型 

图 4.6.4-2  连杆形式示意 

1—纵向钢筋；2—I型连杆；3—C型连杆；4—钢板连杆 

3  钢筋连杆和圆钢连杆直径不宜小于 8mm，间距不宜小于

70mm，连杆弯弧后水平长度 la 不应小于 5 倍连杆直径，混凝土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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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25mm。 
4  钢板连杆厚度不宜小于 4mm，宽度不宜小于 25mm，净距不

宜小于 70mm，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mm。 
5  连杆的位置宜避开主钢件腹板上浇筑孔的位置，不宜在孔中

心区域。 
6  连杆与主钢件翼缘应采用等强焊接连接，可采用角焊缝围焊、

双面塞焊或搭接焊，连杆与主钢件的焊接应符合本规程第 5.5.5 条

的规定。 
7  腹板设置焊钉时，构造要求应符合本规程第 4.6.3条的规定。 

4.6.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当内

排纵向钢筋与主钢件板件之间净距小于 25mm 和 1.5d 的较大值时，

粘结力计算时应采用有效周长 c（图 4.6.5），d 为纵筋的最大直径。 

 

图 4.6.5  有效周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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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弯构件设计 

5.1  一 般 规 定 

5.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绕截面强轴弯曲时应符合本章的

规定。梁的主钢件宜采用实腹工字钢梁，也可采用蜂窝形钢梁。 
5.1.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的主钢件通过抗剪连接件与混凝

土楼板可靠连接时，混凝土楼板可作为 T 形组合梁的有效截面（图 
5.1.2）。 

  
（a）矩形组合梁 （b）T 形组合梁 

图 5.1.2  组合梁截面示意 
1—H 形钢主钢件；2—填充混凝土；3—箍筋；4—纵筋；5—混凝土翼板； 

6—抗剪件（焊钉） 

5.1.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截面受弯承载力，当符合本规程

第 4.1.3 条规定的截面分类 A、分类 B 的规定时，可采用全塑性理

论按本规程第 5.2节的规定计算。 
5.1.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截面受弯承载力，当符合本规程

第 4.1.3条规定的截面分类C的规定时，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计算： 
1  采用非线性方法计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组合截面应变应符合平截面假定； 
2） 钢材应力-应变曲线应采用理想弹塑性模型，弹性段应力

应等于应变乘以弹性模量，并宜以强度设计值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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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塑性极限应变可取 15倍屈服应变； 
3）混凝土应力-应变曲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 
4）钢筋应力-应变曲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 
5）可忽略混凝土抗拉作用。 

2  采用简化方法计算时，可按下列规定执行： 
1）当宽厚比不大于 14 时，可按全塑性方法计算截面塑性受

弯承载力； 
2）当宽厚比不小于 20 时，可按边缘屈服方法计算截面弹性

受弯承载力； 
3）宽厚比大于 14且小于 20 时，可采用本款第 1）项、第 2）

项所得的受弯承载力按实际宽厚比线性插值。 
5.1.5  T 形组合梁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时，跨中与支座处混凝土翼

板的有效宽度 be 应按下式计算（图 5.1.5）： 

0 1 2= + +eb b b b  （5.1.5） 

式中： be —— 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mm）； 
b0 —— 板托顶部宽度（mm），当板托倾角 α＜45°时，应按 α

＝45°计算板托顶部的宽度；当无板托时，则取梁主

钢件上翼缘的宽度；当混凝土板和钢梁不直接接触

（如之间有压型钢板分隔）时，取栓钉的横向间距，

仅有一列栓钉时取 0； 
b1、b2 —— 梁外侧和内侧的翼板计算宽度（mm），各取梁等效

跨度 le 的 1/6 倍；b1尚不应超过翼板实际外伸宽度

S1；b2尚不应超过相邻梁主钢件上翼缘或托板间净距

S0的 1/2倍； 
le —— 等效跨度（mm），对简支 T 形组合梁，取梁计算跨

度 l；对连续 T 形组合梁，中间跨正弯矩区取计算跨

度 l 的 0.6倍，边跨正弯矩区取计算跨度 l 的 0.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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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座负弯矩区取相邻两跨计算跨度之和的 0.2倍。 

 
（a）不设板托的 T 形组合梁 

 

（b）设板托的 T 形组合梁 

图 5.1.5  混凝土翼板有效宽度示意 

5.1.6  梁按塑性分析方法进行计算时，连续梁和框架梁在竖向荷载

作用下的内力可采用弹性分析，不计混凝土开裂。对弹性分析结果

可采用弯矩调幅法计入负弯矩区混凝土开裂及截面塑性发展的影

响，内力调幅不宜超过 30%。 
5.1.7  在梁强度、挠度和裂缝宽度计算中，可忽略板托的作用。 
5.1.8  梁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时，梁端钢筋及混凝土翼板中受拉钢

筋应采取有效锚固措施，保证受力钢筋达到抗拉或抗压设计强度。

当不能满足有效锚固要求时，梁受弯承载力计算时不应计入该部分

钢筋的作用。 
5.1.9  当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主钢件采用腹板开孔的蜂窝梁

时，相关计算和构造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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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承载力计算 

5.2.1  无翼板矩形组合梁绕强轴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𝑀𝑀 ≤ 𝑀𝑀u （5.2.1-1） 

𝑀𝑀u = 𝛼𝛼1𝑓𝑓cw(𝑏𝑏f − 𝑡𝑡w)
𝑥𝑥2

2
+ 𝑓𝑓y𝐴𝐴s(ℎa − 𝑥𝑥 − 2𝑡𝑡f − 𝑎𝑎s)

+ 𝑓𝑓y′𝐴𝐴s
′ (𝑥𝑥 − 𝑎𝑎s

′ ) + 𝑓𝑓a𝑆𝑆at + 𝑓𝑓a′ 𝑆𝑆ac
 

（5.2.1-2） 

𝛼𝛼1𝑓𝑓cw(𝑏𝑏f − 𝑡𝑡w)𝑥𝑥 + 𝑓𝑓y′𝐴𝐴s
′ + 𝑓𝑓a′𝐴𝐴ac − 𝑓𝑓y𝐴𝐴s 

−𝑓𝑓a(𝐴𝐴a − 𝐴𝐴ac) = 0 
（5.2.1-3） 

2𝑎𝑎s
′ ≤ 𝑥𝑥 ≤ 𝜉𝜉bℎ0 （5.2.1-4） 

𝜉𝜉b =
1

1 +
𝑓𝑓y + 𝑓𝑓a

2 × 0.003𝐸𝐸s

 
（5.2.1-5） 

𝐴𝐴ac = 𝑡𝑡w𝑥𝑥 + 𝑏𝑏f𝑡𝑡f （5.2.1-6） 

式中： M —— 正弯矩设计值（N·mm）； 
Mu —— 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 
fcw —— 梁主 钢件腹部混凝 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取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中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x —— 组合截面中和轴至混凝土受压边缘的距离（mm）； 

bf、tw、tf —— 梁主钢件翼缘宽度、腹板厚度、翼缘厚度（mm）； 
ha —— 梁主钢件截面高度（mm）； 
α1 —— 受压区混凝土压应力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超过 C50 时，α1 取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α1取 0.94，中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fy、fy′ —— 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 

fa、fa′ —— 梁主钢件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 

As、As′ —— 受拉、受压钢筋截面面积（mm2
）； 

Aa、Aac  —— 梁主钢件全截面、梁主钢件受压区截面面积（m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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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s′ —— 受拉区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拉边缘的距离、受压

区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压边缘的距离（mm）； 
Sat、Sac —— 受拉区梁主钢件截面、受压区梁主钢件截面对组合

截面塑性中和轴的面积矩（mm3
）； 

h0 —— 混凝土截面有效高度（mm），即混凝土截面受压区

的外边缘至梁主钢件受拉翼缘与受拉钢筋合力点的

距离； 
Es —— 钢筋弹性模量（N/mm2

）。 

 
图 5.2.1  正弯矩作用下矩形组合梁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5.2.2   完全抗剪连接的 T 形组合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正弯矩作用区段： 

1）当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ℎc ≥ 𝑓𝑓a𝐴𝐴a + 𝑓𝑓y𝐴𝐴s，即塑性中和轴位于混凝土翼板

内时（图 5.2.2-1），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𝑀𝑀 ≤ 𝑀𝑀u （5.2.2-1） 

𝑀𝑀u =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𝑥𝑥2

2
+ 𝑓𝑓a𝐴𝐴a(0.5ℎa + ℎc − 𝑥𝑥) 

+𝑓𝑓y𝐴𝐴s(ℎc + ℎa − 𝑥𝑥 − 𝑡𝑡f − 𝑎𝑎s)
 

（5.2.2-2）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𝑥𝑥 − 𝑓𝑓a𝐴𝐴a − 𝑓𝑓y𝐴𝐴s = 0 （5.2.2-3） 

fa (Aa-Aac)

fyAs＇＇

fy

M

a s
a s

As

x

＇As

h 0 h a

bf fa

fa fy＇

fyAs

α1fcw (bf-tw) x

α1fcw

＇

＇faAac

＇t f＇
t f

=
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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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1  中和轴位于混凝土翼板内时的 T 形组合梁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2）当 𝑓𝑓a(𝐴𝐴a − 𝐴𝐴af
′ ) + 𝑓𝑓y𝐴𝐴s − 𝑓𝑓a′𝐴𝐴af

′ ≤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ℎc < 𝑓𝑓a𝐴𝐴a + 𝑓𝑓y𝐴𝐴s，

即塑性中和轴位于梁主钢件上翼缘内时（图 5.2.2-2），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𝑀𝑀 ≤ 𝑀𝑀u （5.2.2-4） 

𝑀𝑀u =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ℎc �𝑥𝑥 −
ℎc

2
�+𝑓𝑓y𝐴𝐴s(ℎc + ℎa − 𝑥𝑥 − 𝑡𝑡f − 𝑎𝑎s)

+ 𝑓𝑓a𝑆𝑆at + 𝑓𝑓a′ 𝑆𝑆ac 
（5.2.2-5）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ℎc + 𝑓𝑓a′𝐴𝐴ac − 𝑓𝑓a(𝐴𝐴a − 𝐴𝐴ac)− 𝑓𝑓y𝐴𝐴s = 0 （5.2.2-6） 

 

图 5.2.2-2  中和轴位于梁主钢件上翼缘时的 T 形组合梁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3）当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ℎc < 𝑓𝑓a(𝐴𝐴a − 𝐴𝐴af
′ ) + 𝑓𝑓y𝐴𝐴s − 𝑓𝑓a′𝐴𝐴af

′ ，即塑性中和轴

位于梁主钢件腹板内时（图 5.2.2-3），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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𝑀𝑀 ≤ 𝑀𝑀u （5.2.2-7） 

𝑀𝑀u =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ℎc �𝑥𝑥 −
ℎc

2
�+ 𝑓𝑓y𝐴𝐴s(ℎc + ℎa − 𝑥𝑥 − 𝑡𝑡f − 𝑎𝑎s) 

                   +𝛼𝛼1𝑓𝑓cw𝐴𝐴cw
(𝑥𝑥 − ℎc − 𝑡𝑡f

′)
2

+ 𝑓𝑓a𝑆𝑆at + 𝑓𝑓a′ 𝑆𝑆ac

 

（5.2.2-8）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ℎc + 𝑓𝑓a′𝐴𝐴ac + 𝛼𝛼1𝑓𝑓cw𝐴𝐴cw − 𝑓𝑓a(𝐴𝐴a − 𝐴𝐴ac)− 𝑓𝑓y𝐴𝐴s = 0 （5.2.2-9） 

𝐴𝐴cw = (𝑏𝑏f − 𝑡𝑡w)(𝑥𝑥 − ℎc − 𝑡𝑡f
′) （5.2.2-10） 

式中： fc —— 翼板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 

hc —— 混凝土翼板厚度（mm），不计托板、压型钢板肋高度； 
ha —— 梁主钢件的截面高度（mm）； 
tf′ —— 梁主钢件受压翼缘的厚度（mm）； 

Aaf′ —— 梁主钢件受压翼缘截面的面积（mm2
）； 

Acw —— 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受压截面的面积（mm2
）。 

 

图 5.2.2-3  中和轴位于梁主钢件腹板时的 T 形组合梁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2  负弯矩作用区段，且 𝑓𝑓y𝐴𝐴s
′ < 𝑓𝑓a′(𝐴𝐴a − 𝐴𝐴af) + 𝛼𝛼1𝑓𝑓cw(𝑏𝑏f − 𝑡𝑡w)ℎw 

+𝑓𝑓y′𝐴𝐴s − 𝑓𝑓a𝐴𝐴af ，即塑性中和轴位于梁主钢件腹板内时（图 5.2.2-4），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𝑀𝑀′ ≤ 𝑀𝑀u
′  （5.2.2-11） 

𝑀𝑀u
′ = 𝑓𝑓y𝐴𝐴s

′ (ℎc + ℎa − 𝑥𝑥 − 𝑡𝑡f − 𝑎𝑎s
′ ) + 𝑓𝑓y′𝐴𝐴s(𝑥𝑥 − 𝑎𝑎s) 

+ 𝛼𝛼1𝑓𝑓cw𝐴𝐴cw𝑥𝑥/2 + 𝑓𝑓a𝑆𝑆at + 𝑓𝑓a′ 𝑆𝑆ac
 

（5.2.2-12） 

𝑓𝑓a′𝐴𝐴ac + 𝛼𝛼1𝑓𝑓cw𝐴𝐴cw + 𝑓𝑓y′𝐴𝐴s − 𝑓𝑓y𝐴𝐴s
′ − 𝑓𝑓a(𝐴𝐴a − 𝐴𝐴ac) = 0 （5.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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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𝐴cw = (𝑏𝑏f − 𝑡𝑡w)𝑥𝑥 （5.2.2-14） 

式中： M ′ —— 负弯矩设计值（N·mm）； 
Mu′ —— 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 
As′ —— 负弯矩区混凝土翼板有效宽度范围内的纵向钢筋截

面面积（mm2
）； 

Acw —— 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受压截面的面积（mm2
）； 

x —— 组合截面中和轴至混凝土受压边缘的距离（mm）。 

 

图 5.2.2-4  中和轴位于梁主钢件腹板时的 T 形组合梁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负弯矩） 

5.2.3  部分抗剪连接的有翼板T形组合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

列规定计算： 
1  正弯矩作用区段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图 5.2.3）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𝑀𝑀 ≤ 𝑀𝑀u，r （5.2.3-1） 

𝑀𝑀u，r =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𝑥𝑥c �𝑥𝑥 −
𝑥𝑥c

2 �
+ 𝑓𝑓y𝐴𝐴s(ℎc + ℎa − 𝑥𝑥 − 𝑡𝑡f − 𝑎𝑎s) 

                     +𝛼𝛼1𝑓𝑓cw𝐴𝐴cw
(𝑥𝑥 − ℎc − 𝑡𝑡f

′)
2

+ 𝑓𝑓a𝑆𝑆at + 𝑓𝑓a′ 𝑆𝑆ac

 

（5.2.3-3）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𝑥𝑥c + 𝛼𝛼1𝑓𝑓cw𝐴𝐴cw + 𝑓𝑓a′𝐴𝐴ac − 𝑓𝑓a(𝐴𝐴a − 𝐴𝐴ac)− 𝑓𝑓y𝐴𝐴s = 0 （5.2.3-4）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𝑥𝑥c = 𝑛𝑛st𝑁𝑁v
c
 （5.2.3-5） 

式中： Mu,r —— 部分抗剪连接时组合截面受弯承载力（N·mm）； 

bf

a s
be

x

fa(Aa-Aac)
fa

＇fa Aac
＇fa

M＇

fy

α1fcwAcw

＇fyAs

＇fyAs

＇fy

＇a s

t f
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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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 —— 混凝土翼板受压区高度（mm）； 
nst —— 部分抗剪连接时，最大正弯矩验算截面到最近零弯

矩点之间的抗剪连接件数目； 
c
vN  —— 一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抗剪承载力（N），应符合本

规程第 5.2.8 条规定。 

 

图 5.2.3  部分抗剪连接时 T 形组合梁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2  负弯矩作用区段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本规程式（5.2.2-12）

计算，计算中应将 fyAs′改为 fyAs′和 nstNv
c 两者的较小值，nst为最大

负弯矩验算截面到最近零弯矩点之间的抗剪连接件数目。 
5.2.4  T 形组合梁完全抗剪连接和部分抗剪连接时，混凝土翼板与

梁主钢件间设置的抗剪连接件数量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1  完全抗剪连接： 

𝑛𝑛st ≥ 𝑉𝑉s  / 𝑁𝑁v
c  （5.2.4-1） 

2  部分抗剪连接： 

𝑛𝑛st ≥ 0.5𝑉𝑉s / 𝑁𝑁v
c （5.2.4-2） 

式中： Vs —— 每个剪跨区段内梁主钢件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

向剪力（N），应符合本规程第5.2.5条规定； 
c
vN  —— 一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抗剪承载力（N），应符合本

规程第 5.2.8 条规定； 
nst —— 完全或部分抗剪连接的组合梁在一个剪跨区的抗剪

连接件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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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采用柔性抗剪连接件时，抗剪连接件的计算应以弯矩绝对值

最大点及支座为界限，划分为若干个区段（图 5.2.5），逐段进行布

置。每个剪跨区段内主钢件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向剪力 Vs 应按

下列公式确定： 
1  正弯矩最大点到边支座区段，即 m1区段： 

{ }s a a y s 1 c e cmin ,α= +V f A f A f b h  （5.2.5-1） 

2  正弯矩最大点到中支座（负弯矩最大点）区段，即 m2和 m3

区段： 

{ } '
s a a y s 1 c e c y smin ,α= + +V f A f A f b h f A  （5.2.5-2） 

式中： As —— 梁主钢件包覆混凝土中钢筋截面面积（mm2
）； 

As′ —— 负弯矩区混凝土翼板中钢筋截面面积（mm2
）。 

 

图 5.2.5  连续梁剪跨区划分示意 

5.2.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受剪承载力计算可仅计入主钢件

中平行于剪力方向的板件受力，不计内填混凝土和箍筋的作用，宜

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𝑉𝑉b ≤ 𝑉𝑉u   （5.2.6-1） 

𝑉𝑉u = 𝑓𝑓avℎw𝑡𝑡w  （5.2.6-2） 

式中： Vb —— 梁剪力设计值（N）； 
Vu —— 梁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fav —— 梁主钢件腹板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 

5.2.7  采用塑性设计法计算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时，承受正弯矩的

T 形组合梁可不计弯矩和剪力的相互影响；承受正、负弯矩的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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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梁、承受负弯矩的T形组合梁应计入弯矩与剪力间的相互影响，

按下列规定对腹板抗压、抗拉强度设计值进行折减，采用 fae代替 fa： 
1  当剪力设计值 Vb＞0.5Vu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𝑓𝑓ae = (1 − 𝜌𝜌)𝑓𝑓a  （5.2.7-1） 

𝜌𝜌 = (2𝑉𝑉b /𝑉𝑉u − 1)2 （5.2.7-2） 

式中： fae —— 折减后的梁主钢件腹板抗压、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ρ —— 折减系数。 

2  当剪力设计值 Vb≤0.5Vu时，可不对腹板强度设计值进行折

减。 
5.2.8  T 形组合梁混凝土翼板与梁主钢件之间的抗剪连接件宜采用

圆柱头焊钉，也可采用槽钢（图 5.2.8）。组合梁腹部的抗剪连接件

宜采用圆柱头焊钉。单个抗剪连接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计算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圆柱头焊钉连接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𝑁𝑁v
c = 0.43𝐴𝐴st�𝐸𝐸c𝑓𝑓c ≤ 0.7𝑓𝑓at𝐴𝐴st  （5.2.8-1） 

式中： Ast —— 圆柱头焊钉钉杆截面面积（mm2
）； 

fat —— 圆柱头焊钉极限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GB/T 
10433的规定； 

Ec ——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N/mm2
）。 

2  槽钢连接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𝑁𝑁v
c = 0.26(𝑡𝑡 + 0.5𝑡𝑡w ) 𝑙𝑙c�𝐸𝐸c𝑓𝑓c （5.2.8-2） 

式中： t —— 槽钢翼缘的平均厚度（mm）； 
tw —— 槽钢腹板的厚度（mm）； 
lc —— 槽钢的长度（mm）。 

3  槽钢连接件通过肢尖肢背两条通长角焊缝与梁主钢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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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焊缝应按承受槽钢连接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𝑁𝑁v
c进行计算。 

4  位于负弯矩区段的抗剪连接件，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𝑁𝑁v
c应乘

以折减系数，中间支座两侧折减系数可取 0.9，悬臂部分折减系数

可取 0.8。 

  
图 5.2.8  组合梁抗剪连接件示意图 

5.2.9  采用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做翼板的组合梁，圆柱头焊钉连

接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分别按下列两种情况予以降低（图

5.2.9)： 
1  当压型钢板肋平行于梁主钢件布置（图 5.2.9a），且 bw/he

＜1.5时，焊钉抗剪连接件承载力设计值的折减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𝛽𝛽v = 0.6
𝑏𝑏w

ℎe
�
ℎd − ℎe

ℎe
� （5.2.9-1） 

2  当压型钢板肋垂直于梁主钢件布置（图 5.2.9b）时，焊钉抗

剪连接件承载力设计值的折减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𝛽𝛽v =
0.7
�𝑛𝑛0

𝑏𝑏w

ℎe
�
ℎd − ℎe

ℎe
� （5.2.9-2） 

式中： βv —— 抗剪连接件承载力折减系数，不应大于表 5.2.9中的

上限值； 
bw —— 混凝土凸肋的平均宽度（mm），当肋的上部宽度小于

下部宽度时（图 5.2.9c），取凸肋的上部宽度； 
he —— 混凝土凸肋高度（mm），不大于 85mm，且 he≤bw； 
hd —— 焊钉高度（mm）； 
n0 —— 梁截面处一个肋中布置的焊钉数，当多于 2个时，按

2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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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肋与梁主钢件平

行的组合梁截面 
（b）肋与梁主钢件垂直 

的组合梁截面 

（c）压型钢板作底

模的楼板剖面 

图 5.2.9  采用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板做翼板的组合梁示意图 

表 5.2.9  折减系数 𝜷𝜷𝐯𝐯 的上限值 

一个肋中焊钉

数量 
压型钢板厚度

(mm) 

采用穿透焊技术

焊接焊钉，直径

≤20mm 

预先在压型钢板上穿

孔，然后焊接焊钉，

直径≤22mm 

n0 ＝1 
≤1.0 0.85 0.75 

＞1.0 1.0 0.75 

n0 ＝2 
≤1.0 0.70 0.60 

＞1.0 0.80 0.60 

5.2.10  按本规程式(5.2.4-1)、式(5.2.4-2）算得的抗剪连接件数

量，可在对应的剪跨区段内均匀布置。当在此剪跨区段内有较大集

中荷载作用时，应将连接件个数 nst 按剪力图面积比例分配后再各自

均匀布置。 
5.2.11  T 形组合梁由荷载作用引起的单位纵向抗剪界面长度上的

剪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5.2.11）： 

1  a－a界面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𝑉𝑉bl = max �
𝑉𝑉s

𝑚𝑚i
×
𝑏𝑏1

𝑏𝑏e
，

𝑉𝑉s

𝑚𝑚i
×
𝑏𝑏2

𝑏𝑏e
� （5.2.11-1） 

2  b－b、c－c、d－d界面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𝑉𝑉bl =
𝑉𝑉s

𝑚𝑚i
 （5.2.11-2） 

式中： Vbl —— 荷载作用引起的单位纵向抗剪界面长度上的剪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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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值（N/mm）； 
Vs —— 每个剪跨区段内梁主钢件与混凝土翼板交界面的纵

向剪力设计值（N），应符合本规程第 5.2.5 条的规

定； 
mi —— 剪跨区段长度（mm），应符合本规程第 5.2.5 条的

规定； 
be —— 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mm），应按本规程第 5.1.5

条的规定取跨中有效宽度； 
b1、b2 —— 混凝土翼板左、右两侧挑出的宽度（mm） 

 

5.2.12  T 形组合梁单位纵向抗剪界面长度上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𝑉𝑉bl ≤ 0.7𝑓𝑓t𝑏𝑏s + 0.8𝑓𝑓yv𝐴𝐴e （5.2.12-1） 

𝑉𝑉bl ≤ 0.25𝑓𝑓c𝑏𝑏s  （5.2.12-2） 

式中： ft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 

bs —— 垂直于纵向抗剪界面的长度（mm），按本规程图

5.2.11 所示的 a-a、b-b、c-c 及 d-d 连线在抗剪连

接件以外的最短长度取值； 

   
（a） （b） （c） 

图 5.2.11  托板及翼板的纵向受剪界面及纵向剪力简化计算 

At —混凝土板顶部紧邻主钢件单位长度内抗弯钢筋面积总和（mm2
/mm）； 

Ab —混凝土板底部紧邻主钢件单位长度内抗弯钢筋面积总和（mm2
/mm）： 

Abh —混凝土托板单位长度内弯起钢筋面积总和（mm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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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v —— 横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 

Ae —— 单位纵向抗剪界面长度上的横向钢筋截面面积

（mm2
/mm）。对界面 a-a，Ae＝Ab＋At；对界面 b-b，

Ae＝2Ab；对有板托的界面 c-c，Ae＝2Abh；对有板托

的界面 d-d，Ae＝2（Ab＋Abh）。 

5.2.13  混凝土楼板单位纵向抗剪界面长度上的横向钢筋截面面积

Ae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Ae ＞ 0.75bs／fyv （5.2.13） 

5.3  挠 度 验 算 

5.3.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挠度应分别按荷载的标准组合和

准永久组合进行计算，并应以其中较大值作为设计依据。 
5.3.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的挠度可根据构件的刚度按结构

力学方法计算。挠度的限值应符合本规程第 4.3.2条的规定。 
5.3.3  计算梁的挠度变形时，可假定各同号弯矩区段内的刚度相等。

仅受正弯矩作用的T形组合梁的抗弯刚度应取计入滑移效应的折减

刚度；连续 T 形组合梁应按变截面刚度梁进行计算，在距中间支座

两侧各 0.15 倍梁跨度范围内，按负弯矩作用确定截面等效刚度，

其余区段仍取折减刚度。 
5.3.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计入受拉混凝土开裂影响的截面

等效惯性矩 Ieq 应按下式计算： 
𝐼𝐼eq = (𝐼𝐼ucr + 𝐼𝐼cr )/2 （5.3.4） 

式中： Iucr —— 组合梁未开裂的换算截面惯性矩（mm4
）；对荷载标

准组合，可将翼缘和主钢件腹部混凝土除以 αE换算

成钢截面后计算整个截面的惯性矩；对荷载准永久

组合，可除以 2αE 进行换算；αE 为钢材与混凝土模

量的比值； 
Icr —— 组合梁开裂截面的换算截面惯性矩（mm4

）。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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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组合，当正弯矩作用时，可将翼缘及主钢件腹

部受压区混凝土除以 αE换算成钢截面后计算整个截

面的惯性矩；当负弯矩作用时，应计入翼板内纵向

钢筋的作用，可将截面腹部受压区混凝土除以 αE换

算成钢截面后计算整个截面的惯性矩。对荷载准永

久组合，可除以 2αE进行换算。 

5.3.5  T 形组合梁计入混凝土翼板与主钢件之间滑移效应的折减刚

度可按下式计算： 

𝐵𝐵 =
𝐸𝐸a𝐼𝐼eq

1 + 𝜉𝜉
 （5.3.5） 

式中： Ea —— 梁主钢件的弹性模量（N/mm2
）； 

Ieq —— 截面等效惯性矩（mm4
），按式（5.3.4）计算； 

ξ —— 刚度折减系数，按本规程第 5.3.6条计算。 

5.3.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的刚度折减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

算： 

𝜉𝜉 = 𝜂𝜂 �0.4 −
3

(𝑗𝑗𝑗𝑗)2� （5.3.6-1） 

𝜂𝜂 =
36𝐸𝐸a𝑑𝑑c𝑝𝑝𝐴𝐴0

𝑛𝑛s𝑘𝑘ℎ𝑙𝑙2
 （5.3.6-2） 

𝑗𝑗 = 0.81�
𝑛𝑛s𝑁𝑁v

c𝐴𝐴1

𝐸𝐸a𝐼𝐼0𝑝𝑝
 (𝑚𝑚𝑚𝑚−1) （5.3.6-3） 

𝐴𝐴0 =
𝐴𝐴cf𝐴𝐴a

𝛼𝛼E𝐴𝐴a + 𝐴𝐴cf
 （5.3.6-4） 

𝐴𝐴1 =
𝐼𝐼0 + 𝐴𝐴0𝑑𝑑c

2

𝐴𝐴0
 （5.3.6-5） 

𝐼𝐼0 = 𝐼𝐼a +
𝐼𝐼cf

𝛼𝛼E
 （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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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ξ —— 刚度折减系数，当 ξ≤0 时，取 ξ＝0； 
Acf —— 混凝土翼板截面面积（mm2

）； 
Aa —— 梁主钢件截面面积（mm2

）； 
Ia —— 梁主钢件截面惯性矩（mm4

）； 
Icf —— 混凝土翼板的截面惯性矩(mm4)； 
dc —— 梁主钢件截面形心到混凝土翼板截面形心的距离

（mm）； 
h ——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截面高度（mm）； 
l ——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跨度（mm）； 
k —— 抗剪连接件刚度系数，取 k＝𝑁𝑁v

c  （N/mm）； 
𝑁𝑁v

c  —— 抗剪连接件的承载力设计值（N）； 
p —— 抗剪连接件的纵向平均间距（mm）； 
ns —— 抗剪连接件在一根梁上的列数； 
αE —— 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当按荷载效应的准永

久组合进行计算时，αE应乘以 2。 

5.3.7  对负弯矩作用的T形组合梁和正、负弯矩作用的矩形组合梁，

应取 ξ 等于 0，并应按本规程式（5.3.4）计算截面等效抗弯刚度

EaIeq。 

5.4  裂 缝 验 算 

5.4.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应验算裂缝宽度，最大裂缝宽度

应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计入长期作用影响的效应计算。 
5.4.2  无翼板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应按

下列公式计算（图 5.4.2）： 

sa e
max s

s te

1.9 (1.9 0.08 )σ
ω ψ

ρ
= +

dc
E

 （5.4.2-1） 

( )1.1 1 /ψ = − cr qM M  （5.4.2-2） 

2
cr c w w tk0.235（ )= −M b t h f  （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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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a

s s 0 af 0f w aw 0w( )
σ

γ
=

+ +s

M
A h A h k A h

 （5.4.2-4） 

s af aw
e

4( )+ +
= wA A k Ad

u
 （5.4.2-5） 

r s c w w w( 2 ) 0.7π= + − + ×u n d b t k h  （5.4.2-6） 

s af w aw
te

c w w0.5 -（ )
ρ

+ +
=

A A k A
b t h

 （5.4.2-7） 

a f
w

w

0.25 −
=

h tk
h

 （5.4.2-8） 

式中： cs —— 纵向受拉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mm）； 
ψ —— 计入梁主钢件翼缘作用的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

当𝜓𝜓≤0.4时,取𝜓𝜓＝0.4，当𝜓𝜓≥1.0时，取ψ＝1.0； 
Mq ——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N·mm）； 
kw —— 梁主钢件腹板影响系数，取 1/4 梁高范围中腹板

高度与整个腹板高度的比值； 
de、ρte —— 计入梁主钢件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

有效直径（mm）、有效配筋率； 
γs —— 力臂系数，取 0.87； 
σsa —— 计入梁主钢件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

等效钢筋应力值（N/mm2
）； 

Mcr —— 混凝土截面的抗裂弯矩（N·mm）； 
ftk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Aaf、Aaw、As —— 梁主钢件受拉翼缘面积、梁主钢件腹板截面面积、

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mm2
）； 

bf、hw、tw —— 梁主钢件翼缘宽度、腹板高度、腹板厚度（mm）； 
h0s、h0f、h0w —— 纵向受拉钢筋、梁主钢件受拉翼缘、受拉腹板

kwAaw 截面重心至混凝土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mm）； 
nr —— 纵向受拉钢筋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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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等效周长（mm），取纵向受拉钢筋周长、梁主钢

件受拉翼缘内侧边长的 0.7 倍及受拉区部分腹板

长度的 0.7倍之和； 
bc —— 梁主钢件腹板两侧混凝土外轮廓宽度(mm)。 

 
图 5.4.2  无翼板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 

计算参数示意 

5.4.3  T 形截面组合梁最大裂缝宽度可按不计翼缘作用的矩形截面

组合梁计算，本规程式(5.4.2-4）中的力臂系数 𝛾𝛾s宜取为 0.92。 
5.4.4  T 形截面组合梁负弯矩区段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可按荷载准

永久组合并计入长期作用影响的效应计算。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对轴心受拉

构件的规定，开裂截面翼板纵向受拉钢筋应力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5.4.5条的规定。 

5.4.5  T 形截面组合梁负弯矩区翼板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力应

按下式计算： 

q s
sq

cr

σ =
M y

I
 （5.4.5） 

式中： σsq —— 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力(N/mm2
)； 

Icr —— 
由翼板纵向受拉钢筋和矩形组合梁组成的开裂换

算截面惯性矩（mm4
）； 

ys —— 翼板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重心至翼板纵向受拉钢筋



 

46 

和矩形组合梁组成的开裂换算截面中和轴的距离

(mm)； 
Mq —— 准永久荷载作用下支座负弯矩（N·mm），可按未

开裂截面由弹性计算得到。 

5.5  构 造 措 施 

5.5.1  框架梁主钢件的腹板高度大于 450mm 时，应沿梁两侧高度

方向设置纵向构造钢筋。纵向构造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00mm，其

面积不应小于混凝土面积 Ac的 0.1%，直径不宜小于 12mm。 
5.5.2  包覆混凝土中纵向受力钢筋不宜超过两排，净距不宜小于

25mm 和 1.5d 的较大值（d 为纵向钢筋的最大直径）。单侧纵向钢

筋配筋率不宜小于 0.2%。 
5.5.3  梁的受拉钢筋可在端部和连接钢板焊接（图 5.5.3），也可采

用可焊接机械连接套筒连接，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

计规范》JGJ 138的有关规定。 

 
图 5.5.3  受拉钢筋端部连接构造示意 

1—填充混凝土；2—连接钢板或套筒；3—加劲肋；4—纵向钢筋；5—端板 

5.5.4  框架梁配置箍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端应设置箍筋加密区，加密区长度、加密区箍筋最大间距

和箍筋最小直径应符合表 5.5.4的规定。 
2  梁跨度小于梁主钢件截面高度 4倍时，梁全跨应按加密区配

置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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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加密区的箍筋直径宜与加密区相同，间距不宜大于加密区

箍筋间距的 2倍，且不应大于 300mm。 
4  非抗震设计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250mm。 

表 5.5.4  梁加密区长度、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 

抗震等级 截面分类 
箍筋加密区长

度（取较大值）

（mm） 

加密区箍筋最

大间距（mm） 
箍筋最小直

径（mm） 

一级 A 1.0ha，500 150 10 

二级 
A 1.0ha，500 200 8 

B 1.5ha，500 150 8 

三级 
A 1.0ha，500 200 6 

B 1.5ha，500 200 8 

四级 

A 1.0ha，500 200 6 

B 1.0ha，500 200 8 

C 1.5ha，500 150 8 

注：ha为梁主钢件高。 

5.5.5  框架梁配置连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端应设置连杆加密区，加密区长度应取本规程表 5.5.4中

箍筋加密区长度和梁跨度的 1/6中的较大值。 
2  抗震等级为一级、二级时，加密区的连杆间距应使主钢件翼

缘宽厚比符合本规程第 4.1.3条截面分类 A 的规定，垂直于主钢件

翼缘平面的连杆面积应满足下式计算结果的要求，且连杆面积不宜

小于 78.5mm2
；抗震等级为三级时，加密区的连杆间距应使主钢件

翼缘宽厚比符合本规程第 4.1.3条截面分类 B 的规定，垂直于主钢

件翼缘平面的连杆面积应满足下式计算结果的要求，且连杆面积不

宜小于 50mm2
： 

𝐴𝐴l ≥ 0.14𝑡𝑡f
2𝜀𝜀k

𝑓𝑓ay

𝑓𝑓ly
 （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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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1 —— 连杆面积（mm2
）； 

tf —— 连杆拉结的主钢件翼缘厚度（mm）； 
𝜀𝜀k  —— 主钢件翼缘的钢号修正系数； 

fay、f1y  —— 主钢件翼缘钢材和连杆钢材的屈服强度（N/mm2
）。 

3  按本条第 2款设置的连杆，连杆与主钢件翼缘连接的角焊缝

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𝑁𝑁Lw ≥ 0.1𝑡𝑡f
2𝜀𝜀k𝑓𝑓𝑎𝑎𝑎𝑎  （5.5.5-2） 

式中： NLW —— 连杆角焊缝承载力设计值（N）。 

4  直线式圆钢或钢筋连杆与主钢件翼缘的连接角焊缝不能满

足本条第 3款规定时，宜采用 C 型连杆，并应符合本规程第 4.6.4

条的规定。 
5  非加密区的连杆间距不宜大于主钢件翼缘全宽的 1.5 倍和

500mm 两者的较小值。连杆面积宜与加密区相同。 
5.5.6  梁主钢件翼缘板抗剪连接件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圆柱头焊钉连接件钉头下表面或槽钢连接件上翼缘下表面

高出翼板底部钢筋顶面不宜小于 30mm； 
2  连接件沿梁跨度方向的最大间距不应大于混凝土翼板（包括

托板）厚度的 3倍，且不大于 300mm； 
3  连接件的外侧边缘与梁主钢件翼缘边缘之问的距离不应小

于 20mm； 
4  连接件的外侧边缘至混凝十翼板边缘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100mm； 
5  连接件顶面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5mm。 

5.5.7  圆柱头焊钉连接件除应符合本规程第 5.5.6条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焊钉位置不正对梁主钢件腹板时，如梁主钢件上翼缘承受

拉力，则焊钉钉杆直径不应大于梁主钢件上翼缘厚度的 1.5倍；如

梁主钢件上翼缘不承受拉力，则焊钉钉杆直径不应大于梁主钢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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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缘厚度的 2.5倍； 

2  焊钉长度不应小于杆径的 4倍； 
3  焊钉沿梁轴线方向的间距不应小于杆径的 6倍；布置多排焊

钉时，垂直于梁轴线方向的间距不应小于杆径的 4倍； 

4  用压型钢板作底模的组合梁，混凝土凸肋的最小宽度不应小

于 50mm，焊钉的高度 hd应满足 hd≥he＋30的要求，he 为混凝土凸

肋高度。 
5.5.8  槽钢连接件宜采用 Q235 钢，截面不宜大于［12.6。 
5.5.9  梁上开孔大小、位置及补强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和《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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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轴心受力及压弯构件设计 

6.1  一 般 规 定 

6.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轴心受力及压弯构件，当主钢

件截面符合本规程表4.1.3的截面分类A和截面分类B时，可按本章

规定进行设计；当构件内力低于截面承载力设计值的75%时，也可

用于主钢件截面分类C的构件。 
6.1.2  柱和支撑主钢件贡献率δ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0.3≤δ≤0.9 （6.1.2-1） 

𝛿𝛿 =
𝑓𝑓a′𝐴𝐴a

𝑁𝑁u
 （6.1.2-2） 

式中： Aa —— 柱和支撑主钢件截面面积（mm2
）； 

a
'f  —— 钢材抗压强度设计（N/mm2

）； 

𝑁𝑁u —— 柱和支撑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按本规程式

（6.2.3-2）计算。 

6.1.3  主钢件面积与纵向钢筋面积之和不宜超过全截面面积的

20%，主钢件面积不宜小 
于全截面面积的 4%，纵向钢筋配筋率不宜超过全截面积的 4%。 

6.2  轴心受力构件截面承载力计算 

6.2.1  轴心受拉构件的截面承载力应由组合截面中主钢件截面承

载力决定；轴心受压构件的截面承载力应由组合截面承载力和构件

整体稳定承载力的较小值决定。 
6.2.2  当端部连接处主钢件的各板件都由连接件直接传力时,除采

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者外，轴心受拉构件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

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51 

𝑁𝑁 ≤ 𝑁𝑁a, y （6.2.2-1） 

𝑁𝑁 ≤ 𝑁𝑁an, u （6.2.2-2） 

𝑁𝑁a, y = 𝑓𝑓a𝐴𝐴a （6.2.2-3） 

𝑁𝑁an, u = 0.7𝑓𝑓au𝐴𝐴an （6.2.2-4） 

式中： N —— 轴向拉力设计值（N）； 
Na,y —— 毛截面屈服承载力设计值（N）； 

Nan,u —— 净截面断裂承载力设计值（N）； 
Aa —— 组合截面中柱主钢件毛截面面积（mm2

）； 
Aan —— 组合截面中柱主钢件净截面面积（mm2

），当构件多

个截面有孔时，取最不利的截面； 
fa —— 钢材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 
fau —— 钢材抗拉强度最小值（N/mm2

）。 

6.2.3  当端部连接处组成截面的各板件都由连接件直接传力时，轴

心受压构件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𝑁𝑁 ≤ 𝑁𝑁 u （6.2.3-1） 

𝑁𝑁 u = 𝑓𝑓a′𝐴𝐴a + 𝑓𝑓c𝐴𝐴c + 𝑓𝑓y′𝐴𝐴s （6.2.3-2） 

式中： N、Nu —— 轴向压力设计值、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 

a c s、 、A A A  —— 柱主钢件、混凝土、钢筋的截面面积（mm2
）； 

𝑓𝑓a′、𝑓𝑓y′  —— 钢材、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 

𝑓𝑓a′、𝑓𝑓y′均不大于 400 N/mm2
； 

𝑓𝑓c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 

6.3  轴心受力构件整体稳定计算 

6.3.1  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计算应符合下式规定： 
𝑁𝑁 ≤ 𝜑𝜑𝑁𝑁 u （6.3.1） 

式中： N、Nu —— 轴向压力设计值、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 
φ ——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取截面两主轴稳定系

数 φx、φy中的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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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组合截面回转半径应按下式计算： 

a a c c

a a c c

+
=

+
E I E Ii
E A E A  

（6.3.2） 

式中： i —— 组合截面回转半径（mm）。 

6.3.3  构件正则化长细比 𝜆𝜆𝑛𝑛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Q
n

EQ

λλ
π

=
f
E

 （6.3.3-1） 

0λ =
l
i

 （6.3.3-2） 

ay a ck c
EQ

a c

+
=

+

f A f A
f

A A
 （6.3.3-3） 

a a c c
EQ

a c

+
=

+
E A E AE

A A
 （6.3.3-4） 

式中： 0l  —— 轴心受压构件计算长度（mm）； 
 λ  —— 构件长细比； 
 fEQ —— 组合截面当量强度（N/mm2

）； 
 EEQ —— 组合截面当量弹性模量（N/mm2

）； 
 fay —— 钢材屈服强度（N/mm2

）； 
 feq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N/mm2

）。 

6.3.4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λn ≤ 0.382时： 2
1 n=1ϕ α λ−  （6.3.4-1） 

当 λn ＞ 0.382时：  

2 2 2 2
2 3 n n 2 3 n n n2

n

1= [ + ( + ) 4 ]
2

ϕ α α λ λ α α λ λ λ
λ

+ − + −  （6.3.4-2） 

式中： α1、α2、α3 —— 系数，按表 6.3.4取值，计算异形柱时，均按

强轴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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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4  轴压稳定系数公式的参数取值 

失稳方向 α1 α2 α3 

强轴 0.550 0.986 0.240 

弱轴 0.420 0.830 0.595 

6.3.5  轴心受力构件和框架柱的计算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规定。确定框架柱的柱端约束时，应

按本规程式（4.4.8-3）计算相应的组合梁、组合柱截面抗弯刚度。 

6.4  单向压弯构件承载力计算 

6.4.1  单向压弯构件的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绕对称轴受力时，可采用图 6.4.1-1和图 6.4.1-2所示的

简化相关曲线，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𝑀𝑀 ≤ 𝑀𝑀u  (0 ≤ 𝑁𝑁 < 𝑁𝑁m) （6.4.1-1） 

𝑁𝑁 −𝑁𝑁m

𝑁𝑁u −𝑁𝑁m
+
𝑀𝑀
𝑀𝑀u

≤ 1    (𝑁𝑁m < 𝑁𝑁 ≤ 𝑁𝑁u) （6.4.1-2） 

式中： N —— 轴力设计值（N）； 
M —— 弯矩设计值（N·mm），绕不同弯曲轴分别取 Mx 或 

My； 
Nm —— 受压构件特征轴力（N），取 α1 fc Ac； 
Nu —— 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按本规程第6.2.3条

计算； 
Mu —— 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绕不同弯曲轴，

分别取 Mux或 Muy，按本规程第6.4.2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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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1-1  轴力N-绕强轴弯矩Mx 图6.4.1-2  轴力N-绕弱轴弯矩My 

2  当异形截面柱绕非对称轴受力时，可采用图 6.4.1-3所示的

简化相关曲线，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𝑁𝑁
𝑁𝑁u

+
𝑀𝑀
𝑀𝑀u

≤ 1 （6.4.1-3） 

式中： N —— 异形柱轴力设计值（N）； 
M —— 异形柱弯矩设计值（N·mm），绕不同弯曲轴分别取 

Mx 或 My； 
Nu —— 异形柱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按本规程第6.2.3

条计算； 
Mu —— 异形柱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按本规程第6.4.2

条计算。 

 
图6.4.1-3  轴力N-绕非对称轴弯矩M  



 

55 

6.4.2  单向压弯构件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规则截面绕强轴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ux，应符合本规程

第5.2.1条的规定；绕弱轴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uy，应符合下列

公式的规定： 
1）当𝛼𝛼1𝑓𝑓cwℎw (𝑏𝑏f − 𝑡𝑡w )/2 ≥ 𝑓𝑓aℎa𝑡𝑡w，塑性中和轴位于一侧混

凝土内时（图6.4.2-1）： 
𝑀𝑀uy = 𝛼𝛼1𝑓𝑓cw (ℎa − 2𝑡𝑡f)𝑥𝑥2/2 + 𝑓𝑓y′𝐴𝐴s

′ (𝑥𝑥 − 𝑎𝑎s
′ ) + 𝑓𝑓y𝐴𝐴s(𝑏𝑏f − 𝑥𝑥 − 𝑎𝑎s)   

    +2𝑓𝑓a𝑡𝑡f𝑥𝑥(𝑏𝑏f − 𝑥𝑥) + 𝑓𝑓a[4𝑠𝑠m𝑡𝑡f + 𝑡𝑡w (ℎa − 2𝑡𝑡f)](𝑏𝑏f/2− 𝑥𝑥) 

 （6.4.2-1） 

𝛼𝛼1𝑓𝑓cw (ℎa − 2𝑡𝑡f)𝑥𝑥 + 𝑓𝑓y′𝐴𝐴s
′ − 𝑓𝑓y𝐴𝐴s − 4𝑓𝑓a𝑠𝑠m𝑡𝑡f − 𝑓𝑓a(ℎa − 2𝑡𝑡f)𝑡𝑡w = 0 

 （6.4.2-2） 

2𝑎𝑎s
′ ≤ 𝑥𝑥 ≤ 𝜉𝜉bℎ0 （6.4.2-3） 

式中： sm —— 计算参数（mm），取中和轴到截面中心轴的距离； 

0h  —— 受拉钢筋面积重心到受压混凝土边缘的距离（mm）。 

 

图6.4.2-1  绕弱轴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中和轴在混凝土内） 

2）当𝛼𝛼1𝑓𝑓cwℎw (𝑏𝑏f − 𝑡𝑡w )/2 < 𝑓𝑓aℎa𝑡𝑡w，塑性中和轴位于主钢件

腹板内时（图6.4.2-2）： 

𝑀𝑀uy = 𝛼𝛼1𝑓𝑓cw (ℎa − 2𝑡𝑡f)
(𝑏𝑏f − 𝑡𝑡w )

2
�𝑥𝑥 −

(𝑏𝑏f − 𝑡𝑡w )
4

�+ 𝑓𝑓y𝐴𝐴s(𝑏𝑏f − 𝑥𝑥 − 𝑎𝑎s) 

            +𝑓𝑓a𝑡𝑡f�𝑏𝑏f
2 − 𝑡𝑡w

2 �/2 + 𝑓𝑓aℎa �
𝑡𝑡w

2

4
− 𝑠𝑠m

2 �+ 2𝑓𝑓aℎa𝑠𝑠m
2 + 𝑓𝑓y′𝐴𝐴s

′ (𝑥𝑥 − 𝑎𝑎s
′ )      

 （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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𝛼𝛼1𝑓𝑓cw (ℎa − 2𝑡𝑡f)(𝑏𝑏f − 𝑡𝑡w )/2 + 𝑓𝑓y′𝐴𝐴s
′ − 𝑓𝑓y𝐴𝐴s − 2𝑓𝑓aℎa𝑠𝑠m = 0 

 （6.4.2-5） 

2𝑎𝑎s
′ ≤ 𝑥𝑥 ≤ 𝜉𝜉bℎ0 （6.4.2-6） 

 

图6.4.2-2  绕弱轴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中和轴在腹板内） 

2  异形柱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ux，Muy应符合下列规定： 
1）将异形柱截面划分为有限个混凝土单元、钢筋单元及型钢

单元，近似取单元内的应变和应力为均匀分布，合力点在

单元重心处（图 6.4.2-3）； 
2）混凝土单元的轴心抗压强度、钢筋单元及型钢单元的屈服

强度，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规定取用。 

3）正截面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0+ + =∑ ∑ ∑ci ci aj aj yk ykf A f A f A  （6.4.2-7） 

( ) ( ) ( )0 0 0= − + − + −∑ ∑ ∑usx ci ci ci aj aj aj yk yk ykM f A X X f A X X f A X X  （6.4.2-8） 

( ) ( ) ( )0 0 0= − + − + −∑ ∑ ∑usy ci ci ci aj aj aj yk yk ykM f A Y Y f A Y Y f A Y Y  （6.4.2-9） 

0

+ +
=

+ +
∑ ∑ ∑

∑ ∑ ∑
ci ci ci aj aj aj yk yk yk

ci ci aj aj yk yk

f A X f A X f A X
X

f A f A f A
 （6.4.2-10） 

0

+ +
=

+ +
∑ ∑ ∑
∑ ∑ ∑
ci ci ci aj aj aj yk yk yk

ci ci aj aj yk yk

f A Y f A Y f A Y
Y

f A f A f A
 （6.4.2-11） 

式中： X0、Y0 —— 异形柱截面中心的坐标； 
Mux、Muy —— 异形柱绕 x 轴、y 轴的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57 

fci、Aci —— 第 i 个混凝土单元的轴心抗压强度、面积； 
faj、Aaj —— 第 j 个型钢单元的屈服强度、面积； 
fyk、Ayk —— 第 k 个钢筋单元的屈服强度、面积； 

Xci、Yci —— 第 i 个混凝土单元的中心坐标； 
Xaj、Yaj —— 第 j 个型钢单元的中心坐标； 

Xyk、Yyk —— 第 k 个钢筋单元的中心坐标。 

 
图 6.4.2-3  异形柱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6.4.3  单向压弯构件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𝑉𝑉c ≤ 𝑉𝑉u  （6.4.3-1） 

𝑉𝑉u = 𝑓𝑓av𝐴𝐴w  （6.4.3-2） 

式中： Vc —— 柱剪力设计值（N）； 
Vu —— 主钢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fav ——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 
Aw —— 主钢件受剪板件（板件宽度平行于剪力方向）的面积

（mm2
），当为 H 形截面腹板时，取翼缘间的净高和

厚度的乘积计算。 

2  绕强轴受弯时，如按本规程式（6.4.3-1）计算得到的剪力

设计值大于 0.5Vu，则按本规程第 6.4.1条计算截面受弯承载力 Mu

时，主钢件腹板设计强度应乘以折减系数（1－ρ），其中 ρ＝(2Vc

／Vu－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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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异形柱受剪承载力按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计算，式中 Aw取

宽度平行于剪力方向的主钢件受剪板件面积（mm2）。 
6.4.4  单向压弯构件的整体稳定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向压弯构件平面内整体稳定应符合下式规定： 

𝑁𝑁
𝜑𝜑x𝑁𝑁u

+
𝛽𝛽mx𝑀𝑀x

𝑀𝑀ux (1− 𝜑𝜑x𝑁𝑁/𝑁𝑁Ex ) ≤ 1 （6.4.4-1） 

式中： φx —— 轴心受压构件绕 x 轴整体稳定系数，应符合本规程第

6.3.4条的规定； 
NEx —— 轴心受压构件绕 x 轴的弹性稳定临界力（N），按本

规程第 6.4.5条规定计算； 
βmx —— 等效弯矩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取值。 

2  单向压弯构件平面外整体稳定应符合下式规定： 

𝑁𝑁
𝜑𝜑y𝑁𝑁u

+
𝛽𝛽tx𝑀𝑀x

0.85𝑀𝑀ux
≤ 1

 
（6.4.4-2） 

式中： φy —— 轴心受压构件绕 y 轴整体稳定系数，应符合本规程第

6.3.4条的规定； 
βtx —— 等效弯矩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取值。 

6.4.5  轴心受压构件绕 x 轴的弹性稳定临界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𝑁𝑁Ex =
𝜋𝜋2(𝐸𝐸𝐸𝐸)e

𝑙𝑙02
 （6.4.5-1） 

(𝐸𝐸𝐸𝐸)e = 𝐸𝐸a𝐼𝐼a + 𝐸𝐸s𝐼𝐼s + 𝑘𝑘e𝐸𝐸c𝐼𝐼c （6.4.5-2） 

式中： l0 —— 轴心受压构件计算长度（mm），应符合本规程第

6.3.5条的规定； 
(EI)e —— 构件等效抗弯刚度（N·mm2

）； 
Ea、Es、Ec —— 钢材、钢筋、混凝土的弹性模量（N·m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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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Is、Ic —— 柱主钢件、钢筋、混凝土的截面惯性矩（mm4
）； 

ke —— 折减系数，取 0.5。 

6.5  双向压弯构件承载力计算 

6.5.1  双向压弯构件的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双轴对称截面双向压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𝑁𝑁u −𝑁𝑁mx )𝑀𝑀x
(𝑁𝑁u −𝑁𝑁)𝑀𝑀ux

+
�𝑁𝑁u −𝑁𝑁my�𝑀𝑀y

(𝑁𝑁u −𝑁𝑁)𝑀𝑀uy
≤ 1     (𝑁𝑁mx < 𝑁𝑁 < 𝑁𝑁u) 

 （6.5.1-1） 

𝑀𝑀x

𝑀𝑀ux
+
𝑀𝑀y

𝑀𝑀uy
≤ 1     (0 < 𝑁𝑁 < 𝑁𝑁mx) （6.5.1-2） 

式中： N —— 截面上的轴力设计值（N）； 
Mx、My —— 绕 x 轴的弯矩设计值、绕 y 轴的弯矩设计值（N·mm）； 

Nu —— 截面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按本规程第 6.2.3 条

的规定计算； 
Nmx、Nmy —— 绕 x 轴和 y 轴的特征轴力（N），应符合本规程第 6.4.1

条第 1款的规定； 
Mux、Muy —— 绕 x 轴和绕 y 轴的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应

符合本规程第 6.4.2条的规定。 

2  单轴对称截面双向压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x 轴为对称轴）： 
(𝑁𝑁u −𝑁𝑁mx )𝑀𝑀x
(𝑁𝑁u −𝑁𝑁)𝑀𝑀ux

+
𝑁𝑁u𝑀𝑀y

(𝑁𝑁u −𝑁𝑁)𝑀𝑀uy
≤ 1    (𝑁𝑁mx < 𝑁𝑁 < 𝑁𝑁u) 

 （6.5.1-3） 
𝑀𝑀x

𝑀𝑀ux
+

𝑁𝑁u𝑀𝑀y

(𝑁𝑁u −𝑁𝑁)𝑀𝑀uy
≤ 1    (0 < 𝑁𝑁 < 𝑁𝑁mx) 

 
（6.5.1-4） 

3  非对称截面双向压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𝑁𝑁
𝑁𝑁u

+
𝑀𝑀x

𝑀𝑀ux
+
𝑀𝑀y

𝑀𝑀uy
≤ 1   （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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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截面双向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截面双向受剪承载力计算可仅计入主钢件中平行于剪力方

向的板件受力，忽略内填混凝土和箍筋的作用，应符合下

列公式的规定： 
𝑉𝑉y ≤ 𝑉𝑉uy  （6.5.1-6） 
𝑉𝑉x ≤ 𝑉𝑉ux  （6.5.1-7） 

𝑉𝑉uy = 𝑓𝑓av𝐴𝐴ay  （6.5.1-8） 

𝑉𝑉ux = 𝑓𝑓av𝐴𝐴ax  （6.5.1-9） 

式中： Vx、Vy —— 截面上沿 x 轴（主钢件翼缘板面方向）和 y 轴（主

钢件腹板面方向）的剪力设计值（N）； 
Vux、Vuy —— 截面上沿 x 轴（主钢件翼缘板面方向）和 y 轴（主

钢件腹板面方向）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Aax、Aay —— 主钢件板件宽度平行于 x 轴和 y 轴方向的板件面

积（mm2
），当为 H 形或异形截面腹板时，取翼

缘间的净高和厚度的乘积计算； 
fav ——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当翼缘与腹

板的钢材牌号不同时，分别取对应的抗剪强度设

计值。 

2）如 Vy大于 0.5Vuy或 Vx大于 0.1Vux，则按本规程第 6.4.2条

计算截面受弯承载力 Mux 和 Muy时，主钢件翼缘板和腹板的

设计强度应分别乘以折减系数（1－ρx）和（1－ρy），其中 ρx

＝(2Vy／Vuy－1)2，ρy＝(2Vx／Vux－1)2。 
6.5.2  双向压弯构件的整体稳定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的

规定： 
𝑁𝑁

𝜑𝜑x𝑁𝑁u
+

𝛽𝛽mx𝑀𝑀x

𝑀𝑀ux (1− 𝜑𝜑x𝑁𝑁/𝑁𝑁Ex ) +
𝛽𝛽ty𝑀𝑀y

0.85𝑀𝑀uy
≤ 1 （6.5.2-1） 

𝑁𝑁
𝜑𝜑y𝑁𝑁u

+
𝛽𝛽tx𝑀𝑀x

0.85𝑀𝑀ux
+

𝛽𝛽my𝑀𝑀y

𝑀𝑀uy �1− 𝜑𝜑y𝑁𝑁/𝑁𝑁Ey �
≤ 1 （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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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φx、φy —— 轴心受压构件整体稳定系数，应符合本规程第

6.3.4条的规定； 
NEx、NEy —— 弹性稳定临界力（N），NEx 应符合本规程 6.4.5

条规定，计算 NEy时取弱轴方向的计算长度和等效

抗弯刚度作相应代换； 
βmx、βmy —— 绕 x 轴或 y 轴单向压弯时的弯矩等效系数，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
有关规定； 

βtx、βty —— 绕 x 轴或 y 轴单向压弯时的平面外稳定弯矩等效

系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的有关规定。 

6.6  抗 震 措 施 

6.6.1  按地震作用组合设计时，框架柱的轴压比应按下式计算，且

不宜大于表 6.6.1规定的限值： 

𝑛𝑛 =
𝑁𝑁

𝑓𝑓c𝐴𝐴c + 𝑓𝑓a𝐴𝐴a
 （6.6.1） 

式中： N —— 地震组合下框架柱承受的最大轴压力设计值（N）； 
Ac —— 框架柱混凝土的截面面积（mm2

）； 
Aa —— 框架柱主钢件的截面面积（mm2

）。 

表 6.6.1  框架柱的轴压比限值 

结构类型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框架结构、框架-支撑结构 0.65 0.75 0.85 0.90 

框架-剪力墙结构 0.70 0.80 0.90 0.95 

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 0.65 0.75 0.85 0.90 

框架-核心筒结构 0.70 0.80 0.90 — 

注：1  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柱的轴压比限值应比表中限值减小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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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采用 C65～C70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中限值减小 0.05； 

3  “—”表示不采用。 

6.6.2  采用地震作用组合计算的框架节点上、下柱端内力设计值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节点上、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框架结构应按下式计算： 

一级框架 c bua
1.2=∑ ∑M M  （6.6.2-1） 

二级框架 c b
1.5=∑ ∑M M  （6.6.2-2） 

三级框架 c b
1.3=∑ ∑M M  （6.6.2-3） 

四级框架 c b
1.2=∑ ∑M M  （6.6.2-4） 

2）其他结构体系中的框架结构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级框架 c b
1.4=∑ ∑M M  （6.6.2-5） 

二级框架 c b
1.2=∑ ∑M M  （6.6.2-6） 

三、四级框架 c b
1.1=∑ ∑M M  （6.6.2-7） 

式中： ΣMc —— 采用地震组合计算的节点上、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

之和（N·mm）；柱端弯矩设计值可取调整后的弯

矩设计值之和按弹性分析的弯矩比例进行分配； 
ΣMbua —— 同一节点左、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采用实

配钢筋（计入梁纵向钢筋及框架梁有效翼缘宽度范

围内的楼板钢筋，当上述钢筋未能可靠锚固时则不

计）和实配主钢件截面积、材料强度标准值，且计

入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之和

的较大值（N·mm）； 
ΣMb —— 同一节点左、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地震组

合计算的两端弯矩设计值之和的较大值（N·mm）；

一级抗震等级，当两端弯矩均为负弯矩时，绝对值

较小的弯矩值应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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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结构底层柱下端截面的弯矩设计值，

对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应分别乘以弯矩增大系数 1.7、1.5、

1.3 和 1.2。底层柱纵向钢筋宜按上、下端的不利情况配置。 
3  顶层柱、轴压比小于 0.15 的柱，柱端弯矩设计值可取地震

组合下的弯矩设计值。 
4  节点上、下柱端的轴向力设计值，应取地震组合下各自的轴

向力设计值。 
6.6.3  按地震作用组合计算的框架柱剪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结构应按下式计算： 

一级抗震等级 
t b
cua cua

c
n

( + )1.2=
M MV

H
 （6.6.3-1） 

二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 + )1.2=
M MV

H
 （6.6.3-2） 

三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 + )1.1=
M MV

H
 （6.6.3-3） 

四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 + )1.05=
M MV

H
 （6.6.3-4） 

2  其他结构体系中的框架结构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 + )1.3=
M MV

H
 （6.6.3-5） 

二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 + )1.1=
M MV

H
 （6.6.3-6） 

三、四级抗震等级 
t b
c c

c
n

( + )1.05=
M MV

H
 （6.6.3-7） 

式中： Vc —— 框架柱剪力设计值（N）； 
t b
cua cua、M M  —— 框架柱上、下端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按实配钢筋

（但不计柱端未能有效锚固的钢筋）和主钢件截面

积、材料强度标准值，且计入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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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N·mm）； 
t b
c  c、M M  —— 按地震组合，且经调整后的柱上、下端弯矩设计值

（N·mm）； 
Hn —— 框架柱的净高（mm）。 

6.6.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应采用配筋混凝土包覆，柱的纵

向钢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抗震设计时宜采用对称配筋； 
2  纵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0mm；一、二、三级抗震设计时，

纵向钢筋间距不宜大于 250mm；四级抗震设计时，纵向钢筋间距不

宜大于 300mm； 
3  柱纵向钢筋净距均不应小于 50mm；全部纵向钢筋的最小配

筋率不应小于 0.5%。 
6.6.5  框架柱配置箍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地震作用组合设计的框架柱应设置箍筋加密区。加密区的

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应符合表 6.6.5的规定。 
2  非加密区的箍筋直径宜与加密区相同，间距不宜大于加密区

箍筋间距的 2倍且不应大于 300mm。 

表 6.6.5  加密区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 

抗震等级 截面分类 加密区箍筋最大间距（mm） 箍筋最小直径

（mm） 

一级 A 150 10 

二级 
A 200 8 

B 150（柱根 100） 8 

三级 
A 200 8 

B 150（柱根 100） 8 

四级 

A 200 6 

B 200（柱根 150） 8 

C 150（柱根 100） 8 

注：1  柱根系指地下室的顶面或无地下室的基础顶面箍筋加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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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箍筋宜采用封闭箍或与主钢件焊接； 
3  两端铰接柱设计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300mm。 

6.6.6  框架柱配置连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厚实型截面和薄柔型截面柱端加密区连杆最大间距和最小

直径应符合本规程表 6.6.5的规定。扁钢连杆面积可按最小直径的

圆面积等效。 
2  薄柔型截面柱连杆间距尚应使主钢件翼缘宽厚比符合本规

程第 4.1.3条截面分类的规定，垂直于主钢件翼缘平面的连杆面积

及焊缝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本规程第5.5.5条第2款、第3款规定。 

3  非加密区的连杆面积宜与加密区相同，连杆间距不宜大于加

密区间距的 2 倍、主钢件翼缘全宽的 1.5 倍和 300mm 三者的较小

值。 
4  两端铰接柱设计时，连杆直径不应小于 6mm，箍筋间距不应

大于 300mm。 
6.6.7  按地震作用组合设计的框架柱的箍筋或连杆加密区应为下

列范围： 
1  柱上、下两端，取截面长边长度、柱净高 1/6 和 500mm 的

最大值； 
2  底层柱的下端不小于 1/3 柱净高的范围； 
3  刚性地面上、下各 500mm 的范围； 

6.6.8  按地震作用组合设计的框架柱配置箍筋或连杆时，箍筋或连

杆加密区体积配箍率应符合下式规定： 
1  当采用箍筋时应符合下式规定： 

𝜌𝜌v ≥ 0.7𝜆𝜆v
𝑓𝑓c
𝑓𝑓yv

 （6.6.8-1） 

2  当采用连杆时应符合下式规定： 

𝜌𝜌v ≥ 0.6𝜆𝜆v
𝑓𝑓c
𝑓𝑓yv

 （6.6.8-2） 

式中： ρv —— 框架柱箍筋加密区的相应体积配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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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当强度等级

低于 C35时，按 C35取值； 
fyv ——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 
λv —— 箍筋和连杆的最小配筋特征值，按表 6.6.8采用。 

表 6.6.8  框架柱箍筋加密区箍筋和连杆最小配筋特征值 𝜆𝜆𝑣𝑣 

抗震 

等级 
箍筋形式 

轴压比 

≤0.3 0.4 0.5 0.6 0.7 0.8 0.9 0.95 

一级 
普通箍、连杆 0.10 0.11 0.13 0.15 0.17 — — — 

复合箍+栓杆 0.08 0.09 0.11 0.13 0.15 — — — 

二级 
普通箍、连杆 0.08 0.09 0.11 0.13 0.15 0.17 — — 

复合箍+栓杆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 — 

三级 
普通箍、连杆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0.17 — 

复合箍+栓杆 0.05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 

四级 
普通箍、连杆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0.17 0.19 

复合箍+栓杆 0.05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0.17 

注： 1  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柱的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当采用箍筋时分别不应

小于 0.8%、0.6%、0.4%和 0.4%；当采用连杆时分别不应小于 0.6%、0.5%、0.3%
和 0.3%； 

2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60 时，如轴压比不大于 0.6，柱加密区的最小配筋特征值宜

按表中数值增大 0.01；如轴压比大于 0.6，宜按表中数值增大 0.02； 
3  扁钢连杆取面积等效的换算直径； 
4   “—”表示不采用等于或大于对应的轴压比。 

6.6.9  按地震作用组合设计的框架柱非加密区，箍筋或连杆体积配

箍率不宜小于加密区的 1/2；间距不宜大于加密区的 2 倍和框架柱

截面的短边长度。一级、二级抗震等级，间距尚不应大于纵筋直径

的 10倍；三级、四级抗震等级，间距尚不应大于纵筋直径的 15倍。 
6.6.10  按地震组合设计的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框架柱，箍筋或连杆

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并沿全高加密，体积配箍率不应小于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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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连接与节点设计 

7.1  一 般 规 定 

7.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节点设计应根据结构的重要性

与受力特点、荷载情况和工作环境等因素，选用适当的形式、材料

与加工工艺，主钢件之间宜采用栓焊混合连接或全螺栓连接。 
7.1.2  节点设计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要求，防止节点因强度破

坏、板件局部失稳、焊缝及其周边开裂等引起的失效。 
7.1.3  节点构造应符合结构计算假定，并应传力可靠、减小应力集

中。当构件在节点偏心相交时，尚应计入局部弯矩的影响。 
7.1.4  梁柱节点区柱段部位和柱拼接区的纵向受力钢筋应连续，并

应后浇混凝土。梁柱节点的梁端区、梁拼接区和主次梁连接区的纵

向受力钢筋宜连续，并宜后浇混凝土。 
7.1.5  梁柱节点的梁端区、梁拼接区和主次梁连接区无混凝土后浇

时，主钢件的强度、局部稳定、刚度、抗震性能和构造措施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11 和《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的有关规定，并满

足防腐和防火保护要求。 
7.1.6  节点连接的极限承载力应大于相连构件的屈服承载力。按地

震作用组合设计的连接，极限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有关规定。 
7.1.7  构造复杂的节点应通过有限元分析确定节点承载力，并宜通

过试验进行验证。 
7.1.8  节点构造应便于制作、运输、安装和维护，并应采取防腐与

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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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梁与梁连接 

7.2.1  同轴梁段现场拼接时，主钢件可采用翼缘焊接连接、腹板螺

栓连接[图 7.2.1(a)]或翼缘、腹板均为螺栓连接[图 7.2.1(b)]。

梁段主钢件宜在连接板外侧设置永久或临时挡板，挡板与腹板连接

板间距不宜小于纵向钢筋直径的 5倍。 

  

（a）栓焊混合连接  （b）全螺栓连接图 

图7.2.1  梁拼接连接示意 
1—预制包覆混凝土；2—高强度螺栓；3—挡板；4—纵筋；5—后浇混凝土； 

6—双面焊 5d、单面焊 10d（d 为纵筋直径） 

7.2.2  同轴梁段拼接位置宜避开受弯较大截面。连接承载力设计值

不应小于拼接处梁的内力设计值，且不得小于梁截面塑性承载力的

50%。 
7.2.3  主次梁连接节点采用铰接连接时（图 7.2.3），连接强度计算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应计入次梁传递的剪力设计值外，尚宜计入次梁端部弯曲

约束产生的弯矩，弯矩设计值可按下式计算： 

Mj＝Vb a （7.2.3） 

式中： Mj —— 主次梁连接的弯矩设计值（N·mm）； 
Vb —— 次梁端部剪力设计值（N）； 
a —— 次梁连接板的合力中心到主梁翼缘侧边的水平距离

（mm）。 

2  当采用受力性能等同于现浇混凝土的楼板将主次梁连成整



 

69 

体时，可不计算端部弯曲约束产生的弯矩影响。 
3  连接强度应包括螺栓群强度、连接板与主梁的焊缝强度以及

连接板拉剪强度。连接强度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

标准》GB 50017的有关规定。 

 
（a）平面图 （b）剖面图 

图 7.2.3  主次梁铰接连接示意 

1—预制包覆混凝土；2—加劲板；3—连接板；4—高强度螺栓； 

5—挡板；6—纵向钢筋；7—后浇混凝土 

7.3  柱竖向拼接 

7.3.1  框架柱现场安装的拼缝位置距下层框架梁顶面上方距离可

取 1.3m 和柱净高一半二者的较小值。当柱子截面外包尺寸有变化

时，变化过渡段内不宜设置现场拼接接头。 
7.3.2  上下柱拼接接头可采用主钢件栓焊混合连接或全螺栓连接，

也可采用全焊接连接（图 7.3.2）。柱拼接缝两侧的纵向钢筋可采用

机械连接或焊接连接。当采用搭接焊接时，单面焊接长度不应小于

10d，且不宜小于 200mm，双面焊接长度不应小于 5d，且不宜小于

100mm，d 为纵向钢筋直径。 
7.3.3  拼接连接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柱两端的弯矩曲率异号，或柱两端弯矩曲率同号但弯矩相

差大于 20%时，拼接连接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连接处柱的内力

设计值的 1.2倍，且不得小于柱截面承载力设计值的 50%； 
2  当柱两端的弯矩曲率同号且弯矩值相差不大于 20%时，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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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柱的截面承载力设计值。 

 
（a）栓焊连接 

 
（b）全螺栓连接 

 
（c）全焊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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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形柱连接 

图 7.3.2  柱现场拼接连接示意 

1—预制包覆混凝土；2—耳板；3—连接板；4—后浇混凝土； 

5—双面焊 5d、单面焊 10d（d 为纵筋直径） 

7.4  梁 柱 连 接 

7.4.1  梁与柱的连接宜采用柱贯通型。梁柱连接可采用铰接节点

（图 7.4.1-1、图 7.4.1-2）或刚接节点（图 7.4.1-3、图 7.4.1-4），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铰接节点应将梁主钢件的腹板与柱的主钢件连接；刚接节点

应使梁主钢件的翼缘和腹板均与柱的主钢件连接。 
2  刚接节点采用柱边伸出钢悬臂梁段时，悬臂梁段与柱主钢件、

悬臂梁段与梁主钢件翼缘应采用坡口全熔透焊缝连接，焊缝质量等

级应为一级（工地拼接焊缝质量等级可为二级）。 
3  柱的纵向钢筋在节点区应连续布置；梁的纵向钢筋应采用可

靠措施锚固在梁端板或端部附近的钢档板上。 
4  节点连接后，宜按设计要求采用后浇混凝土填充节点区域，

并配置相应的拉杆、焊钉或纵向钢筋。当按节点空腔不填充混凝土

设计时，节点区主钢件承载力设计值应不低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

组合构件，其防火防腐涂装等级应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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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节点平面图 （b）强轴剖面 1-1 
（c）弱轴剖

面 2-2 

 

（d）节点平面图 （e）强轴剖面 1-1 
（f）弱轴剖

面 2-2 

 

（g）弱轴剖面 3-3 （h）弱轴剖面 4-4 

图 7.4.1-1  矩形柱梁柱铰接示意 
1—包覆混凝土；2—连接板；3—横向加劲板；4—竖向加劲板；5—高强度螺栓； 

6—挡板；7—纵向钢筋；8—端板；9—后浇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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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节点平面图 （b）剖面 1-1 （c）剖面 2-2 

图 7.4.1-2  异形柱梁柱铰接示意 
1—包覆混凝土；2—连接板；3—横向加劲板；4—竖向加劲板； 

5—高强度螺栓；6—挡板；7—纵向钢筋；8—后浇混凝土 

 
（a）节点平面图 （b）强轴剖面 1-1 （c）弱轴剖

面 2-2 

图 7.4.1-3  矩形柱梁柱刚接示意（悬臂梁段） 

 
（a）扩大式端板连接平面 （b）扩大式端板连接 1-1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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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非扩大式边柱端板

连接平面 

（d）非扩大式端板连接 

1-1 剖面 

（e）非扩大式端板

连接 2-2 剖面 

 
（f）非扩大式中柱端

板连接平面 

（g）非扩大式端板 

1-1 剖面 

（h）非扩大式端板 

2-2 剖面 

图 7.4.1-4  矩形柱梁柱刚接示意（端板式） 

1—包覆混凝土；2—连接板；3—横向加劲板；4—竖向加劲板；5—高强度螺栓； 

6—挡板；7—纵向钢筋；8—端板；9—后浇混凝土；10—扩大端；11—灌浆孔； 

12—双面焊 5d、单面焊 10d（d 为纵筋直径） 

 
（a）节点平面图 （b）剖面 1-1 （c）剖面 2-2 

图 7.4.1-5  异形柱梁柱刚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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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覆混凝土；2—连接板；3—横向加劲板；4—竖向加劲板；5—高强度螺栓； 

6—挡板；7—纵向钢筋；8—端板；9—后浇混凝土；10—扩大端；11—灌浆孔； 

12—双面焊 5d、单面焊 10d（d 为纵筋直径） 

7.4.2  梁柱铰接节点的强度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7.2.3 条的规定；

梁柱刚接节点的强度计算应包括受弯承载力计算、受剪承载力计算

及节点核心区受剪承载力计算。 
7.4.3  梁柱刚接节点采用全焊连接时，节点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节点受弯承载力设计值由梁翼缘和腹板与柱连接的焊缝群

截面模量和焊缝强度设计值确定，焊缝的受剪承载力由梁腹板与柱

连接的焊缝面积和焊缝强度设计值确定。对接焊缝、角焊缝的计算

厚度及焊缝强度设计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规定。 

2  框架梁轴线平行于柱主钢件腹板时（图 7.4.3 中水平梁），

节点区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𝑉𝑉ju = �1 − 𝑛𝑛2 𝑓𝑓av (ℎc − 𝑡𝑡fc )𝑡𝑡wc 

                 +0.3 𝑓𝑓c(𝑏𝑏c − 𝑡𝑡wc )(ℎc − 2𝑡𝑡fc ) 
（7.4.3-1） 

3  框架梁轴线垂直于柱主钢件腹板，设置端部连接板时［图

7.4.3(a)中竖向梁］，节点区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𝑉𝑉ju =  𝑓𝑓r1v𝑏𝑏c𝑡𝑡r1 + 0.3 𝑓𝑓c(𝑏𝑏r2 − 𝑡𝑡r1)(𝑏𝑏c − 𝑡𝑡wc ) （7.4.3-2） 

4  框架梁轴线垂直于柱主钢件腹板，无端部连接板时［图

7.4.3(b)中竖向梁］，节点区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𝑉𝑉ju =  𝑓𝑓r1v𝑏𝑏c𝑡𝑡r1 + 0.1 𝑓𝑓c(𝑏𝑏r2 − 𝑡𝑡r1)(𝑏𝑏c − 𝑡𝑡wc ) （7.4.3-2） 

式中： Vju —— 节点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n —— 柱的轴压比； 

hc、bc —— 柱主钢件截面高度、柱包覆混凝土外轮廓宽度

（mm）； 
tfc、twc —— 翼缘厚度、腹板厚度（mm）； 
fav、fc —— 柱主钢件腹板的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和混凝土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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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强度设计值（N/mm2
）； 

fr1v —— 竖向加劲肋的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 

tr1、br2、tr2 —— 竖向加劲肋厚度、连接面板宽度和厚度（mm）。 

   

（a）带连接面板矩形柱 （b）无连接面板矩形柱 （c）异形柱 

图 7.4.3  节点区受剪计算参数示意 

1—柱；2—梁；3—连接板；4—竖向加劲肋；5—异形柱简化截面 

7.4.4  梁柱刚接节点采用栓焊连接时，节点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节点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可由梁主钢件翼缘与柱主钢件连接

的焊缝面积和焊缝强度设计值及梁主钢件腹板与柱主钢件连接的

螺栓受剪承载力设计值确定。焊缝计算厚度、强度设计值及螺栓承

载力设计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

有关规定。 
2  节点区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本规程第 7.4.3 条规定计算。 

7.4.5  梁柱刚接节点采用端板式高强度螺栓连接时，节点承载力设

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节点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分别计算端板与主钢件的连接焊

缝承载力设计值、端板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和螺栓群受弯承载力设计

值。 
2  端板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和螺栓群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1022 的

有关规定。 
3  节点区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本规程第 7.4.3 条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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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框架梁与异形柱连接时［图 7.4.3 (c)］，节点承载力设计值

可仅考虑连接翼缘、与之平行且等宽的翼缘或腹板和中间区域混凝

土的贡献，可基于简化矩形柱截面按本规程第 7.4.3～7.4.5 条计

算节点承载力。 
7.4.7  采用全焊连接或栓焊混合连接的梁柱刚接节点，柱主钢件对

应于梁主钢件翼缘部位应设置横向加劲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向加劲肋的厚度不宜小于梁主钢件翼缘厚度，总宽度不宜

小于梁主钢件翼缘的宽度。 
2  按非支承边计算的板件宽厚比不应超过 15𝜀𝜀𝑘𝑘，横向加劲肋的

上表面宜与梁主钢件翼缘的上表面对齐，并应以对接焊缝与柱翼缘

连接。 
3  当梁主钢件与柱主钢件非翼缘侧连接，即梁轴线与柱主钢件

腹板平面垂直时，横向加劲肋与柱主钢件腹板的连接宜采用对接焊

缝。 
7.4.8  采用端板连接的梁柱刚接节点，端板宜采用外伸式加劲端板。

端板的厚度不宜小于螺栓直径。柱主钢件对应于梁主钢件翼缘部位

应设置横向加劲肋，横向加劲肋的构造要求应符合本规程第 7.4.7

条的规定。 
7.4.9  钢梁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的连接节点，可按本节规

定进行节点计算和构造设计。 
7.4.10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时，框架梁柱连接节点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连接的极限承载力应大于相连构件的屈服承载力，连接极

限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有关规定。 

2  框架梁柱节点按刚性设计且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时，弹性

设计阶段应采用摩擦型连接设计，极限承载力验算可按承压型连接

设计。 
7.4.11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时，框架梁柱连接节点的剪力设计值应

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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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 9度设防烈度一级抗震等级的各

类框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顶层中间节点

和端节点 

l r
bua bua

j 1.15 +
=

M MV
Z  

（7.4.11-1） 

其他层中间节

点和端节点 

l r
bua bua

j
c b

1.15 (1 )+
= −

−
M M ZV

Z H h  
（7.4.11-2） 

2  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顶层中间节点

和端节点 

l r
b b

j 1.25 +
=

M MV
Z  

（7.4.11-3） 

其他层中间节

点和端节点 

l r
b b

j
c b

1.25 (1 )+
= −

−
M M ZV

Z H h  
（7.4.11-4） 

3  其他各类框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级抗震等级： 

顶层中间节点

和端节点 

l r
b b

j 1.25 +
=

M MV
Z  

（7.4.11-5） 

其他层中间节

点和端节点 

l r
b b

j
c b

1.25 (1 )+
= −

−
M M ZV

Z H h  
（7.4.11-6） 

2） 二级抗震等级： 
顶层中间节点

和端节点 

l r
b b

j 1.1 +
=

M MV
Z

 （7.4.11-7） 

其他层中间节

点和端节点 

l r
b b

j
c b

1.1 (1 )+
= −

−
M M ZV

Z H h
 （7.4.11-8） 

式中： Vj —— 框架梁柱节点的剪力设计值（N）； 
r
buaM 、

r
buaM  —— 同一节点左、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采用实

配钢筋（计入梁纵向钢筋及框架梁有效翼缘宽度范

围内的楼板钢筋，当上述钢筋未能可靠锚固时则不

计）和实配主钢件截面积、材料强度标准值、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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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对应的

弯矩值（N·mm）； 
l
bM 、

r
bM  —— 节点两侧框架梁的梁端弯矩设计值（N·mm）； 

Hc —— 节点上柱和下柱反弯点之间的距离（mm）； 
Z —— 对框架梁，取主钢件上翼缘与梁上部纵向受力钢筋

合力点与主钢件下翼缘与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合力

点之间的距离（mm）。 

7.4.12  框架梁与柱的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主钢件翼缘与柱主钢件翼缘采用焊接连接时，应采用全焊

透坡口焊缝，抗震等级为一、二级时，应检验焊缝的 V 形切口冲击

韧性，其夏比冲击韧性在-20°C 时不应低于 27J； 
2  柱主钢件的横向加劲肋的强度应与梁主钢件翼缘相同。 
3  梁主钢件腹板与柱主钢件的连接板宜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

型连接；经工艺试验合格能确保现场施工质量时，可采用气体保护

焊进行焊接；腹板角部应设置焊接孔，焊接孔形应使其端部与梁主

钢件翼缘和柱主钢件翼缘间的全焊透坡口焊缝完全隔开。 
4  腹板连接板与柱主钢件的焊接，当板厚不大于 16mm 时应采

用双面角焊缝，焊缝有效厚度应满足等强度要求，且不小于 5mm；

当板厚大于 16mm 时应采用 K 形坡口对接焊缝，焊缝宜采用气体保

护焊，且板端应绕焊。 
7.4.13  框架梁柱采用刚接节点时，在梁主钢件翼缘上下各 500mm
的范围内，框架柱主钢件翼缘与腹板间的连接焊缝应采用全焊透坡

口焊缝。当柱主钢件截面宽度大于 600mm 时，应在梁主钢件翼缘

上下各 600mm 的范围内采用全焊透坡口焊缝。 

7.5  柱   脚 

7.5.1  柱脚可采用外露式柱脚、外包式柱脚或埋入式柱脚（图

7.5.1），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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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露式柱脚可用于低层和多层建筑。外包式柱脚可用于有地

下室的高层民用建筑。 
2  当柱脚位于上部结构计算嵌固端时，宜采用埋入式柱脚节点。 

 

（a）外露式 （b）外包式 （c）埋入式 

图7.5.1  柱脚构造示意 

1—基础，2—锚栓；3—底板；4—栓钉；5—抗剪键；6—纵筋；7—箍筋；8—组合柱 

7.5.2  外露式柱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和构造设计。外包式和埋入式柱脚应按现行行

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和构造

设计。设计时轴力、弯矩、剪力应取柱底部的相应内力设计值。 
7.5.3  刚性柱脚宜采用埋入式，也可采用外包式；低层建筑及抗震

设防烈度为 6 度、7 度的多层建筑也可采用外露式柱脚。 

7.6  支 撑 连 接 

7.6.1  当设置中心支撑时，中心支撑与框架的连接和支撑拼接应按

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的有关规定

进行承载力计算和构造设计。 
7.6.2  由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与钢梁组成的框架-支撑结构

中，当设置偏心支撑时，偏心支撑与消能梁段的连接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中的构造要求。 

7.7  梁 墙 连 接 

7.7.1  梁与混凝土剪力墙的平面内连接，可采用铰接或刚接；与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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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剪力墙的平面外连接，宜采用铰接。 
7.7.2  梁宜与混凝土剪力墙铰接。当梁为框架梁或受力较大的次梁

时，宜采用图 7.7.2a 形式，在混凝土剪力墙内预埋型钢柱，梁与

钢柱上伸出的牛腿可采用高强螺栓连接。当混凝土剪力墙内无法埋

置钢柱时，框架梁或受力较大的次梁可按图 7.7.2（b）与剪力墙内

的预埋件连接，锚筋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

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当梁为受力较小的次梁时可采用图

7.7.2（c）形式，预埋件上仅设置栓钉。 

   

（a）预埋型钢柱连接 （b）锚筋预埋件连接 （c）栓钉预埋件连接 

图 7.7.2  梁与混凝土墙的铰接连接示意图 

1—剪力墙；2—墙内预埋型钢；3—预埋件；4—梁 

7.7.3  梁与混凝土墙采用铰接连接方式、且梁不承受拉力时，预埋

件应进行单独设计验算。 
  

1 

3 
4 

1 

3 
4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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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 护 设 计 

8.1  一 般 规 定 

8.1.1  构件的设计耐火极限应根据建筑的耐火等级，按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确定。 
8.1.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主钢件的防腐蚀设计应根据

环境条件、结构重要性、防护层耐久性年限、施工条件和维护管理

条件等因素选择防腐涂料和防腐配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和《建

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12 的规定，当应用于工业

建筑时，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T 
50046的规定。 

8.2  防 腐 设 计 

8.2.1  防腐涂装前，主钢件表面应进行除锈处理，除锈等级除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GB/T 8923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喷射清理时，除锈等级不应低于 Sa2； 

2  采用手工和动力工具清理时，除锈等级不应低于 St3。 
8.2.2  主钢件与混凝土的直接接触面，不应进行防腐涂覆。 
8.2.3  主钢件工地焊接部位的焊缝两侧宜留出暂不涂装区，宽度可

为焊缝两侧各 100mm。焊接完毕后，对非混凝土包覆的主钢件重新

进行表面处理和涂装。 
8.2.4  主钢件的除锈和防腐涂装工作应在其制作质量检验、检测合

格并完成连杆焊接后，方可进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

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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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5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2.5  主钢件除锈宜在室内进行，钢材表面除锈方法和除锈等级应

符合设计要求，工厂中被混凝土包覆的部位应除去浮锈。  
8.2.6  主钢件除锈后除端部节点区域外，非混凝土包覆的部位应进

行防腐涂装，防腐涂装部位的防腐涂料品种和厚度应符合设计文件

要求，涂装工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及涂料产品说明书的有关规定，节点区应做好有效保护措施。  
8.2.7  当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的混凝土采取现场预制时，

主钢件出厂前混凝土包覆的部位宜进行底漆涂装或采取其它防锈

蚀措施。 
8.2.8  柱脚在地面以下的部分应采用强度等级不高于 C30 的混凝

土包裹，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50mm，包裹的混凝土高出室外地面

不应小于 150mm，室内地面不应小于 50mm，并宜采取措施防止水

分残留。 
8.2.9  构件油漆补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表面涂有工厂底漆的构件，因焊接、火焰校正、暴晒和擦伤

等原因造成重新锈蚀或附有白锌盐时，应经表面处理后再按原涂装

规定进行补漆； 
2  运输、安装过程的涂层碰损、焊接烧伤等，应根据原涂装规

定进行补涂。 

8.3  防 火 设 计 

8.3.1  构件防火保护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

术规范》GB 51249 的规定。对构件进行防火保护设计时，可利用

主钢件上包覆混凝土的防火保护作用。 
8.3.2  构件的耐火性能不满足要求时，应对构件裸露的主钢件部分

进行防火保护。构件防火保护可采用下列措施之一或其中几种的复

合或组合： 
1  喷涂或抹涂防火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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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覆防火板； 
3  包覆柔性毡状隔热材料； 
4  外包混凝土、金属网抹砂浆、金属网石膏基抹灰或砌筑砌体； 
5  通过现浇楼板混凝土下沉或局部下沉来包裹T形梁主钢件上

翼缘。 

 
梁 矩形柱 异形柱 

（a）部分保护 

 
梁 矩形柱 异形柱 

（b）全部保护 

 
梁 矩形柱 异形柱 

（c）混合保护（砂浆中应布置金属网） 

图 8.3.2  构件防火保护构造 
（型钢翼缘厚度 tf ≥ 6.0mm） 



 

85 

8.3.3  构件的耐火性能不符合要求时，应对构件进行防火保护。防

火保护层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工作环境下应具有良好的耐久、耐候性能； 
2  火灾下应保持完整，不开裂、不脱落； 
3  应能适应被保护构件在火灾下的变形； 
4  防火保护层的最小等效热阻 Ri应符合表 8.3.3的规定； 
5  型钢翼缘厚度 tf不应小于 6.0mm。 

表 8.3.3  防火保护层最小热阻 

构件

类型 
防火保护 
构造形式 耐火极限要求（h） 最小等效热阻 Ri  

（m2⋅K/W） 

梁 

部分保护 
1.5 0.06 

2.0 0.10 

全保护 
1.5 0.05 

2.0 0.07 

混合保护 
（ds≥30mm） 

1.5 
0.10（150≤b≤200） 

0.08（b＞200） 

2.0 
0.25（150≤b≤200） 

0.10（b＞200） 

柱 

部分保护 

2.0 0.08 

2.5 0.14 

3.0（tf≥8.0mm） 0.16 

全保护 

2.0 0.06 

2.5 0.08 

3.0 0.10 

混合保护 

2.0 0.15（b≥200 且 ds≥30mm） 

2.5 

0.30（200≤b≤300 且

ds≥30mm） 

0.30（b＞300 且 ds≥30mm） 

3.0 

0.30（200≤b≤300 且

ds≥40mm） 

0.30（b＞300 且 ds≥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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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构件的防火保护层构造措施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

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非膨胀型防火涂料时，涂层厚度不应小于 15mm，粘结

强度不应小于 0.04Mpa；当保护层大于 25mm 时，应设置与钢构件

连接的镀锌钢丝网或其他防止保护层脱落的有效措施。 
2  采用膨胀型防火涂料时，涂层厚度不应小于 1.5mm，粘结强

度不应小于 0.15Mpa；装饰面层不应限制涂料的膨胀。 
3  采用水泥砂浆或混合砂浆时，宜在涂层表面涂刷聚合物界面

剂，并设置与钢构件连接的镀锌钢丝网或其他防止保护层脱落的有

效措施。 
4  采用防火板时，防火板底面、防火板间应采用防火材料填缝；

防火板、固定防火板的连接构件及粘结剂应为不然材料；粘结剂在

高温下应能保湿一定的强度。 
8.3.5  防火保护材料供应商应提供材料的等效热传导系数或等效

热阻、比热和密度等性能 
参数，并应提供证明材料。 
8.3.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中构件主钢件防火涂料的粘结

强度、抗压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建筑构

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6 部分：梁的特殊要求》GB/T 9978.6 或《建

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7 部分：柱的特殊要求》GB/T 9978.7 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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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制作与施工 

9.1  一 般 规 定 

9.1.1  构件加工制作前应由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深化设计。深化

设计宜采用 BIM 技术并提供构件的加工制作深化图纸。 
9.1.2  构件加工前，加工人员应熟悉设计文件和构件加工图，做好

各道工序的工艺准备，并应结合加工的实际情况编制加工工艺文件。 
9.1.3  构件组装前，组装人员应熟悉构件加工图、组装工艺及有关

技术文件的要求，组装用零部件的材质、规格、外观、尺寸、数量

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9.1.4  构件加工前应与建筑专业和设备专业进行管线预埋复核，构

件上的开孔及预埋应在加工时完成。 
9.1.5  构件组装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9.2  制  作 

9.2.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钢结构部分的制作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混凝土部分的制作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和《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9.2.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混凝土部分的制作宜采取工

厂或现场专用场地预制的方式。 
9.2.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预制混凝土浇筑可采取双面

或多面分次浇筑成型以及双面或多面一次浇筑成型的方式。采取一

次浇筑成型的方式时，混凝土应振捣密实，应在主钢件的腹板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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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洞口，并宜设置排气孔。构件同一区格内的混凝土应一次浇捣完

成。 
9.2.4  主钢件腹板上开设的混凝土浇筑孔宜为圆形，浇筑孔的孔径

和孔间距除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开孔位置宜选在受力较小处，不应在距构件端部 1.0倍截面

高度范围内开设，孔间距宜为孔径的 3倍～4倍； 
2  浇筑孔应满足混凝土浇筑要求，孔径不应小于 50mm；当主

钢件上设置加劲板时，浇筑孔边缘距加劲板不应小于 50mm； 
4  柱开孔产生的腹板截面损失率不宜大于 20%；当腹板截面损

失率大于 20%时，应进行计算并采取补强措施。 
4  梁开孔直径不应大于构件截面高度的 1/2；当孔径大于构件

高度 1/3时，应进行计算并采取补强措施； 
9.2.5  连杆的焊接宜采用自动化焊接设备。 
9.2.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在混凝土浇筑前应进行构件的

隐蔽工程验收，可按本规程附录 B 进行验收记录，并留存相关资料，

验收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内置连接板、钢筋和连杆钢材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

间距等； 
2  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质量、接头面积百分率、

搭接长度等； 
3  预埋件、预埋线盒及管线、预留孔洞的规格、数量、位置及

固定措施等； 
4  连杆的焊接质量； 
5  钢筋和连杆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9.2.7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混凝土的浇筑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混凝土浇筑前，外露钢骨表面及预埋件、预留钢筋的外露部

分宜采取防污染措施； 
2  混凝土倾落高度不宜大于 600mm，并应均匀摊铺； 
3  混凝土浇筑应连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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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一次浇筑双面或多面成型的混凝土，宜采用振动模台与振

动棒相结合的振捣方式； 
5  对分次浇筑双面或多面成型的混凝土，若混凝土不属于同一

批次，应分别预留每一批次的混凝土试块并测试试块强度，强度差

值应在 5MPa 以内； 
6  混凝土从搅拌机卸出到浇筑完毕的延续时间，气温高于 25℃

时不宜超过 60min，气温不高于 25℃时不宜超过 90min。 
9.2.8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混凝土的养护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根据预制构件特点和生产任务量选择自然养护、自然养护

加养护剂或加热养护方式； 
2  混凝土浇筑完毕或压面工序完成后应及时覆盖保湿，脱模前

不得揭开； 
3  涂刷养护剂应在混凝土终凝后进行； 
4  加热养护可选择蒸汽加热、电加热或模具加热等方式； 
5  加热养护制度应通过试验确定，宜采用加热养护温度自动控

制装置。宜在常温下预养护 2h～6h，升、降温速度不宜超过 20℃/h，
最高养护温度不宜超过 70℃。预制构件脱模时的表面温度与环境温

度的差值不宜超过 25℃； 
6  采用蒸汽加热养护时，应有防止未被混凝土包裹钢表面腐蚀

的保障措施。 
9.2.9  设计文件未规定时，构件脱模、起吊、翻转时的混凝土强度

等级不应小于 15N/mm2
，且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50%；构件出厂时的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等级的 75%。 
9.2.10  对构造复杂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在制作前宜进

行工艺性试验。 
9.2.11  高层结构的复杂构件在制作单位出厂前宜进行预拼装。 
9.2.1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制作应执行首件验收制度，首

件验收合格后方可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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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运输与存放 

9.3.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最大运输尺寸和重量应结合

运输工具、运输条件和国家有关规定综合确定。 
9.3.2  应制定预制构件的成品保护、堆放和运输专项方案，其内容

应包括运输时间、次序、堆放场地、运输路线、固定要求、堆放支

垫及成品保护措施等。 
9.3.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运输、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堆放场地应平整、坚实； 
2  构件支垫应坚实，垫块在构件下的位置宜与制作、起吊位置

一致； 
3  应采取防止构件产生裂缝的措施，梁、柱构件宜采用强轴高

度方向运输或堆放； 
4  重叠堆放构件时，每层构件间的垫块应上下对齐，堆垛层数

应根据构件、垫块的承载力确定，并应根据需要采取防止堆垛

倾覆的措施。 

9.4  安   装 

9.4.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的规定；现场后浇部位的施工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的规

定。 
9.4.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安装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根据构件重量确定起重设备型号及布置位置； 
2  构件的安装工艺、流程及安装精度控制措施； 
3  构件预制时预留的节点区域现场后浇混凝土或灌浆的施工

方案； 
4  构件临时固定方案及安装误差纠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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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安装前应进行施工验算，施工

验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构件吊装过程中的变形验算和预制混凝土开裂验算； 
2  吊装及安装耳板的承载力验算； 
3  吊装用吊具的相关验算； 
4  构件临时固定措施的安全验算。 
5  施工阶段对结构竖向构件在节点浇筑前钢结构承载力的验

算。 
9.4.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安装应根据结构特点按照合理

顺序进行，并应形成稳固的空间刚度单元，必要时应增加临时支承

结构或采取临时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9.4.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预留的节点后浇区域在现场补

浇之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钢件焊缝连接、现场补焊的连杆的加工及焊接应符合设计

文件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有关规定； 
2  高强度螺栓连接应符合设计文件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

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 
9.4.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的竖向拼接区域和梁的两端拼接

区域，应先浇筑柱的竖向拼接区域，再浇筑梁的两端拼接区域。拼

接区域后浇时间应依据主体结构的施工验算确定。 
9.4.7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后浇节点的材料应具备自密实、

微膨胀性、高流动性，扩展度试验初始值不宜小于 300mm，强度等

级不应低于构件中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9.4.8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连接或拼接区域后浇施工时，

宜采用标准化模具，模具应表面平整，并应具有足够刚度。 
9.4.9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后浇混凝土检测，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

规定。 
9.4.10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后浇混凝土经检测存在质量

缺陷的部位应立即修复，修复用材料宜选用水泥基灌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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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1  项目施工全过程中，应采取防止构件上附件、预埋件、吊

件损伤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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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施 工 验 收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应进行分部工程验收、分项工

程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和后浇节点验收。型钢混凝土子分部工程中

的分项工程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

一标准》GB 50300、《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和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规定。 
10.1.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与现场焊接、螺栓等连接用材

料的进场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GB 50205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规定。 
10.1.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外观质量除设计有专门规

定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中钢构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的有关规定和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中关于现浇混凝土结

构的有关规定。 
10.1.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制作和安装工程，可按楼层

或施工段等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10.1.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检验批合格质量标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GB 50205、《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中
合格质量标准的规定。 

2  一般项目检验结果应有 80%及以上的检验点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中合格质量标准的规定，且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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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项目中最大偏差值不应超过允许偏差限值的 1.2倍。 
3  质量检查记录、质量证明文件等资料应完整。 

10.1.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主钢件防腐蚀涂装工程，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建筑

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 和《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GB 50224 的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10.1.7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主钢件防火涂料的厚度应满

足设计要求。防火涂料的粘结强度、抗压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防火涂

料的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中

关于耐火极限的设计规定。 
10.1.8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验收时，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和《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规定提供文件和记录外，尚应提

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工程设计文件、预制构件制作和安装的深化设计图； 
2  构件、主要材料及配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验收记录、抽

样复验报告； 
3  构件安装施工记录； 
4  后浇混凝土部位的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5  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检测报告； 
6  结构质量验收文件。 

10.1.9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结构性能检验除设计有专门

要求外，进场时可不做结构性能检验。 

10.2  构 件 验 收 

（Ⅰ）主控项目 

10.2.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质量应符合本规程、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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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技术文件或质量验收记录。 

10.2.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

且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构件外观质

量判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执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处理记录。 

10.2.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上的预留插筋、预埋管线等的

规格和数量以及预留孔、预留洞的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Ⅱ）一般项目 

10.2.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应有标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10.2.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一般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处理记录。 

10.2.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尺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规定；预留插

筋、预埋管线等的规格和数量及预留孔、预留洞的尺寸偏差应符合

表 10.2.6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类型的构件，每批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且

不应少于 3个。 
检验方法：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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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6  尺寸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预留孔 
中心线位置 5 

尺量 
孔尺寸 ±5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 10 

尺量 
孔尺寸 ±10 

预留插筋 
中心线位置 5 

尺量 
外露长度 +10,-5 

预埋件 

预埋板中心线位置 5 

尺量 
预埋板与混凝土面平面高差 0,-5 

预埋螺栓中心线位置 2 

预埋螺栓外露长度 +10,-5 

10.3  安 装 验 收 

（Ⅰ）主控项目 

10.3.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采用焊接连接时,钢材焊接的

焊缝尺寸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焊缝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和《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规定执行。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检验报告。 

10.3.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采用螺栓连接时，螺栓的材质、

规格、拧紧力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施工记录及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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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钢筋采用焊接连接时，其接头

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的

规定执行。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及检验报告。 

10.3.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中，节点区后浇混凝土的选用

及强度、收缩性指标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 
检查数量： 
1  当采用混凝土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工程结构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4 执行。 
2  当采用灌浆料时，其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用于检验灌浆料

的试件应在灌注地点随机抽取，每一楼层取样不得少于一组，每次

取样至少留置一组试件。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施工记录、灌浆记录、混凝土

强度试验报告及相关检验报告。 
10.3.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分项工程的外观质量不应有

严重缺陷，构件外观质量判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执行，且不得有影响结构性能和使用功

能的尺寸偏差，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检查处理记录。 

（Ⅱ）一般项目 

10.3.6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工程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一般

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处理记录。 

10.3.7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安装的允许尺寸偏差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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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类型的构件,每批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且不

应少于 3个。 
检验方法：尺量。 

10.3.8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和柱的安装偏差及检验方法，应

符合表 10.3.8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抽样不应少于 10个点，且不应少于 10个

构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和拉线等辅助量具实测。 

表 10.3.8  预制梁、柱安装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柱轴线位置 5 基准线尺测 

柱标高 ±5 水准仪或拉线、尺测 

柱垂直度 

H≤6m H/1000 且≤5 

经纬仪或吊线、尺测 H＞6m H/1000 且≤10 

柱全高 35 

梁轴线位置 5 基准线尺测 

梁标高 ±5 水准仪或拉线尺测 

梁倾斜度 5 经纬仪或吊线、尺测 

梁相邻构件平整度 ±2 塞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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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设计 

A.0.1  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主钢件采用腹板开孔的蜂窝

形截面，开孔形状宜为六边形或圆形（图 A.0.1），开孔位置应避

开受剪力作用较大的支座端。 
A.0.2  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蜂窝形主钢件可由 H 型钢剖

分后重新组合焊接加工制作而成（图 A.0.2），或由 H 型钢腹板切割

成孔或冲孔而成，也可由钢板切割或冲孔后作为腹板在与钢翼缘板焊

接而成。 

 
图 A.0.1  蜂窝梁主钢件示意图（六边形和圆孔） 

 

图 A.0.2  蜂窝梁主钢件示意图（组合焊接） 

A.0.3  无翼板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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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钢件未削弱截面（图 A.0.2中 1-1截面）和削弱截面（图

A.0.2中 2-2截面）的受弯承载力应分别计算。 
2  主钢件未削弱截面（图 A.0.2中 1-1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

本规程第 5.2.1条计算。 
3  主钢件削弱最大的截面（图 A.0.2中 2-2截面）受弯承载力

应按本规程第 5.2.1 条计算，计算时，应采用𝐴𝐴ac1替换𝐴𝐴ac，𝑆𝑆ac1替

换𝑆𝑆ac，𝑆𝑆at1替换𝑆𝑆at。𝐴𝐴a、𝐴𝐴ac1、𝑆𝑆ac1、𝑆𝑆at1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𝐴𝐴a = 2(𝑡𝑡w(𝑑𝑑1 − 𝑡𝑡f) + 𝑏𝑏f𝑡𝑡f） （A.0.3-1） 

𝐴𝐴ac1 = 𝑡𝑡w(𝑑𝑑1 − 𝑡𝑡f) + 𝑏𝑏f𝑡𝑡f （A.0.3-2） 

𝑆𝑆ac 1 = 𝑡𝑡w (𝑑𝑑1 − 𝑡𝑡f) �𝑥𝑥 −
𝑑𝑑1 − 𝑡𝑡f

2
�+ 𝑏𝑏f𝑡𝑡f �𝑥𝑥 +

𝑡𝑡f

2
� （A.0.3-3） 

𝑆𝑆at 1 = 𝑡𝑡w (𝑑𝑑1 − 𝑡𝑡f) �ℎw − 𝑥𝑥 −
𝑑𝑑1 − 𝑡𝑡f

2
�

+ 𝑏𝑏f𝑡𝑡f �ℎw − 𝑥𝑥 +
𝑡𝑡f

2
� 

（A.0.3-4） 

式中： Aa —— 削弱最大处的钢件截面面积（mm2
）； 

Aac1 —— 削弱最大处上部钢件的截面面积（mm2
）； 

Sac1、Sat1 —— 削弱最大处上部钢件、下部钢件对组合截面塑性中和

轴的面积矩（mm3
）； 

hw —— 蜂窝主钢件的腹板高度（mm）； 
d1 —— 蜂窝梁主钢件削弱最大截面处的上、下部分截面净高

度（mm）。 

A.0.4  完全抗剪有翼板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的正截面受

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钢件未削弱截面和削弱截面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分别

计算。 
2  主钢件未削弱截面正弯矩承载力和负弯矩承载力与实腹梁

计算相同，按本规程第 5.2.2条计算。 
3  主钢件削弱最大的截面正弯矩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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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塑性中和轴位于混凝土冀板内、钢梁上冀缘内、上部主

钢件腹板内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与实腹梁相

同，可分别按本规程式(5.2. 2-2)、(5. 2. 2-5)、(5.2.2-8)

计算。 

2）当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ℎc + 𝛼𝛼1𝑓𝑓cw(𝑏𝑏f − 𝑡𝑡w)(𝑑𝑑1−𝑡𝑡′ f) ≤ 𝑓𝑓a𝐴𝐴at1 + 𝑓𝑓y𝐴𝐴s −
                  𝑓𝑓a𝐴𝐴ac1 ，即塑性中和轴位于主钢件开孔处时，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A.0.4-1）： 

𝑀𝑀u =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ℎc �𝑥𝑥 −
ℎc

2
�+ 𝑓𝑓a𝑆𝑆at1 + 𝑓𝑓a′ 𝑆𝑆ac1 

        + 𝛼𝛼1𝑓𝑓cw𝐴𝐴cw
𝑥𝑥 − ℎc − 𝑡𝑡f

′

2
+𝑓𝑓y𝐴𝐴s(ℎc + ℎa − 𝑥𝑥 − 𝑡𝑡f − 𝑎𝑎s) 

（A.0.4-1）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ℎc +  𝛼𝛼1𝑓𝑓cw𝐴𝐴cw + 𝑓𝑓a′𝐴𝐴ac1 − 𝑓𝑓a𝐴𝐴at1 − 𝑓𝑓y𝐴𝐴s = 0 （A.0.4-2） 

𝐴𝐴cw = (𝑏𝑏f − 𝑡𝑡w)(𝑥𝑥 − ℎc − 𝑡𝑡f
′)

 
（A.0.4-3） 

式中： Acw —— 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受压截面的面积（mm2
）； 

𝑡𝑡f
′、𝑡𝑡f —— 梁主钢件受压冀缘、受拉翼缘的厚度（mm）； 

Aac1、Aat1 —— 削弱最大处上部钢件、下部钢件的截面面积（mm2
）。 

 
图 A.0.4-1  承受正弯矩 T 形截面蜂窝梁（中和轴位于开孔处） 

4  主钢件削弱最大的截面负弯矩承载力计算，当塑性中和轴位

于主钢件开孔处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A.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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𝑀𝑀′
u = 𝑓𝑓y𝐴𝐴s

′ (ℎc + ℎa − 𝑥𝑥 − 𝑡𝑡f − 𝑎𝑎s
′ ) + 𝑓𝑓a′𝐴𝐴at1 + 𝑓𝑓a𝑆𝑆ac1 

                                      + 𝛼𝛼1𝑓𝑓cw𝐴𝐴cw
𝑥𝑥
2

+ 𝑓𝑓y′𝐴𝐴s(𝑥𝑥 − 𝑎𝑎s) 
（A.0.4-4） 

 𝛼𝛼1𝑓𝑓cw𝐴𝐴cw + 𝑓𝑓a′𝐴𝐴at1 + 𝑓𝑓y′𝐴𝐴s − 𝑓𝑓a𝐴𝐴ac1 − 𝑓𝑓y𝐴𝐴s
′ = 0 （A.0.4-5） 

式中： Acw —— 梁主钢件腹部混凝土受压截面的面积（mm2
）； 

Sac1、Sat1 —— 削弱最大处上部钢件、下部钢件对组合截面塑性中

和轴的面积矩（mm3
）； 

Aac1、Aat1 —— 削弱最大处上部钢件、下部钢件的截面面积（mm2
）。 

 
图 A.0.4-2  承受负弯矩 T 形截面蜂窝梁（中和轴位于开孔处） 

A.0.5  部分抗剪有翼板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的正截面受

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弯矩的受弯承载力计算应按本规程第 A.0.4条计算，其中

混凝土冀板厚度 hc应改为有效厚度 xc , 并应按下式计算： 

𝑥𝑥c = min �
𝑛𝑛st𝑁𝑁v

c

𝛼𝛼1𝑓𝑓c𝑏𝑏e
，ℎc� （A.0.5） 

式中： xc —— 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厚度（mm）； 
𝑁𝑁v

c —— 一个抗剪连接件的纵向抗剪承载力，应符合本规程第

5.2.8条的规定（N）； 
nst —— 部分抗剪连接时最大正弯矩验算截面到最近零弯矩

点之间的抗剪连接件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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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弯矩的受弯承载力计算应按本规程第 A.0.4条计算，其中

有效受拉钢筋拉力 𝑓𝑓y𝐴𝐴s
′  应改为有效拉力 min（𝑓𝑓y𝐴𝐴s

′，𝑛𝑛st𝑁𝑁v
c）。 

A.0.6  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的受剪承载力应对未削弱截

面和削弱截面分别计算，计算可仅计入主钢件中平行于剪力方向的

板件受力，不计填充混凝土和箍筋的作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未削弱截面的受剪承载力计算与实腹工字钢相同，可按本规

程第 5.2.6条计算； 
2  主钢件削弱最大截面处的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𝑉𝑉u = 2𝑓𝑓av𝑑𝑑1𝑡𝑡w （A.0.6） 

式中： fav —— 梁主钢件腹板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 

d1 —— 蜂窝梁主钢件削弱最大截面处的上、 下部分截面净

高度（mm）。 

A.0.7  部分包覆蜂窝钢-混凝土组合梁的构造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蜂窝主钢件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限值应符合本规程第

4.1.3条的规定； 
2  两端距离支座（或与梁连接的柱翼缘边）1.5 倍梁截面高度

范围内不宜开设孔洞； 
3  相邻孔洞的净间距不宜小于六边形孔洞边长（或圆形孔洞半

径），孔洞的高度不宜超过蜂窝钢截面总高度的 75%； 

4  孔洞高度和间距宜满足预制组合梁施工时无需翻转构件，混

凝土可一次浇筑成型的要求； 
5  当蜂窝主钢件采用剖分后重新组合而成时，重组后的截面高

度和原截面高度之比（ha/ hd）宜为 1.4～1.6； 

6  当蜂窝孔洞兼做设备管道孔时，应在混凝土开孔处设置加强

钢筋，其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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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验 收 表 格 

B.0.1  隐蔽工程检验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  施工图号  

验 
收 
内 
容 

 
 
 
 
 

施工 
单位 
检查 
结果 

班组长： 
 
 
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 
单位 
验收 
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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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后浇节点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编号： 

单位（子单

位）工程 
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 
名称 

 分项工 
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 
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 
部位 

 

施工依据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

范》GB 50666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55 

验收依据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05 

施工依据 
设计要求及

规范 
规定 

最小/实 
际抽样 
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 
控 
项 
目 

1 

钢筋 
连接、 
安装 

受力钢筋的

牌号、规格

和数量 

GB 50204 
第5.5.1条 

   

受力钢筋安

装位置、锚

固方式 

GB 50204 
第5.5.2条 

   

钢筋的连接

方式 
GB 50666 
第5.4.1条 

   

机械连接和

焊接接头的

力学性能、

弯曲性能 

GB 50666 
第5.4.2条 

   

2 
钢筋 
连接 

焊接材料品

种、规格 
GB 50755 
第5.3.1条 

   



 

106 

焊接材料复

检 
GB 50755 
第5.3.2条 

   

内部缺陷 GB 50205 
第5.2.4条 

   

组合焊缝尺

寸 
GB 50205 
第5.2.6条 

   

焊缝表面缺

陷 
GB 50205 
第5.2.7条 

   

主 
控 
项 
目 

3 
螺栓 
连接 

高强螺栓品

种、规格 
GB 50755 
第5.4.1条 

   

受力钢筋安

装位置、锚

固方式 

GB 50755 
第5.4.2条 

   

抗滑移系数

试验 

GB 50205 
第6.3.1条

或第 

6.3.2条 

   

终拧扭矩 

GB 50205 
第6.3.3条

或第 

6.3.4条 

   

一 
般 
项 
目 

1 

钢筋 
连接、

安装 

受力钢筋沿

长度方向净

尺寸/mm 
±10    

弯起钢筋的

弯 折 位 置
/mm 

±10    

箍筋外廓尺

寸/mm ±10    

2 
焊接 
连接 

焊缝外观质

量 
GB 50205 
第5.2.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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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尺寸偏

差 
GB 50205 
第5.2.8条 

   

焊缝感观 GB 50205 
第6.6.1条 

   

3 
螺栓 
连接 

连接外观质

量 
GB 50205 
第6.3.6条 

   

摩擦面外观 GB 50205 
第6.3.7条 

   

扩孔 GB 50205 
第6.3.8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 
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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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

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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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碳素结构钢》GB/T 700 
2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3 《厚度方向性能钢板》GB/T 5313 
4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GB/T 8923 
5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 
6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 6 部分：梁的特殊要求》GB/T 9978.6 
7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 7 部分：柱的特殊要求》GB/T 9978.7 
8 《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GB/T 10433 
9 《建筑用压型钢板》GB/T 12755 
10 《建筑结构用钢板》GB/T 19879 
11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 
1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13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14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16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1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T 50046 
17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18 《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准》GB/T 50083 
19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20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21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22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 
23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24 
24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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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26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502 
27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2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29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30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1022 
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32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33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34 《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35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36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37 《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JGJ/T 12 
3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39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40 《焊接钢筋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14 
41 《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42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83 
43 《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规范》JGJ 339 
44 《建筑楼盖结构振动舒适度技术标准》JGJ/T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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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地方标准 

 

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
结构技术规程 

 

DB 21/T xxxx—2026 
Jxxxxx—2026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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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根据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4年度辽宁省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辽住建科〔2024〕40 号）

的要求，由沈阳建筑大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认真总

结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经广泛调查研究，并在多次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编制本规程。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查阅了大

量相关文献，认真总结了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建设

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开展了多项相关专题研究工作，并与国家相

关标准进行了协调，完成本规程的编制。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

合结构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说明，但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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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是建筑工程中合理应用装配式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

结构应遵循的总方针。 

1.0.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梁、柱构件可以全部或部分

在工厂或现场预制，预制构件的吊装和连接方式与钢构件类似，现

场只需少量补填或完全不填混凝土，因而可以达到较高的预制化、

装配化水平。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利用了钢与混凝土的组

合作用，具有良好的经济性。构件可以用于新建结构，也可用于既

有钢结构的改建。构筑物若采用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则

构件和节点的设计可参照本规程有关规定。 

由于对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高周疲劳尚未有充分研

究结果能够指导工程实践，故本规程暂不适用于需要高周疲劳计算

的构件，即直接承受动力荷载重复作用且结构使用期间应力循环次

数大于 50000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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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2.1.12  本节给出了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柱、梁、

支撑）和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框架等术语的含义和简称，在不

引起混淆时，为表述简洁，采用简称。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有别于型钢混凝土构件和钢管混

凝土构件，为此给出了组合构件截面中钢骨的专有名词“主钢件”

以示区别。连杆是这类构件中特有的组件，在术语中特加说明。 

2.2  符   号 

2.2.1～2.2.4  符号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

准》GB/T 50083 的有关规定制定的，并尽可能保持同其他现行标

准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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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钢材和钢筋 

3.1.2  本条规定了承重结构的钢材应具有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等

合格保证的项目。非焊接的重要结构（如吊车梁、吊车桁架、有振

动设备或有大吨位吊车厂房的屋架、托架，大跨度重型桁架等）以

及需要弯曲成型的构件等，亦都要求具有冷弯试验合格的保证。 

3.1.4  结构设计包括抗震设计中，如构件需经受较大塑性变形时，

结构钢材的选用应满足本条规定。 

3.1.5  在钢结构制造中，由于钢材质量和焊接构造等原因，当构件

沿厚度方向产生较大应变时，厚板容易出现层状撕裂，对沿厚度方

向受拉的接头更为不利。为此，需要时应采用厚度方向性能钢板。

防止板材产生层状撕裂的节点、选材和工艺措施可参照现行国家标

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3.1.6  现行国家标准《连续热镀锌薄钢板及钢带》GB／T 2518 不

仅给出了钢板热镀锌技术条件，还给出了镀锌钢板牌号，本规程推

荐目前工程中常用的 S250(S250GD ＋ Z 、 S250GD ＋ ZF)，
S350(S350GD＋Z、S350GD＋ZF)，S550(S550GD＋Z、S550GD＋

ZF)牌号钢作为压型钢板的基板。 

3.1.7  对受力较大构件，当有可靠设计依据时，可优先采用 500MPa
及以上强度等级的高强钢筋。 

3.2  混  凝  土 

3.2.1  本条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设

计原则，鉴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含钢率较高，故当要求

计入混凝土对承载力的贡献（如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时，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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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构件截面强度计算是基于材料达到极限变形假定的，也

即要求主钢件和混凝土材料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分别能达到其

屈服强度和轴心抗压强度。因为达到轴心受压强度后，混凝土承载

能力将下降，如这一状态发生在主钢件屈服之前，极限分析假定将

与实际情况产生一定偏差。计算数据比较（见表 1）说明，当主钢

件的钢材牌号在 Q235～Q420 范围内时，匹配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20～C70，则能满足这一要求。国内外已完成的构件试验大多在上

述材料范围内，试验结果均表明试件可以达到基于极限变形假定所

计算的承载力。但当采用高强度钢材 Q460 时，需要注意可能出现

混凝土压碎时钢材没有屈服的情况。 

表 1  混凝土和钢材应变比较 

混凝土强度 C20～C50 C55 C60 C65 C70 

ε0 0.00200 0.00202 0.00205 0.00208 0.0021 

钢材牌号 Q235 Q355 Q390 Q420 Q460 

εy 0.0011 0.0017 0.0019 0.0020 0.0022 

注：混凝土应变
-5

0 cu,k0.002+0.5 ( -50) 10ε = × ×f ，钢材应变 /ε =y ay af E  

3.2.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中的混凝土对构件承载力的贡献

主要在于其抑制了主钢件板件的局部屈曲，提高了梁的整体稳定性

和刚度，因此可以采用低强度的轻质混凝土，以减少跨度较大的组

合梁的自重、降低起吊重量等。 
3.2.4  为保证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后浇连接区的性能，对

后浇连接区材料进行了分类，根据类别规定了材料的性能要求。 

3.2.5  本规程按灌浆连接尺寸大小选用不同类型的灌浆材料，以保

证其具有足够的流动性，满足连接灌浆的质量要求。 

灌浆料最重要的三项性能指标是流动度、竖向膨胀率和抗压强

度。本规程表 3.2.5-3性能指标均应按产品要求的最大用水量检验。 

1  截锥流动度 

本规程按流动度对材料进行分类，以突出该指标的重要性，也

便于设计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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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密实混凝土（砂浆）及水泥基灌浆料区别于其他水泥基材料

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该类材料具有好的流动性，依靠自身重力的作用，

能够流进所要灌注的空隙，不需振捣能够密实填充。对于大型设备

灌浆，或狭窄间隙灌浆，对流动性的要求更高。因此，流动度的大

小是该类材料是否具有可使用性的前提，顺利灌浆是施工操作的第

一步。假如流动性不够，浆体不能顺利流满所要填充的空间，如果

从另一侧进行补灌显然会形成窝气，带来工程隐患。 

工程经验表明，水泥基灌浆料需具有较好的流动性保持能力，

确保拌合料经过一定时间后仍具有一定的截锥流动度，以便顺利灌

注。结合国内外施工经验，本规程规定 30min 截锥流动度保留值。

对于Ⅳ类水泥基灌浆料，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

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和对自密实混凝土（砂浆）的相关

性能要求，采用坍落扩展度表征流动性。 

2  竖向膨胀率 

此类灌浆料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该类材料具有膨胀性，以能够

密实填充所灌注的空间，增大有效承载面，起到有效承载的作用。

水泥基灌浆料拌合后具有很大截锥流动度，如前期没有膨胀，必然

存在收缩，包括塑性收缩和沉降收缩，即使后期的膨胀能够补偿前

期的收缩，这种早期浆体的收缩对于灌浆的密实性有负面影响，容

易引入空气，降低有效承载面；如果后期的膨胀不能补偿前期的收

缩，将直接导致空鼓，灌浆层丧失承载功能。可见早期膨胀是一项

重要特性，对克服塑性收缩，使得灌浆层更加密实，增大有效承载

面，确保灌浆质量有重要意义。在硬化过程中，仍需要适当的膨胀，

以进一步密实填充，并且在硬化材料中产生一定的膨胀应力，有利

于补偿后期的收缩。 

3  其他性能指标 

由于本材料直接与构件钢骨接触，因此对氯离子含量有要求，

应小于 0.1%。对于设备灌浆及混凝土补强加固，均要求无泌水。

如果材料存在泌水，则接触面会出现大量气泡孔穴，或表面水泥浆

富集，有效承载面很低，导致承载能力降低，因此规定泌水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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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4.1  一 般 规 定 

4.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可以单独形成框架等结构体系，

也可与钢构件、钢筋混凝土构件或其他形式的钢-混凝土组合构件

形成结构体系。 

本规程中涉及的结构体系中，以框架柱、梁均采用部分包覆钢

-混凝土组合构件的情况为主，给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部分采用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即仅有柱或梁采用，其他采用钢构

件或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情况，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设计可

采用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其他构件的设计应满足对应标准的要求。

但连接和节点的构造类型较多，本规程尚不能完全覆盖；有关结构

体系设计的整体指标，也需经过论证或研究，尚不能在本规程中规

定。这些情况，需要设计人员在调研基础上针对个案具体解决，积

累一定经验后作为普遍性规定予以明确。 

4.1.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主要由 H 形钢等开口截面主钢

件和混凝土组成。从 20世纪 80年代起，欧洲工程界着手研究部分

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力学性能并已广泛用于多层以及高层建

筑结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设计与构造要求已纳入欧洲

规范 EN1994-1-1：2004，常用的构件一般由 H 形截面的型钢或焊

接钢、混凝土、箍筋、纵筋与栓钉组成，箍筋分布在腹板两侧，栓

钉连接在腹板上；有的截面构造则不设置栓钉，而使用穿过腹板的

箍筋。20世纪 90年代后期，加拿大 Canam 公司研发推广了较大翼

缘宽厚比的薄柔截面焊接主钢件，在翼缘之间设置连杆（Link）来

提高其局部稳定性。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与型钢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构成类

似，承载机理相近，因此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对两者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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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承载力采取了相同的计算假定与方法。但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

合构件与型钢混凝土构件截面形式的最大区别在于主钢件的部分

材料位于截面外周，对构件的弯曲刚度和受弯承载力的贡献远远高

于型钢混凝土中的钢骨，另一方面，纵筋布置在主钢件的内侧，离

中和轴距离较近，对构件弯曲刚度和受弯承载力的贡献较小。这一

材料布置形成了不同于型钢混凝土的受力特点，例如外周钢板件的

局部稳定性不同于型钢混凝土构件，纵筋的作用减少。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美研究者进行的相关试验，已充分支持了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的合理性和适用性；2000 年以来我国研究者也

进行了一系列试验，为本规程的编制提供了依据。研究表明，与钢

骨存在于内核的型钢混凝土构件相比，在截面外包尺寸和含钢率相

同的件下，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抗弯刚度与承载力都高

于型钢混凝土构件。研究还表明，不设置栓钉或其他抗剪连接件的

试件也能保证钢-混凝土共同受力，达到并超过塑性极限状态对应

的理论承载力。实际工程应用这些构件时，在层高和柱跨之间构件

的长度有限、且两端都有实际存在的限制混凝土纵向变形的约束，

加上其他构造措施，都能使钢-混凝土协同变形和受力。 

主钢件可以为单 H 形截面，也可以为两个或多个钢板、T 形和

H 形截面焊接组合。除本规程图 4.1.2中规定的构件截面之外，采

用其他截面形式时（图 1），有关的计算规定还需进一步研制。 

  

 图 1  主钢件的截面形式

 
主钢件可以采用型钢，也可以采用焊接截面。焊接截面可以采

用宽厚比较大的板件，起到节省钢材的作用；但采用型钢有利于标

准化、模数化的设计，也能获得较高的综合效益。 



 

122 

当构件采用较大截面尺寸时（例如中高层建筑框架柱），可以

在混凝土中设置纵筋、箍筋和栓钉等钢配件，这种情况下，主钢件

大多为厚实截面；当构件采用较小截面尺寸或设计荷载较小时（例

如低多层建筑框架柱、楼面梁等），可以采用薄柔截面，在混凝土

中设置纵筋、连杆等钢配件，连杆主要用于提高 H 形钢翼缘的板件

稳定性。为便于施工，厚实型主钢件内也可设置连杆代替箍筋和栓

钉。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支撑截面形式可参考矩形组合柱截面。 

本规程仅列出了各种设计规定都已相对成熟的采用 H 形钢作

为主钢件的截面形式，当采用本规程尚未规定的截面形式或节点形

式时，应有充分的计算分析依据和必要的试验依据。 

4.1.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塑性承载能力和变形能力发

展与可能达到的程度与主钢件板件宽厚比密切相关。确定梁柱构件

设计原则、选择计算方法时，应当依据主钢件的板件宽厚比及与之

有关的截面分类。 

1  本款规定了梁和框架柱中主钢件的截面分类及相应的宽厚

比限值。主钢件受压翼缘的局部稳定临界应力高于纯钢构件受压翼

缘的局部稳定临界应力。基于能量方法所做的理论分析表明，板件

失稳临界应力与屈服强度相等时的外伸部分宽厚比可达 35εk（李炜：

《部分组合钢-混凝土梁试验研究》，2015），故相较于纯钢构件，

受压翼缘的宽厚比限制可以放宽。表 4.1.3 采取了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中对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受压翼缘的规

定。其中，A 类截面是对于构件段形成塑性铰的要求，此时，混凝

土已处于压溃状态，钢翼缘视为无面外约束板件，故与普通钢构件

的宽厚比规定一致；其他分类则计入了混凝土对钢翼缘板件的面外

约束作用。虽然钢翼缘板件局部失稳的临界宽厚比为 35εk，工程设

计时若无第 4款所规定的措施则按最大宽厚比不超过 20εk加以限制，

以计入板件初始变形等不利影响。事实上，板件宽厚比还受加工制

作因素的约束，宽厚比过大的板件在主钢件焊接时容易产生较大变

形，是不适宜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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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钢件腹板受到两侧混凝土的约束，局部失稳受到抑制。

但鉴于极限状态下混凝土受损后对腹板的约束作用降低，仍需对其

高厚比予以适当限制。本款关于梁主钢件腹板的高厚比限值参考了

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规定的原则，A 类截面对应的腹板宽

厚比限值，原则上与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中 S1 级一致，但根据既有试验数据做了适当调整，而不要求进行

应力分布参数的计算；对应B类截面，采用了欧洲规范EN1994-1-1：

2004规定，因混凝土约束的原因，故腹板宽厚比限值与钢构件腹板

的 S4 级相当，其中对于柱子腹板也采用了不计应力分布参数的简

化处理方法；C 类截面的腹板宽厚比则与 S5级的钢构件腹板相当。

在框架结构抗震设计中，根据“强柱弱梁”要求，除柱脚部分外，

主钢件达到 B 类截面的塑性承载力即能满足要求，按本款规定设计

截面仍能得到良好的经济性。但对柱脚部位等如要求具备塑性铰能

力，腹板宽厚比应符合 A 类截面的要求。 

3  本款基于轴心受压柱与压弯框架柱不同的性能要求，即不

需要形成充分的塑性转动能力，其受压翼缘宽厚比满足本条第 1款

B 类截面即可保证截面的轴压极限承载力。当该构件稳定承载力小

于截面承载力的 75%时，钢材为弹性，故要求满足 C 类截面即可。 

4  本款参考了欧洲规范 1998-1：2004 第 7.6.5 条第（4）款

的规定内容，并经过多项滞回试验结果予以确认（图 2）。本款规定

事实上允许采用超出表 4.1.3宽厚比限值的主钢件，一定条件下可

能取得更高的材料利用效率。 

5  本款对连杆布置范围提出要求。基于连杆可有效约束受压

翼缘外伸部分在塑性阶段的局部失稳，故可仅要求覆盖构件最大弯

矩附近区域。当弯矩分布较为均匀时，弯矩超过构件上最大弯矩 80%
的范围内均宜满足连杆设置的要求，以保证受压翼缘塑性承载和变

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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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压弯滞回试验结果 

6  “贴合连接”指受压翼缘外侧有板件阻止翼缘鼓曲变形，

而并非板件成为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组成部分。 

4.1.4  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表 5.2显示，主钢件翼缘内侧

混凝土包覆宽度不应小于对应翼缘宽度的 80%。当混凝土宽度小于

翼缘宽度时，应注意对钢板无包覆范围采取相应的结构防火措施。 
4.1.5  预制混凝土叠合楼板可选用钢筋桁架混凝土叠合楼板（见图

3）、局部现浇整体式混凝土叠合楼板（见图 4）等。 

 

图 3  钢筋桁架混凝土叠合 

楼板示意 

图 4  局部现浇整体式混凝土 

叠合楼板示意 

1—预制区；2—后浇区；3—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4—抗剪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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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发展亟需提高构件的标准化，亟需加强

型钢生产企业与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的信息沟通和协同作业。采用

型钢构件作为标准化构件，从源头上推进这些标准化构件在设计、

生产、施工环节的应用，以标准化、社会化生产代替定制化、小规

模加工方式，是钢结构住宅转变建造方式的重要基础之一。 

4.2  房屋适用高度和高宽比 

4.2.1  表 4.2.1中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框架结构、框架-钢筋混

凝土剪力墙结构和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的规定与行业标准

《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2016第 4.3.5条中对应型钢混凝土

框架（柱）的规定一致。其原因是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

力学性能与型钢混凝土构件相比性能更有优势，前者边缘部分始终

有钢材参与工作，在正常使用状态下能更有效的防止裂缝开展，在

极限状态下前者钢材外包轮廓范围内的受压混凝土在完全压溃前

也能较充分地发挥作用，故按型钢混凝土结构取值是合理的。 

框架-支撑结构通常采用钢支撑或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支

撑，比起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具有更大变形能力，参考行业标准《高

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2015 第 3.2.2条对钢框架-中

心支撑结构的规定，采用适用高度至少减小 20m 的措施以对高度采

取较严格的限制。本规程所称的框架-支撑结构，当采用部分包覆

钢-混凝土组合柱和梁时，应采用中心支撑结构（因尚无与偏心支

撑相连的部分包覆组合梁试验与理论研究）；当结构采用部分包覆

钢-混凝土组合柱和钢梁时，可采用中心支撑结构或偏心支撑结构。

偏心支撑结构的适用高度可参照表 4.2.1的中心支撑结构，偏心支

撑的耗能梁等的设计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采用。 

表 4.2.1中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的规

定，系根据钢板剪力墙的延性性能与支撑相近或更优的情况，取与

框架-支撑结构的规定相同。 

本条尚不能全部覆盖可以应用部分包覆组合柱、梁的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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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用异形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的结构体系，其结构的最

大适用高度应按表 4.2.1 进行折减。对其他结构体系的适用高度，

需根据工程经验与其他规范、标准的要求研究制定。 

列出 9度的最大高度限值是因为乙类建筑需提高一度取值。 

4.2.2  高宽比是对结构刚度、整体稳定、承载能力和经济合理性的

宏观控制。参考《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 第

3.3.2 条，建筑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宽比与结构体系及抗震设防烈度

有关；参考《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2015第 3.2.3

条，高宽比仅与抗震设防烈度有关。由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

框架结构刚度、整体稳定、承载能力等优于钢筋混凝土框架，故本

条在高宽比取值上遵循不超过钢结构但适当高于钢筋混凝土结构

的原则。对于采用异形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的结构体系，其

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宽比按照表4.2.2进行折减，折减系数可为0.9。 

4.3  结构变形和舒适度 

4.3.1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规定钢框架弹性层间位

移角不宜超过 1/250,《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 与

之相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 规定弹性计

算，风荷载或多遇地震作用下的层间位移角：框架结构不宜大于

1/550，框架-剪力墙、框架-核心筒结构不宜大于 1/800，弹塑性位

移角应小于 1/50 和 1/100，《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
与之相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规定多高层组合结构层间

位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现

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的有关规定。

考虑到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未有对组

合结构的详细规定，根据试验结果，规定了本规程的位移限值。大

量试验研究表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受弯构件和压弯构件受

力-变形曲线的特征与纯钢构件相近。这一特征不仅不同于钢筋混

凝土构件，也有别于型钢混凝土构件。因为与后者相比，部分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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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主钢件的大部分材料布置在截面外侧，导致

承载能力高且塑性变形能力大。因此，对以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

合构件作为主要抗侧力构件的框架结构或以钢构件（支撑、剪力墙）

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共同作为抗侧力主体的结构，弹性

层间位移角限值应严于钢框架，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则可与钢框

架一致；以钢筋混凝土剪力墙、钢筋混凝土核心筒与部分包覆钢-

混凝土组合框架共同作为抗侧主体的结构，则按钢筋混凝土结构对

待，与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高层建

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一致。 

采用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和钢框架梁的房屋结构，层间

位移角限值按表 4.3.1 的规定。对于采用异形部分包覆钢-混凝土

组合柱的结构体系，其结构层间位移角限值可参考表 4.3.1 取值。 

4.3.2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规定受弯构件挠度：主

梁不宜超过 1/400（1/500）；其他梁和楼梯梁不宜超过 1/250（1/300），

括号外对应永久荷载+可变荷载标准值，括号内对应可变荷载标准

值。《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2010 规定：梁跨 l0＜7m
时，屋盖、楼盖及楼梯构件挠度限不应超过 l0/200（l0/250），梁跨

7m≤l0≤9m 时不应超过为 l0/250（l0/300），梁跨 l0＞9m 时不应超

过 l0/300（l0/400），括弧内为对挠度有较高要求的构件。《组合结构

设计规范》JGJ 138-2016 规定：梁跨 l0＜7m 时，型钢混凝土梁及

组合楼板挠度限值不应超过 l0/200（l0/250），梁跨 7m≤l0≤9m 时

不应超过 l0/250（l0/300），梁跨 l0＞9m 时不应超过 l0/300（l0/400），
括弧内为对挠度有较高要求的构件，此规定与《混凝土结构设计标

准》GB/T 50010-2010 一致，钢与混凝土组合梁（不分跨度）：主

梁不应超过 l0/300（l0/400），次梁不应超过 l0/250（l0/300）。根据

以上规定，本规程按构件力学行为最为接近的型钢混凝土梁及组合

楼板处理，即按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

关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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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计原则与结构分析 

4.4.3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

一标准》GB 50153和《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的有关规定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对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部分

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安全等级可取为二级。 
4.4.4  荷载效应的组合原则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

计统一标准》GB 50068 的有关规定制订。对荷载效应的偶然组合，

统一标准只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设计表达式及各种系数应符

合相关规范的有关规定。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一般只采取荷载

效应的标准组合，当有可靠依据和实践经验时，亦可采取荷载效应

的频遇组合。对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因需要计入混凝土在

长期荷载作用下的徐变影响，故除应采取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外，

尚应采取准永久组合。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极限状态设

计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建筑抗

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一致。 

4.4.6  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基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和现行行业标准《组

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有关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的规定，本规

程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按现行行业

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的有关规定执行。 
4.4.8  本条适用于结构整体弹性分析时采用的截面刚度计算。截面

刚度计算中参考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采

用了主钢件截面刚度和混凝土的截面刚度叠加的方法。在弹性范围

内用叠加方法计算截面刚度简单可行、符合实际情况。 

现行团体标准《矩形钢管结构设计规程》CECS 159 中规定，

弯曲刚度计算要计入混凝土开裂影响，采用 0.8 折减系数，即

1 a a c c+0.8=EI E I E I 。 

大量计算表明，折减抗弯刚度 1 a a c c+0.8=EI E I E I 和全抗弯刚度

a a c c+=EI E I E I 之比，对于宽翼缘构件，强轴为 0.91 至 0.95，弱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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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85 至 0.89；对于中翼缘构件，强轴为 0.88 至 0.92，弱轴为

0.83至 0.86；对于窄翼缘构件，强轴为 0.88至 0.91，弱轴为 0.82

至 0.85。 

按上述两种刚度对典型框架试算发现，竖向荷载作用下，框架

梁弯矩变化不超过 3%，框架柱弯矩变化不超过 5%。比较周期、底

部剪力、最大水平侧移及层间位移角可知，周期和底部剪力变化不

超过 5%，最大水平侧移及层间位移角变化不超过 6%。 

通常工程设计中的构件内力和结构变形是根据弹性分析获得

或基于弹性计算结果予以调整，因此使用本条规定能够满足工程设

计的一般要求。构件设计计算时其刚度需要进行适当折减的场合，

在有关构件设计的条文中予以规定。结构进入弹塑性后，截面刚度

不能按本条规定计算，因此在非线性分析中，可根据理论假定、试

验结果、数值模拟等建立的非弹性刚度计算，本规程对此不予规定。 

4.4.9  参考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2015
第 6.1.3条，当梁端局部区段为纯钢件时，局部区段梁的抗弯刚度，

对边框架可仅取主钢件抗弯刚度的 1.2 倍；对中框架可仅取主钢件

抗弯刚度的 1.5倍。 

4.5  抗 震 设 计 

4.5.1  对于采用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框架结构、框架-剪

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的抗震等级的规定与《组合结构设计

规范》JGJ 138 第 4.3.8条相一致。框架-支撑结构抗震等级按《建

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附录 G 第 G.1.2 条要求采用。框架

-剪力墙结构按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和钢板剪力墙区分为两类。对于

采用异形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的结构体系，其结构抗震等级

可参考表 4.5.1取值。 
4.5.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抗震计算时的阻尼比取值可参

考《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规定。实际情况中存在组合构件与混凝土构件、钢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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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组成结构体系的情况，目前尚无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其阻尼比

的取值，采用本条规定进行设计时，宜由设计人员根据工程具体情

况分析确定。 

4.5.3  结构的刚度和重力荷载之比，简称刚重比，主要是控制在风

荷载或水平地震作用下，重力荷载产生的二阶效应不致过大，以免

引起结构的失稳、倒塌。由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框架结构刚

度、整体稳定、承载能力等优于钢筋混凝土框架，参考《高层建筑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 第 5.4.4 条，以及《高层民用建

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2015 第 3.2.3 条，刚重比取两者的平

均值。 
4.5.4  根据本规程第 4.3.1 条，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结构框架小震

作用下的容许结构变形相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框架予以放大的规定，

第 1款、第2款参考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
第 6.1.4 条对混凝土框架结构和其他结构的规定但放大 1.2倍，第

3 款～第 4 款款参照《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
第 3.4.10条的规定。 
4.5.5  本条所规定的主钢件截面分类要求，包括了本规程第 4.1.2

条中设置连杆后达到宽厚比限值的情况。根据理论分析和试验结果，

对不同抗震等级下截面分类进行了适当放宽。 

4.6  一 般 构 造 

4.6.1  截面分类 A、截面分类 B 属于厚实型主钢件截面，厚实型主

钢件截面的板件宽厚比能确保构件在达到塑性极限受弯承载力前

不发生局部屈曲，因此可以采用简便的全塑性方法来计算截面承载

力。截面高宽比取值范围是参照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第

6.7.3.1（4）制定。本条高宽比的含义为：平行弯曲轴的截面外包

尺寸为宽，垂直弯曲轴的截面外包尺寸为高。 

4.6.2  截面分类 C 属于薄柔型主钢件截面，当作为承受轴力为主的

组合柱时，宽翼缘截面有良好的受力性能和一定的经济性，高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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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0.9～1.1 的规定是参考加拿大钢结构设计规范 CSA S16 - 09
第 18.3.1（d）制定，高宽比的含义同本规程第 4.6.1 条。为了防

止翼缘局部屈曲，应通过连杆来施加约束。对于矩形组合梁，可以

采用非线性方法计算部分塑性的截面受弯承载力。T 形组合梁因有

混凝土翼板约束，故受压翼缘不会发生局部屈曲。 

对框架柱，截面高宽比在 0.9～4 范围内，可按柱子进行截面

设计。对于高宽比大于 4 的压弯构件，宜按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

合剪力墙进行设计，在有试验依据的条件下，可参照本规程关于柱

的设计方法。对轴压柱和支撑构件，因考虑弱轴方向稳定性，故不

受本条规定限制。 

4.6.3  厚实型主钢件截面都能满足截面塑性发展的要求，故可以采

用图 4.6.3（a）-（d）无连杆的配筋形式。腹板空腔内包覆的混凝

土能防止腹板屈曲，避免受压翼缘向腹板侧失稳，因此必须确保达

到极限破坏前混凝土不会从空腔内崩落，构造上应配置纵筋、箍筋

和在腹板上设连接件（栓钉或穿孔钢筋）。国内外试验研究证明，

上下翼缘可不设置焊钉等抗剪件，以方便施工。此外，厚实型主钢

件截面内也可采用图 4.6.3（d）设置连杆的配筋形式。 

4.6.4  由焊接宽翼缘 H 形钢组成的薄柔型主钢件截面，由于薄柔型

主钢件截面的翼缘会发生局部屈曲而导致截面塑性发展不充分，如

设计要求达到塑性承载力，需采用钢筋连杆或钢板连杆连接上下翼

缘，使其截面满足截面分类 A、截面分类 B 的要求。图 4.6.4-1、

图 4.6.4-2为本规程建议的截面构造和连杆形式。除此之外，有可

靠依据的情况下也可采用钢筋网等连杆形式。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是保证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腹部沿

钢筋（圆钢）连杆或钢板连杆不出现竖向裂缝的措施之一。考虑到

钢板连杆和混凝土的粘结性能较弱，故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取 30mm。 

为保证连杆对混凝土的有效约束，减缓柱翼缘的局部屈曲，连

杆与翼缘的焊接有最低强度要求，且需保证连杆间距和截面积要求。

本条参考了加拿大钢结构规范 CSA S16-09。 

I 型连杆与主钢件翼缘内表面围焊；C 型连杆与主钢件翼缘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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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焊接，当采用双面焊接时，焊缝长度不小于 5d；当采用单面焊

接时，焊缝长度不小于 10d。钢板型连杆与主钢件翼缘内表面单面

角焊缝连接。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连杆采用双面焊时，弯

折部位焊缝宜圆滑过渡。 

4.6.5  保护层厚度与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有关，故需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规定。实际工程中，

当梁截面宽度较小时，靠近主钢件腹板的内排钢筋与腹板很难满足

净距要求，参考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可予以放宽。净距不

满足要求时需考虑对粘结力计算的不利影响，采用有效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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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弯构件设计 

5.1  一 般 规 定 

5.1.3  本条给出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按全塑性理论计算截

面受弯承载力的截面分类适用范围。对符合本规程第 4.1.3条规定

的截面分类 A、截面分类 B 的构件以及通过设置连杆达到相应截面

分类要求的构件（本规程第 4.1.3条第 4、5款），均适用于本条规

定。 

5.1.4  全塑性受弯承载力计算方法适用于截面分类A和截面分类B
的构件，非线性设计方法可适用于 C 类截面的构件计算。当受压翼

缘宽厚比为 14 时，截面应力分布达到全塑性分布，当受压翼缘宽

厚比为 20 时，截面应力分布满足边缘屈服条件，当宽厚比介于两

者之间时，截面应力分布为部分塑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

下，随着翼缘宽厚比增大，截面受弯承载力降低。鉴于翼缘宽厚比

在 14～20 范围内变化时，截面应力为部分塑性分布，翼缘宽厚与

弯矩比的曲线呈现为外凸曲线，为简化计算，可按翼缘宽厚比线性

插值求得截面极限受弯承载力。 

5.1.5  本条规定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对于部分包覆组合梁，一般不宜采用带板托的组合梁。 
5.1.6  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建议，当采用非开裂分析时，

对于截面分类 A组合梁，调幅系数不超过 40%，截面分类 B组合梁

调幅系数不超过 30%。符合塑性设计要求的截面基本满足截面分类

A 要求，且全部满足截面分类 B 要求。试验研究表明，腹部包覆的

混凝土可以有效地限制主钢件受压区的局部屈曲，使得部分包覆组

合梁负弯矩区的塑性发展比普通组合梁更加充分。故本规程取 30%
的内力调幅系数限值是偏于安全的。 
5.1.8  实际工程中，当框架梁支座截面腹部空腔内纵向钢筋和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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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翼缘板受拉钢筋不能满足受拉钢筋锚固要求时，负弯矩作用下截

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不能计入受拉钢筋的作用。 

5.2  承载力计算 

5.2.1  国内外的试验研究表明，矩形组合梁可以按全塑性理论来计

算受弯承载力。基本假定如下： 

（1）主钢件与腹部混凝土之间有可靠的连接，相对滑移很小，

可忽略不计； 

（2）极限状态下混凝土压应力呈矩形分布，达到轴心抗压强

度，忽略受拉区混凝土的作用； 

（3） 主钢件在受拉或受压区的应力都均匀分布，并达到钢材

的抗拉或抗压强度设计值； 

（4）主钢件腹部纵向钢筋受拉或受压，钢筋应力达到屈服强

度。分析表明，混凝土矩形应力高度系数𝛽𝛽1取值对受弯承载力影响

不超过 2% ，故取 1 1.0β =  。 

5.2.2  完全抗剪连接 T 形组合梁是指主钢件与混凝土翼板之间、主

钢件与腹部混凝土之间有可靠的连接，可以保证组合梁的抗弯能力

充分发挥。抗剪连接件的数量按计算配置。根据国内外的试验研究，

T 形组合梁也可以按全塑性理论来计算抗弯承载力。 

在计算正弯矩区塑性承载力时假定： 

（1）主钢件与混凝土翼缘板之间，主钢件与腹部混凝土之间

有可靠的连接，相对滑移很小，可忽略不计； 

（2）极限状态下混凝土压应力呈矩形分布，达到轴心抗压强

度，忽略受拉区混凝土的作用； 

（3） 主钢件在受拉或受压区的应力都均匀分布，并达到钢材

的抗拉或抗压强度设计值； 

（4）主钢件腹部下排纵向钢筋均匀受拉，钢筋应力达到屈服

强度，忽略上排纵向钢筋的作用。 

在负弯矩区塑性承载力计算时假定： 



 

135 

（1）主钢件与混凝土翼缘板之间，主钢件与腹部混凝土之间

有可靠的连接，相对滑移很小，可忽略不计； 

（2）极限状态下混凝土压应力呈矩形分布，达到轴心抗压强

度，并忽略受拉区混凝土的作用； 

（3） 主钢件在受拉或受压区的应力都均匀分布，并达到钢材

的抗拉或抗压强度设计值； 

（4）极限状态下，主钢件、混凝土翼板内钢筋及主钢件腹部

配置在下翼缘附近的钢筋均达到屈服强度，考虑到通常情况下主钢

件上腹部的钢筋离中和轴较近，忽略上腹部所配置的钢筋作用。 

带压型钢板的混凝土翼板的计算厚度取压型钢板顶面以上混

凝土厚度ℎc，见图 5。 

  

（a）肋平行于主钢件 （b）肋垂直于主钢件 

图 5  带压型钢板的 T 形组合梁截面简化示意 

5.2.4  对于采用柔性抗剪连接件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因

连接件具有很好的剪力重分布能力，故每个剪跨内的连接件可假定

为均匀受力。 

5.2.5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在计算纵向剪力 Vs时，应考虑腹

部纵向钢筋的作用。 

5.2.6  由主钢件腹板承担竖向剪力通常都能满足要求，为简化设计，

可仅计算主钢件腹板的受剪承载力。当按本条规定不能满足竖向受

剪承载力的要求时，参照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的规定，可

计入腹部钢筋混凝土对受剪承载力的贡献。根据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的建议，可以采用剪力分配法进行设计。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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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剪力 dV 可以分解成 adV 和 csdV 两部分， adV 由主钢件截面承担，

csdV 由腹部的钢筋混凝土截面承担，即须满足： 

𝑉𝑉ad ≤ 𝑉𝑉au   （1） 

𝑉𝑉csd ≤ 𝑉𝑉csu   （2） 

式中： Vau —— 主钢件的受剪承载力，按本规程第 5.2.6 条的 Vu

计算； 

Vcsu —— 主钢件腹部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承载力，按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中

的受剪构件进行计算。 

Vad 和 Vcsd 可以按主钢件截面和腹部钢筋混凝土截面受弯承载

力的比例进行分配，即： 

𝑉𝑉ad = 𝑉𝑉d
𝑀𝑀au

𝑀𝑀u  

（3） 

𝑉𝑉csd = 𝑉𝑉d
𝑀𝑀rcu

𝑀𝑀u  

（4） 

𝑀𝑀u = 𝑀𝑀au + 𝑀𝑀rcu  （5） 

式中： Mau —— 主钢件截面的塑性受弯承载力，按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计算； 

Mrcu —— 腹部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按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中

的受弯构件进行计算。 

如主钢件腹部混凝土中配置了开口箍筋，开口箍筋必须焊接在

主钢件腹板上，否则不计其对受剪承载力的贡献。 

5.2.7  本条参照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的规定，对于正弯矩

区梁截面可忽略弯矩和剪力的相互影响，对于负弯矩区梁截面，通

过对主钢件腹板强度的折减来计入剪力和弯矩的相互作用。 

5.2.8  Olgaard，Sluttr和 Fisher在 1971年经过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

对于高度和直径的比值大于 4的圆柱头焊钉连接件，提出了如下计

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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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v st c c0.5N A E f=

 
（6） 

Olgaard 等人的公式由于形式简单，量纲统一，适用性强（既

适用普通混凝土，又适用于轻混凝土），且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因而被世界各国规范广泛引用。我国规范公式就是在上式的基础上，

经可靠度修正后乘以 0.85的系数得到的。试验表明，公式（6）的

上限值的平均值大约为焊钉连接件的极限抗拉强度（fatAst），现行行

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考虑可靠度后取 0.7fatAst，是

偏于安全的。 

位于负弯矩区的焊钉由于受周围混凝土受拉或者开裂的影响，

导致其周围混凝土对连接件的约束程度降低，故应对焊钉抗剪承载

力予以折减，折减系数取值部位见图 6。 

 

图 6  负弯矩区焊钉抗剪承载力折减系数取值示意 

5.2.9  试验研究表明，当压型钢板肋垂直于主钢件布置时，公式

（5.2.9-2）中的系数按《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的有

关规定取 0.85 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安全的，按该公式计算的结果与

试验值比较离散性很大。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根据对试验

结果的计算对比，并通过可靠度分析，对公式的系数进行了折减，

并对上限值进行了限制。为了保证焊接质量，采用穿透焊接技术的

栓钉连接件，栓钉直径不宜大于 20mm，采用事先在压型钢板上穿

孔，然后进行焊接的连接件，栓钉直径不宜大于 22mm。本条规定

参照了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的相关要求。注意当 bw/hw不

小于 1.5时，式（5.2.9-1）的𝛽𝛽v取 1.0，即不必折减。 

5.2.10  本条规定适用于柔性连接件。采用焊钉等柔性抗剪连接件

的组合梁有很好的剪力重分布能力，因此可按塑性极限平衡方法在

每个剪跨区段内均匀布置连接件，但应注意各区段内混凝土翼板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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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体的平衡。当剪力有较大突变时，考虑到抗剪连接件变形能力的

限制，应采用弹性设计方法，在剪力分布大的区段集中布置连接件。 
5.2.11  试验研究表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可能沿着一个既

定的纵向界面发生纵向抗剪破坏，图 5.2.11 给出了组合梁纵向抗

剪最不利界面，a-a 抗剪界面长度为混凝土板厚度；b-b 抗剪截面

长度为焊钉外缘尺寸的包络长度；c-c 抗剪界面长度取焊钉顶部外

边缘连线长度加上距承托两侧斜边轮廓线的垂线长度；当垂线的垂

足在斜边轮廓线顶点之外时，取焊钉顶部外边缘连线长度加上斜边

轮廓线顶点至最外侧栓钉顶点的连线长度的 2倍，见 d-d 抗剪界面

长度。 

5.2.1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纵向抗剪能力主要与混凝土翼

板尺寸及其横向钢筋配筋率有关。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在

Mattock 等人关于混凝土板剪力传递计算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混

凝土翼板纵向抗剪强度的计算公式。试验研究表明，混凝土强度对

混凝土板的纵向抗剪能力有一定的影响。本条规定参照现行行业标

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在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的基础上，计入了混凝土强度对梁纵向抗剪强度的影响。 

5.2.13  本条间接规定给出了梁横向钢筋最小配筋率，目的是防止

梁在受力过程中发生纵向剪切破坏。 

5.3  挠 度 验 算 

5.3.1  本条规定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挠度验算属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组合要采用标准值组合和准

永久值组合，取两种组合做包络计算，结果偏于安全。计算表明，

当翼板混凝土面积比例较大时，可能由准永久组合控制。 

5.3.3  本条规定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5.3.4、5.3.5 本二条规定参照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等效

惯性矩采用未开裂截面和开裂截面的惯性矩平均值计算。大量试算

表明，用此等效刚度得到的计算挠度值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且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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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计算换算截面惯性矩 I0时，可将主钢件腹部混凝土换算

为主钢件腹板，换算厚度为（bf－tw）/αE。 

刚度折减系数 ζ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或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公式计算，对于

T 形组合梁，需要计入楼板与翼缘之间的滑移；对于矩形组合梁，

由于不存在翼缘，故可取 ζ＝0。 

对不同跨度、荷载、配钢率（Aa/A）、配筋率（As/A）及高跨

比（1/15～1/20）的梁，取允许挠度为跨度的 1/200进行试算，一

般情况下，梁的极限状态由截面受弯承载力控制，挠度不起控制作

用。 

5.4  裂 缝 验 算 

5.4.1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普

通钢筋混凝土最大裂缝宽度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

响进行计算。 
5.4.2  本条规定在借鉴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规定的基础上，鉴于主钢件受拉翼缘仅内侧与混凝土接触，故受拉

翼缘对混凝土裂缝的约束作用应该比型钢混凝土中的钢骨弱，故计

算有效周长 u 时，仅采用主钢件腹板两侧混凝土宽度之和 bc－tw。

试验结果表明，用此方法得到的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符合较好。 

5.4.3  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翼板的存在会增加力臂高度，减小受

拉 钢 筋 的 应 力 。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 力 臂 系 数 可 按

( )'1 0.4 / 1 2γ α ρ γ= − +s E f 计算，取 αE＝6～8，ρ＝0.2%～2.0%，

翼板宽度为主钢件宽度的 2 倍，翼板厚度为主钢件高度的 1/8，得

到 γs＝0.965～0.872，平均值为 0.919；翼板宽度为主钢件宽度的

6倍，翼板厚度为主钢件高度的 1/2，得到，γs＝0.993～0.973，平

均值为 0.983；故偏安全取 γs＝0.92。 

5.4.4  本条参考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但

明确应按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而不是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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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协调一致。 

5.4.5  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作用下，可忽略混凝土裂缝影响，近似

按弹性分析计算内力，且不计入支座弯矩调幅。求组合截面惯性矩

Icr 时，仅计入翼板内有可靠锚固措施的钢筋。 

5.5  构 造 措 施 

5.5.1  本条规定参考《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2016第 5.5.3

条制定。 
5.5.2  主钢件腹板空腔尺寸有限，钢筋太密会影响混凝土浇捣，故

限制钢筋排数不大于两排，并控制钢筋间的最小间距。但钢筋太少

预制时容易产生裂缝，因此规定了最小配筋率。 

5.5.4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箍筋加密的目的是保证整个受力

过程中，包覆混凝土不崩落，始终约束住钢翼缘和腹板不发生局部

屈曲，并不特别需要混凝土自身的耗能或塑性铰转动，这和钢筋混

凝土梁或型钢混凝土梁有很大的区别。此外由于部分包覆钢-混凝

土组合梁主钢件翼缘承担大部分弯矩，且主要依靠主钢件腹板抗剪，

故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延性性能优于钢筋混凝土梁或型钢混

凝土梁。鉴于截面分类 A、截面分类 B 属于厚实型主钢件，钢翼缘

和腹板不会发生局部屈曲，截面塑性能充分转动或达到全截面塑性，

因此，在参考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基础

上，降低包覆混凝土的箍筋加密要求，减小了加密区长度、箍筋最

大间距及箍筋最小直径的要求。 

5.5.5  当主钢件翼缘宽厚比较大时，连杆是避免其早期失稳、从而

保证构件塑性变形能力的重要措施，因此连杆应有必要的承载力，

包括与主钢件翼缘的拉接焊缝承载力。公式（5.5.5-1）来源如下：

假设翼缘塑性失稳时板件承载力可超过材料屈服强度（取为屈服强

度的1.5倍，对应抗震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要求）或达到屈服强度

（对应抗震等级为三级的要求），而能否超过或达到屈服强度与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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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板宽厚比有关，此时防止翼缘板面外失稳的支承力应达翼缘板面

内受力的1/60倍，再假设腹板可分担翼缘板面外支承力的60%，依

据以上受力需求推得条文的连杆面积公式。连杆面积公式计算结果

仅适用于连杆垂直翼缘板面的情况，当采用X型连杆时，截面面积

应按连杆倾角予以放大。同时也规定了当连杆为钢棒时的最小面积，

以防止计算结果偏小。但当连杆采用钢板时，还需满足施焊工艺要

求和最小焊缝尺寸及长度要求，并确保最小面积大于本条规定。 

连杆的拉接焊缝承载力可按焊缝极限强度计算，故式（5.5.5-2）

采用在式（5.5.5-1）左端项乘以0.7倍系数的方式计算焊缝所需承

载力设计值，系数0.7大于焊缝强度设计值与焊缝极限强度的比值

（0.38～0.41），具有必要的安全储备。 

5.5.6、5.5.7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制
定了抗剪连接件构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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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轴心受力及压弯构件设计 

6.1  一 般 规 定 

6.1.1  本条规定了本章适用的构件范围，包括具有压弯受力特征的

框架柱、轴压受力特征的两端铰接柱以及轴压或轴拉受力特征的支

撑构件。本章关于框架柱（单向压弯构件、双向压弯构件）的截面

承载力计算公式，系基于塑性极限分析推导而来，因此适用于主钢

件符合截面分类A和分类B的构件；但当构件内力水平较低（如不

足截面承载力设计值75%）时，也可用于主钢件符合截面分类C的
构件。 
6.1.2  通常主钢件配钢率 ρa＝6%～15%，纵筋配筋率 ρs＝0.5%～

5%，取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C60，钢材强度等级 Q235～Q420，

为简化计算，不计纵向钢筋作用，计算钢贡献率在 0.333～0.875

之间，故取 0.3～0.9。主钢件贡献率计算公式如下：δ≈fa Aa／(fa Aa

＋fc Ac)。 

6.1.3  主钢件面积过少，构件不能体现出钢结构强度高延性好的优

势，也会对节点施工装配性能带来不利影响；反之则不能充分利用

混凝土达到减少用钢量、节约造价的目的。在参照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的基础上作了主钢件配钢率的规定。纵筋配筋率

的限值则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关于柱最大配筋率的规定而制定的。 

6.2  轴心受力构件截面承载力计算 

6.2.2  本条为轴心受拉构件的截面承载力计算要求。由于受拉构件的

混凝土强度难以发挥作用，所以轴心受拉构件截面承载力计算时不

计钢筋混凝土的抗拉作用，以组成构件截面的钢材毛截面达到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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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和钢材净截面达到抗拉强度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本条沿用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规定。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

的相应部位，可参照纯钢构件在此情况下的计算方法。 
6.2.3  本条为轴心受压构件的截面承载力计算规定。焊接普通H型

钢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短柱轴压试验与有限元结果表明，柱在

达到极限承载力之前，钢与混凝土能够很好地协同工作，这种组合

短柱最终的破坏模式主要是混凝土压碎，横向连杆间翼缘发生局部

屈曲。基于叠加原理，建立了柱轴压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国内外

学者44个试验对比可见，试验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之比，平均值

1.060，标准差0.111，吻合良好。但当构件端部仅部分连接时，连

接部位的强度计算应考虑局部传力的影响，截面承载力设计值可按

直接传力面积的承载力与全截面承载力之比予以折减。 

6.3  轴心受力构件整体稳定计算 

6.3.1～6.3.4  为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性计算规定。条文中关于

稳定系数取值的规定，系按主钢件为双轴对称单一H形截面（包括

轧制、冷成型或焊接钢截面）的轴心受压构件的试验和数值计算结

果确定的。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整

体稳定计算时按组合截面计算截面回转半径。按组合截面计算的回

转半径与纯钢截面的回转半径关系大致为：强轴ix=0.967ix钢，弱轴

iy=1.068iy钢。计算稳定系数时，采用正则化长细比，公式推导如下： 

ay a ck c ay a ck cuk 0
n 2 2

cr a a c c 0 a a c c

ay a ck c a a c c ay a ck c0 0

a a c c a a c c a a c c

ay a ck c a c EQ

a a c c a c E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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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π

π π

λ λ
π π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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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f A f A f AN l
N E I E I l E I E I

f A f A E A E A f A f A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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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当量强度
ay a ck c

EQ
a c

+
=

+

f A f A
f

A A
；当量弹性模量 a a c c

EQ
a c

+
=

+
E A E AE

A A
。 

通过有限元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经过参数统计回归得

到稳定系数计算公式（6.3.4-1）、公式（6.3.4-2），公式形式与现

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规定的相同，但公式分段点

及系数 α1、α2、α3 不同。 

通过有限元计算回归，得到对截面强轴和弱轴的稳定系数见表

6.3.4。国内外学者22个构件试验对比表明，公式计算结果与绕弱轴失

稳的试验结果之比，平均值为1.182，标准差为0.136，吻合良好。因

这些数据中正则化长细比未超过1.0，故补充了有限元模型计算，计算

结果表明，有限元计算与本规程公式计算结果之比，平均值为1.039，

标准差为0.031，吻合良好。此外，目前收集到的试验数据均只有绕弱

轴失稳的结果，故补充了绕强轴失稳的有限元模型计算数据与本规程

公式的比较，平均值为1.031，标准差为0.015。异形柱截面公式计算

结果与绕弱轴失稳的试验结果对比，平均值为1.090，标准差为0.074。

总体来看吻合良好。 

6.4  单向压弯构件承载力计算 

6.4.1、6.4.2  截面压弯承载力按极限状态分析得到的N-M相关曲线为

抛物线形，欧洲规范EN1994-1-1：2004将其简化为三折线型abcd，a
点对应于轴心受压，b点轴向承载力为c点的2倍，c点对应于受弯承

载力最大点，d点对应于纯弯，见图6。分析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

Nm下方曲线外凸程度不大，即bcd所围三角形面积较小。本规程为便

于应用并与双向压弯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相衔接，将其进一步简化

为二折线abd。国内外学者42个绕强轴构件试验表明，试验结果与

式理论公式计算结果之比，对公式（6.4.1-1），平均值1.443，标

准差0.168；对公式（6.4.1-2），平均值1.510，标准差0.395。国

内外学者49个绕弱轴构件试验表明，试验结果与理论公式计算结果

之比，对公式（6.4.1-2），平均值1.543，标准差0.379。异形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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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柱绕对称轴单向压弯承载力对公式（6.4.1-3），平均值1.384，

标准差0.289；对公式6.4.2-7～9，平均值1.325，标准差0.154。

公式计算结果偏于安全。 

由于双向压弯承载力计算需要，本节给出了绕弱轴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计算公式。 

异形截面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绕对称轴单向压弯受力时，

其压弯曲线和矩形柱类似，压弯承载力计算公式也与绕对称轴柱承

载力计算公式相同。异形截面柱绕非对称轴单向压弯受力时，其理

论 N-M 曲线可能为抛物线型（图 6），也可能为近似直线型。为简

化计算，统一简化为直线型 N-M 曲线计算。 

由于双向压弯承载力计算需要，本条给出了绕弱轴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计算公式。 

 
图 6  抛物线型 N-M 相关曲线简化示意图 

6.4.3  为简化计算，给出了仅由主钢件腹板受剪的承载力计算公式。

如要计入腹部钢筋混凝土的受剪承载力，可参照本规程第5.2.6条文

说明计算。当柱子承受的剪力大于截面受剪承载力的50%时，由于

正应力和剪应力共同作用时承载力会下降，故对腹板应力强度予以

折减，腹板应力图式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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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剪力对压弯承载力的影响示意图 

6.4.4  对单向压弯构件稳定承载力计算，不同规范采用的方法不尽

相同。 

1  单向压弯构件平面内稳定承载力计算时，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采用单项弯矩公式，轴力影响隐含在分母项弯矩

中；加拿大钢结构设计规范CSA S16-09采用轴力和弯矩相关公式，

轴力和弯矩为线性组合；现行团体标准《矩形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

规程》CECS 159采用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03
的计算方法，但在弯矩项前乘以钢贡献率δ，并限制弯矩不大于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参
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设计思路，

根据截面达到极限状态时的应力分布，通过轴向力和弯矩的平衡条

件，计入偏心距增大系数，联合求解截面压弯承载力。图8中比较

了这四种规范的计算方法，对比表明加拿大规范较保守。 

借鉴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计算公式

的形式，本条提出轴力-弯矩相关计算公式。国内外学者13个绕强

轴构件试验表明,试验结果与式理论公式计算结果之比平均值

1.483，标准差0.263；国内外学者21个绕弱轴构件试验表明,试验

结果与式理论公式计算结果之比，平均值1.531，标准差0.398。本

规程公式与加拿大规范公式接近，计算结果偏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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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强轴压弯 

 
（b）强轴压弯 

 
（c）弱轴压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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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弱轴压弯 

图 8  不同设计标准采用的压弯整体稳定计算公式比较示意图 

2  本款的平面外整体稳定公式采用了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

计标准》GB 50017的形式。由于目前尚未见到公开发表的单向压

弯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平面外稳定试验数据，本规程编制

中，采用根据平面内压弯试验校准过的有限元模型进行了数值研究。

所计算的试件模型在单向压弯平面外具有中等以上长细比，平面内

则赋予不同的偏心率，并通过加强平面内的构件端部约束、施加平

面外初弯曲等方式，使得试件模型发生平面外整体失稳破坏并成为

极限承载力的控制模式。将计算得到的极限状态时的轴力和弯矩代

入规程规定的构件平面外整体稳定计算公式，即式（6.4.4-2），

有限元数值计算结果与规程理论公式比较，平均值1.256，标准差

0.083。异形柱截面单向压弯稳定试验值和理论值对比，平均值

1.483，标准差0.115。结果说明设计公式偏安全，从均值和标准差

看，公式的精度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6.4.5  由于极限状态时沿柱高度部分混凝土截面达到塑性，故计算

轴压弹性稳定临界力时采用等效抗弯刚度（EI）e，混凝土弹性模量

乘以折减系数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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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双向压弯构件承载力计算 

6.5.1  双向压弯构件截面承载力相关曲面为空间外凸曲面，见图9

（a）。实际工程应用中可简化为空间平面。由于本规程6.4.1条中

绕非对称轴单向压弯截面承载力曲线简化为直线，为了和单向压弯

构件受弯承载力曲线协调，双向压弯构件相关曲线包络面分为三种

情况，双轴对称截面包络面由本节公式（6.5.1-1）所示的空间斜

平面和公式（6.5.1-2）所示的垂直平面所组成，见图9（b）；单轴

对称截面包络面由本节公式（6.5.1-3）所示的空间斜平面和公式

（6.5.1-4）所示的空间斜平面所组成；非对称截面包络面由本节

公式（6.5.1-5）所示的空间斜平面组成。当My等于零时，退化为

强轴单向压弯截面承载力曲线；当Mx等于零时，即为弱轴单向压弯

截面承载力曲线。国内学者17个构件试验表明，试验结果与式理论

公式计算结果之比如下：式(6.5.1-1)平均值2.063，标准差0.449；

式(6.5.1-2)平均值1.415，标准差0.705。理论计算公式偏安全，

离散度略大。 

  
（a）空间外凸曲面 （b）简化空间平面 

图 9  双向压弯构件截面受弯承载力 N－Mx－My相关曲线 

截面的双向受剪承载力计算同样可仅计入主钢件中平行于剪

力方向的板件受力而忽略内填混凝土和箍筋的作用，且按两个方向

分别验算。但当剪力较大时，如Vy＞0.5Vuy时，腹板设计强度fa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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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折减；如Vx＞0.1Vux时，翼缘板（此时与Vx平行）设计强度fa 需

要折减，取0.1的原因是因为翼缘板同时兼具抗弯和抗剪作用，正

应力和剪应力都较大，屈服强度降低较严重。 

6.5.2  欧洲规范 EN1994-1-1：2004 采用双向弯矩相关公式的线性

组合，轴力影响隐含在分母项的弯矩中；加拿大规范 CSA S16-09
为轴力及双向弯矩相关公式的线性组合。现行团体标准《矩形钢管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CS 159 采用轴力和双向弯矩相关公式，

其中主要弯矩项乘以钢贡献率予以调整；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

设计规范》JGJ 138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设计思路，采用叠加原理，在型钢混凝土柱单向偏压承载

力计算的基础上，用尼克勤公式得到截面压弯承载力。本条借鉴现

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计算公式的形式，采用

轴力和双向弯矩相关公式计算构件整体稳定承载力，平面外弯矩作

用项加以简化。目前，尚无关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双向压

弯稳定的试验数据。 

6.6  抗 震 措 施 

6.6.1  本条主要内容根据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要求制定。当柱子主钢件为截面分类 C 时，过大轴压比

不利于地震往复作用下的构件局部稳定性，宜使重力荷载作用下柱

子的轴心压力标准值不超过主钢件轴力屈服承载力（钢材抗压强度

取屈服强度）。 

6.6.2  本条主要内容根据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要求制定。当框架梁采用钢梁时，如柱轴力符合 N2≤φNu

时（N2为 2 倍地震作用下的组合轴力设计值），不要求进行强柱弱

梁计算。 
6.6.3  本条规定借鉴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2016
第 5.2.2 条，将梁端剪力增大系数做了适当减小。“一级抗震等级

的框架结构”的剪力增大系数未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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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鉴于压弯作用下混凝土易于剥落，故不宜采用无筋包覆混凝

土。 
6.6.5  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类似，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

柱箍筋加密在参考《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基础上，

降低包覆混凝土的箍筋加密要求，减小了加密区长度、箍筋最大间

距及箍筋最小直径的要求。 

6.6.8  钢筋混凝土框架柱保证加密区合理的体积配箍率的目的是

为了约束混凝土，提高混凝土变形能力和强度。型钢混凝土柱基于

截面内型钢对混凝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已将体积配箍率的要求调

低了 15%，即在钢筋混凝土柱体积配箍率的基础上乘以 0.85 的折

减系数。由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混凝土被主钢件三面包围，

薄柔型截面连杆与翼缘牢固焊接，因此混凝土约束条件比型钢混凝

土更有利。此外，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柱承载力中混凝土贡献

一般不超过 40%，承载力和塑性铰转动能力主要依靠主钢件提供，

混凝土主要作用是不崩落，能阻止主钢件翼缘和腹板局部屈曲，故

降低了体积配箍率的要求，对箍筋和连杆分别乘以折减系数 0.7和

0.6，并且降低了连杆连接时的最小体积配箍率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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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连接与节点设计 

7.1  一 般 规 定 

7.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优点之一，是其构件在安装

现场可以如同钢结构那样实现装配式连接，优先采用螺栓连接有助

于减少工地施焊的质量控制难点、提高安装效率，这一要求需在节

点设计阶段予以充分考虑。 
7.1.3～7.1.5  节点构造对制作、运输、安装和维护的便捷性与经济

性密切关联，应在设计阶段予以充分考虑。本章节点构造主要针对

混凝土预制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混凝土现浇的部分包

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可参考并做相应调整。 

7.2  梁与梁连接 

7.2.1  本条规定针对组合梁段预制后进行现场拼接的情况。虽然主

钢件的连接可以采用全焊接方式，但从提高现场装配化程度考虑，

本条仅规定了栓焊连接和全螺栓连接两种构造形式。 

在拼接接头处，纵向钢筋的锚固，可采用在主钢件拼接部位补

设短纵筋焊接连接；也可设置弯钩焊接于挡板，再设置连接短钢板

焊于挡板和腹板上，用于焊接纵筋；还可采用在端板上打孔、钢筋

穿过后用套筒锚固的方式，但其需要加工钢筋端部螺纹，实际上减

小了钢筋的有效截面。事实上，由于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中

纵筋距离截面上下边缘较远，纵筋对截面抗弯刚度和承载力的贡献

都较小，一般不会超过10%。当将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中的纵

筋面积取为零，不考虑纵向钢筋的受拉作用时，拼接截面纵筋不贯

通也能满足对构件弯曲刚度和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要求。 

7.2.3  本条为主次梁铰接连接的构造和计算。当次梁截面高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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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布置数量充足的螺栓时，可布置多列螺栓。腹板螺栓限制梁端的

完全自由转动，产生一定的约束弯矩，计算连接强度（包括螺栓群

强度、连接板与主梁的焊缝强度以及连接板拉剪强度）时，宜计入

约束弯矩的作用。当连接上方有受力性能等同于现浇混凝土楼板使

之连成整体的情况，参照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

规程》JGJ 99的有关规定执行。 

7.3  柱竖向拼接 

7.3.1  为提高现场安装效率、避免复杂构造处理，应尽量减少柱子

现场拼接接头的总量。柱子需要拼接时，接头宜布置在等截面段内，

以降低拼接构造的复杂程度。 

7.3.2  本条基于提高装配率、降低现场焊接工作量的考虑，对主钢

件推荐使用栓焊连接和全螺栓连接的方式，但根据施工条件等需要，

也可使用全焊接连接。 

柱子拼接段要求纵筋连续，构造应尽量采取施工性能较好、连

接质量易于控制的方式。 

7.3.3  对层高范围内存在反弯点的框架柱，最大内力截面一般在柱

端，按本规程第 7.3.1 条设置的拼接接头，一般处于弯矩较小的范

围内，因此计算连接强度时可按本条第 1款采用内力设计值。当框

架结构整体变形呈现弯曲型特征时，可能出现层高范围内弯矩相差

不大的情况，此时计算连接强度时的承载力设计值需按本条第 2款

规定执行。为保障组合柱对接区美观性，对于柱柱对接耳板和连接

板，也可以使用如下做法（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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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面图 （b）剖面图 

图10  柱柱对接耳板和连接板示意 

1—过渡板；2—耳板；3—连接板；4—后浇混凝土 

7.4  梁 柱 连 接 

7.4.1  梁柱节点按抗弯性质可区分为铰接节点和刚接节点，两者均

可用于框架结构。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梁柱节点的构造形式与梁柱连接

面位于柱主钢件的翼缘一侧还是腹板一侧有关。本条附图给出了典

型的节点构造形式，其他适宜的节点形式也可采用。 

梁连接于主钢件腹板一侧时，可采用铰接节点；当设计为刚接

节点时，宜在柱主钢件腹板上设置竖向加劲板和连接板，形成局部

双H型钢的方式。图7.4.1-1～4中表示了用单H型钢作为主钢件的

框架柱的两种情况。 

节点构造涉及柱纵筋与梁的纵筋在节点区的布置。柱纵筋应在

节点区应连续布置，可采用在主钢件横向加劲板开孔穿筋形成贯通，

也可通过钢筋端部弯折焊接在节点区域锚板上形成贯通，实际构造

宜结合节点区域的空间尺寸选取适当的构造形式。 

梁的纵筋不要求一定贯穿节点域，T形组合梁中楼板内的纵筋

可采用钢结构或组合结构中楼板纵筋的处理方法。 

当梁端设置端板且采用全螺栓连接时，若螺栓可布置在梁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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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轮廓线外侧[图7.4.1-1（f）、（h）和图7.4.1-3（e）、（g）]，则

梁内纵筋可通长布置到端板，通过直接焊接或加焊锚板焊接等方式

锚固在端板上，梁构件的混凝土可全部预制。除这种情况外，一般

需在梁上设置钢挡板，梁内纵筋止于挡板位置并锚固在挡板上[图

7.4.1-1（b）、（c）和图7.4.1-4（b）、（d）、（g）、（h）]。 

纵筋未锚固到梁端时，梁端截面承载力略有降低。对铰接梁而

言，无须采取其他措施；对刚接梁，当纵筋对梁的抗弯承载力贡献

较小时也无须采取其他措施，如纵筋提供的抗弯承载力不能忽视时，

可在梁端部区间予以适当加强，如增厚梁端部位主钢件翼缘或腹板

厚度（贴板方式）、主钢件翼缘适当加宽、增设纵向加劲肋等，或

在梁端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时，不计入纵筋的作用。 

当柱设置短伸臂与梁连接时，柱身节点区间的混凝土可一并预

制。其余部位宜在现场完成主钢件连接后用混凝土予以包覆；如不

采用现场补浇局部混凝土的措施，则应满足强度和防火防腐的等效

处理要求。 

当框架柱-梁节点通过端板螺栓连接时，如为多节间框架结构，

则构件的制作误差和安装误差较难消除，故钢梁制作时长度应考虑

负公差，安装时可用薄钢板作为填板进行调节。 

7.4.3～7.4.6  公式（7.4.3-1）系根据理论分析和试验检验得到的

简化计算公式，节点区受剪承载力由柱子主钢件腹板的受剪承载力

和节点区混凝土的斜压承载力组成，偏安全的略去了横向加劲肋和

主钢件翼缘的框架效应对受剪承载力的贡献。公式推导和试验检验

可参考传光红等“部分包覆式组合结构框架装配节点静力试验及

受剪承载力计算”（《建筑结构学报》，38（8）：83-92，2017.08）。 

公式（7.4.3-2）系根据类比方法，由（7.4.3-1）转化得到的

公式。异形柱受剪承载力偏安全的略去了与钢梁垂直肢翼缘等的贡

献，按照等效简化柱考虑，可参照公式（7.4.3-1）和公式（7.4.3-2）

计算。 

7.4.10～7.4.13  这四条规定主要根据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

标准》GB/T 50011、《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和《组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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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JGJ 138的有关要求制定。本规程未予具体规定或引用

的内容如主钢件连接的防断裂措施等，参照相应标准在设计中予以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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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 护 设 计 

8.1  一 般 规 定 

8.1.1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对不同耐火

等级的建筑中的结构构件的设计耐火极限进行了规定。在进行构件

保护设计时，可同时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第 3.1 节，确定部分包覆钢-混凝土构件的防火设计要求。 

8.2  防 腐 设 计 

8.2.1  涂装前，主钢件表面除锈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

求时，裹入混凝土内的主钢件表面可不做相应处理，但应去除浮锈。 

8.2.2  主钢件内侧与混凝土直接接触面不应涂装底漆。涂装底漆会

削弱钢与混凝土间的相互作用，对构件受力性能具有一定损害。 

8.2.3  本条规定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防腐蚀规定。 

8.2.5  外露的钢骨表面除锈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

裹入混凝土内的钢骨表面可不处理。 

8.3  防 火 设 计 

8.3.1  进行构件防火设计分析时，火灾升温曲线可以参照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确定。 

可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部分包覆钢-混凝土构件在火灾下的温

度分布，也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的方法计算标准升温条件下构件截面中型钢部分的温度，在

计算型钢部分的温度时，将外包的混凝土与防火保护均作为型钢的

防火保护层考虑，构件截面中钢筋混凝土部分温度可参照钢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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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构件在标准升温条件下截面温度分布查表得到，具体可参照广东

省标准《建筑混凝土构件耐火设计技术规程》DBJ/T 15-81第3.3

节及附录B。 

高温下钢材、混凝土的材料特性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

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的有关规定确定。 

火灾下部分包覆钢-混凝土构件的承载力可根据以下步骤得到： 

（1）根据主钢件部分的温度，确定高温下型钢钢材的设计强

度； 

（2）根据混凝土部分的温度分布，确定各部分混凝土与钢筋

在高温下的力学特性参数； 

（3）采用高温下的材料特性参数，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的相关条文，计算高温下构件

的承载力。 

8.3.2、8.3.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构件主钢件的腹板一般都被混凝

土包裹，翼缘的内侧表面也有混凝土包裹，只有翼缘外侧表面和翼

缘厚度方向的侧面暴露，编制组对采取不同防火包裹方式的部分包

覆钢-混凝土构件进行了ISO834标准火灾条件下的构件升温试验研

究，试件的翼缘外表面分别采用防火涂料或50mm加气混凝土块进

行保护，由于翼缘厚度方向侧面尺寸很小，故对不同的试件分别采

用防火涂料（翼缘外表面均采用防火涂料时）、钢丝网水泥砂浆或

厚度方向无防火保护三种方式。试验结果表明，主钢件裸露部分被

完全包裹（不论是采用防火涂料、还是加气混凝土块或砂浆）的部

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试件，受火3.0h后主钢件截面最高温度均小

于550˚C，在550˚C时，结构钢的设计强度为常温下的58%。而此时

构件截面绝大部分区域的温度实际上远小于550˚C，因此，此时构

件的承载力一般大于火灾时构件的偶然工况组合效应，满足抗火承

载力要求，但具体的保护层厚度需要通过分析设计确定。当部分包

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主钢件翼缘厚度方向的裸露部分不进行防火

保护时，在受火2.0h后，主钢件翼缘的温度就超过了750˚C，此时，

结构钢的设计强度小于常温下的15%，受火3.0h小时后，主钢件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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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大部分区域的温度就超过了900˚C，此时结构钢的设计强度只有

常温下的5%左右，基本不能满足火灾下的承载要求。 

因此，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主钢件裸露部分必须完全

用防火保护材料包裹，对于翼缘厚度方向的侧面保护。结合部分包

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特点，通过对标准火灾作用下不同截面尺

寸的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梁、柱在不同受火时间下的截面温度

分析，建议采用本条中提出的三种构造方式进行防护保护，防火保

护层等效热阻不小于表8.3.3中的规定值，根据厂家提供的防火保

护材料参数，对于非膨胀型防火涂料、防火板等厚度在火灾中不会

大幅变化的防火保护材料，防火保护层的厚度di根据下式确定： 

di ≥ Ri × λi 

对膨胀型防火涂料，根据厂家提供的材料特性检测报告，选择

对应等效热阻Ri不小于表8.3.3中热阻值对应的厚度作为膨胀型防

火涂料的厚度最小值。 

混合保护时，腹板侧砂浆的厚度不能小于 30mm，否则构件的耐火

极限很难满足要求，如砂浆的厚度确需小于 30mm，防火保护层的

厚度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采用承载力验算方法进行设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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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制作与施工 

9.1  一 般 规 定 

9.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应具有加工制作的深化图纸，

采用 BIM 技术进行深化设计，提供构件的加工制作深化图纸，经

设计单位确认是否满足设计意图。管线预埋，翼缘开孔需满足设计

要求。严禁施工现场对翼缘进行二次开槽切割。 

9.2  制  作 

9.1.2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中的混凝土可采取工厂或现场

专用场地预制的方式，也可采取主钢件安装后现场支模浇筑的方式。

基于提高工业化程度、取得总体最优效益的考虑，推荐采用预制方

式，并宜优先选用型钢作为主钢件。 

9.2.4  采用在腹板开孔方式对腹板两侧同时进行浇筑的方法时，应

按板件开洞后的净截面进行构件验算。当采用本条内容进行腹板开

浇筑孔设计时，可不采取额外措施对腹板进行补强或补充局部板件

验算。主钢件腹板上开设的混凝土浇筑孔径可参照如下： 

（1）当主钢件腹板高度为300mm时，孔径不宜大于120mm； 

（2）当主钢件腹板高度为350mm时，孔径不宜大于150mm； 

（3）当主钢件腹板高度为400mm 时，孔径不宜大于180mm。 

当采用开洞卷边截面形式时，主钢件腹板上宜开设正六边形孔，

具体孔洞构造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两端距离支座（或与梁连接的柱翼缘）1.5倍梁截面高度

范围内不宜开孔； 

（2）相邻孔洞的净间距不宜小于六边形孔洞边长，孔洞的高

度不宜超过蜂窝钢截面总高度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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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洞的高度和间距宜满足预制组合梁施工时混凝土一次

浇筑成型的要求； 

（4 当蜂窝主钢件采用剖分后重新组合而成时，剖分后的截面

高度和原截面高度之比宜为1.4～1.6； 

5  当蜂窝孔洞兼做设备管道孔时，应在混凝土开孔处设置加强

钢筋，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有关

规定进行设计。 

9.2.9  采用轻质混凝土的构件，如设计无要求，则构件脱模、起吊、

翻转、出厂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等级的 75%。此

外，在浇筑混凝土时，建议在混凝土初凝即将完成时，再进行一次

抹面。如采用翻面二次浇筑，要保证第一次浇筑的混凝土有足够的

强度。 

9.3  运输与存放 

9.3.1  建筑部品和钢构件的最大运输尺寸包括部品和构件的外形

尺寸或外包装尺寸，运输时长度、宽度、高度和重量不得超过公路、

铁路或海运的有关规定。 

9.4  安   装 

9.4.3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构件的安装应进行变形验算和裂缝

宽度，保证预制混凝土部分不因吊装发生开裂等风险，从而验证吊

装方案是否合理。 
9.4.5  连接区域后浇混凝土或灌浆之前，无混凝土包覆截面仅计入

主钢件承重，施工验算时主钢件的正应力不宜大于 0.4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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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施 工 验 收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应按型钢混凝土结构子分部

工程，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1的规定。 
10.1.8  条文对部分包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验收合格后，做好验收

记录和资料存档备案做了规定，该项工作是今后工程档案所需的重

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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